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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一、规划背景

秦岭西起甘肃临洮，中贯陕西省南部，东抵河南鲁山，东

西长约 1600 公里，南北宽约 300 公里。狭义的秦岭主要指的是

秦岭山脉的中段（陕西段），东西长约 500 公里，南北宽约 150

公里，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主峰太白山海拔 3771.2 米。秦

岭是我国中东部最大、最高山脉，北仰南俯、西高东低，以庞

大的山体和高峻的山峰横亘我国腹地，分拨开南与北迥异的气

候格局和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美洲的落

基山并称为地球“三大名山脉”，被世界自然基金会誉为“献给

世界的礼物”，是世界上最具生态特点和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地区

之一。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秦岭的自然生态美景，

谁也不能破坏”。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时对秦岭极

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无可比拟的战略价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秦岭是中国的地理标识，是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和重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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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屏障，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

样性等诸多功能”。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陕考察，

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

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要求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士，让

秦岭的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秦岭一直是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2008

年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至

今经历了 2017 年和 2019 年两次修订，奠定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的法律基础。2018 年 8 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要求坚决彻底整治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2018

年底，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

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2019 年 2 月，省政府印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2020

年 7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明确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内容、

重点和职责分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认真落

实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根据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通过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新修编的《总体规划》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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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编制本规划。

二、规划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0〕46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3〕3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6〕31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6〕65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2018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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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

正），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二）省级地方性法规、区划规划和相关文件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陕政发〔2013〕15 号)；

《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陕政发〔2015〕60 号)；

《陕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陕政发〔2016〕52 号）；

《陕西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陕政发〔2017〕

470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整改

工作方案〉的通知》（陕政发〔2017〕37 号）；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定》（陕发〔2018〕28 号）；

《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陕政发〔2018〕16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的

通知》（陕政发〔2019〕3 号）；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次修订），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大保卫战 2020 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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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发〔2020〕9 号）；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陕政办发〔2020〕

13 号）。

三、规划区概况

（一）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是指陕西省行政区域内秦岭山体东西以省界为

界，南北以秦岭山体坡底为界的区域，位于东经 105°29′18″

—111°01′54″，北纬 32°28′53″—34°32′23″范围内，

总面积为 5.82 万平方公里，包括商洛市全部行政区域和西安市、

宝鸡市、渭南市、汉中市、安康市的部分行政区域，涉及 39 个

县（市、区）〔13 个县（市、区）的全境及 26 个县（市、区）

的部分区域〕，2019 年末常住人口 489 万。

表 1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

西安市 宝鸡市 渭南市 汉中市 安康市 商洛市

周至县*

鄠邑区*

长安区*

蓝田县*

灞桥区*

临潼区*

陈仓区*

渭滨区*

岐山县*

眉县*

凤县

太白县

临渭区*

华州区*

华阴市*

潼关县*

宁强县*

勉县*

汉台区*

城固县*

西乡县*

洋县*

佛坪县

留坝县

略阳县

旬阳县*

汉滨区*

紫阳县*

汉阴县*

石泉县*

岚皋县*

宁陕县

商州区

丹凤县

洛南县

商南县

山阳县

柞水县

镇安县

注：1.带*的县（市、区）为部分乡（镇）、街道办事处。

2.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确定秦岭范围所涉及县（市、区），6 个开发区（西安高新区、宝鸡高

新区、安康高新区、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安康恒口示范区、商洛高新区）未列入。6
个开发区履行相应辖区内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二）自然生态状况

地理区位重要。秦岭是我国中东部最大、最高山脉，山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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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仰南俯、西高东低，以庞大的山体和高峻的山峰横亘我国

腹地，分拨开南与北迥异的气候格局和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秦岭

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是中华文明、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

和自然标识。

地质地貌复杂。秦岭山地是在秦岭地槽褶皱系基础上形成的

褶皱断块山，是我国昆仑—秦岭东西向褶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地质构造复杂，地貌遗迹

丰富。地质构造特征为活动性大，地壳不稳定，表现为地槽区大

规模的强烈带状褶皱、块断以及岩浆活动强烈，地壳差异运动明

显。秦岭地槽褶皱带不断抬升和断裂，形成高大而褶皱紧密的山

地。秦岭主要由古生界及其以前的硬度较大的变质岩和花岗岩系

组成，新生代以来的土状堆积不多，加之地槽褶皱带的构造特性，

形成以起伏较大的岩质山地为主的地貌。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

最高海拔 3771.2 米，具有明显的自然景观垂直分异特征，太白

山、华山等闻名遐迩，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众多。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秦岭地处我国中部，以分水岭为界，北

部属黄河水系，南部属长江水系。北坡陡峭，山高多峡，为暖温

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广泛分布。南坡缓长，丘

陵遍布，为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北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

林混交分布。同时，超过 3000 米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明显的自

然生态垂直分异特征。林业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0.4%，森林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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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 69.65%。

水源涵养功能突出。秦岭水量充沛，年均降水量约 820 毫米，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92.5 亿立方米。区域内较高的森林覆盖率

有利于空气净化和水源涵养，不但调节了水量的年内分配，也调

节了水体的自净能力。为汉江、丹江、嘉陵江、伊洛河和渭河支

流黑河、石头河等河流发源地，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

源涵养区，供水量占南水北调中线总调水量的 70%。

生物资源丰富。秦岭复杂的地貌类型形成复杂的生态环境，

加之秦岭的快速隆起，在第四纪冰川期时，为多种古老生物物种

提供了避难所，使其保存下来。演变至今，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

植物资源，有种子植物 3800 余种、鸟类 418 种、兽类 112 种，

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13%、29%、22.4%，120 种动物和 176 种植物

被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对象，是许多古老和孑遗生物的家

园，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并称“秦岭四宝”。

自然资源富集。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列全国前十位的有 30 种，

铼、钒、钼、汞、稀土、镍等有色金属储量居全国前五位，重晶

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等资源蕴藏丰富。拥有黄姜、杜仲、绞股

蓝等各类中药材资源 600 余种，是我国重要的“天然药库”和“中

药材之乡”。

（三）经济社会状况

秦岭范围涉及 6 个市、39 个县（市、区）区。2019 年有基

本农田 687.07 万亩，耕地 992.68 万亩，水电站 422 座，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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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处，4A 以上旅游景区 38 个，农家乐（民宿）3900 余家，高

速公路 22 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48 条，县乡公路 1.1 万公里，

通村公路 2.53 万公里，国内生产总值近 3000 亿元。

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内非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数的

10%左右，受环境制约，人均 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

收入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极小，土层贫瘠，

坡地居多，切割零碎，不宜耕种，加之受海拔高度影响，海拔 1500

米以上热量逐渐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医疗、教育、社保等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也较低。发展相对滞

后导致生活贫困，贫穷和落后使得生存成为第一要求，缺乏生态

环保意识，毁林开荒、陡坡耕种、过度采伐等现象仍然存在。

秦岭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多数地区被国家主体功

能区规划确定为限制开发区，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主要工业

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

及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饮

料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近

年来，依托秦岭生态、区位、资源优势，积极承接环境友好型产

业转移，推进先进工艺技术应用，构建清洁能源、先进制造、文

化旅游、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养老健康等循环经济产业链。

四、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与问题分析

近年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保护统筹推进，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有序实施，秦岭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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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盖总体好转，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逐年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综

合指数显著提高，秦岭生态环境陕西段综合指数在 2018-2019 年

达到最优，其优良等级面积占比历史上首次超过 96%。在秦岭范

围 39 个县（市、区）中，2018 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布范围在

54.25-88.70 之间。其中，评价等级为“优”的县区有 28 个，

占总体比例 72%；等级为“良”的县区有 10 个，占总体比例 26%；

仅灞桥区评价等级为“一般”。

据 2019 年监测数据，秦岭地区 39 个县（市、区）可吸入颗

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浓度分别为 64 微克/立方米、39 微克/立方米、10 微克/

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空气优良率小于80%的有13个县（区）。

汉江、丹江、嘉陵江及其支流共 74 个监测断面全部为Ⅰ～Ⅲ类

水质，水质稳定保持优；安康市瀛湖水质优，营养状态为中营养。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良好，局部区域存在一定的工矿企业重金

属和农业面源污染。

环境污染问题主要为局部区域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

以及环境污染风险。水污染以农业、城镇生活和工业为主要来源。

水体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农业源和生活源，畜禽养殖业和种

植业是氮、磷的主要排放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以工业企业、建

筑工地、机动车、餐饮业油烟、散煤等为主要来源。土壤污染主

要以工矿企业“三废”排放和农业面源等为主要来源。水、大气

和土壤污染物主要来自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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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和农副

食品加工业。

旅游、城乡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污染防治水平需要提升。旅

游开发给秦岭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明显的经济效

益，但一部分旅游景点、房地产开发项目、农家乐、村镇和交通

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措施不全，直接排放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对周

围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也破坏了区域的生态环境。

矿产资源开发污染防治急需加强。秦岭矿产资源以金属矿和

建筑石材为主，开采量大，采矿区（点）和石材厂多，矿产资源

采选及冶炼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治理任务艰巨。历史上无序开山

采石、采矿破坏生态环境，乱堆乱放废石、废渣引发环境污染，

部分有色金属矿山选矿废水乱排乱放造成水体和土壤污染，一些

矿山企业未能及时复垦，矿区植被严重损毁，整顿关闭后的采石

场和矿山环境责任主体缺失，生态修复治理技术难度大。

环境污染风险隐患日益显现。一是危化品运输交通事故引发

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发生频率高、防控难度大。二是尾矿库存在

生态环境风险，威胁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饮用水源安全。

三是重金属废渣、城市生活污泥存在一定的二次污染隐患。

五、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主要挑战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秦岭区域经

济社会保持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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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势头不会减缓，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还

将维持较长一段时期，这一期间将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矛盾凸显期、交错期，面临严峻挑战。

——镇村环保基础设施不完善。区内大多属于秦巴山集中连

片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山区镇村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仍不高。

——污染防治投入压力加大。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

财政减收可能导致各级政府环保投入不足。企业利润下滑情况

下，环保投入减少带来的污染增加问题不容忽视。

——生态恢复治理任务艰巨。矿产资源开发、旅游开发、城

乡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等促进了秦岭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

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历史上乱采乱修乱建破坏生态和污染

环境的问题突出，欠账多。部分有色金属矿山选矿废水乱排乱放

造成水体和土壤污染，部分矿山企业复垦复耕不及时，矿区植被

损毁严重，生态修复技术难度大、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保护意识尚需提高。秦岭范围部分企业生态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乱采乱挖、乱排乱放等现象依然存在，一

些群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尚未根本转变，节水、节能、

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还没有真正成为自觉行为。

（二）战略机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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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一系列新部署新

要求，并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

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 年 4 月，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

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

了方向。

——陕西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进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2018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条例》，

印发了《总体规划》，加之中省环保督察完善秦岭保护长效机制，

为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气十条”、“水十条”以及“土十条”的出台实施，新

《环境保护法》施行，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新《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发布，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配套政策相继实施，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加强环境保护的路线图已正式确立。

——供给侧改革等重大举措，将淘汰化解一大批落后产能、

过剩产能。秦岭各市、县（区）坚决遏制秦岭地区“五乱”（乱

搭乱建、乱采乱挖、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捕乱猎）现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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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进铁腕治污减霾，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科学实施生态

移民搬迁工程，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现实基础。

六、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定》要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新发展理念，强化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根据新修订的《条例》，结合主体功

能区战略、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分区管控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总

体规划》等相关法规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的要求，

加强污染防治，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巩固提升秦岭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保障秦岭生态屏障安全，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原则。强化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在

秦岭保护中的基础作用。严格执行《条例》相关要求，加强生态

环境监管，规范各类资源利用和经济社会活动，防止造成新的人

为生态破坏和环境安全问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对已造成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加强治理与修复，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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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原则。着眼秦岭环境污染防治领域的薄弱环

节，选准抓手，集中攻关，着力解决秦岭地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确保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

——科学实施原则。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污染防治示范

工程和先进技术应用，加强信息化与共享机制建设，围绕重点领

域和重大科技需求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对策性研究，提升秦

岭环境污染防治水平。

——依法依规原则。强化法治，依法依规推进秦岭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秦岭的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循先规划、后建设原则，涉

及秦岭的各类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应当符合《条例》和《总体规

划》的要求，并依法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项目的污染防治工

作。

——共同参与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

等不同方面的积极性，严格落实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

环保污染防治责任，共同参与环境决策、环境治理和环境监督，

形成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秦岭地区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环境风

险得到有效防控，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区内空气

质量优良率大于 80%的县（市、区）占比超过 69%，PM2.5浓度持

续下降，汉江、丹江、嘉陵江干流所有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

于Ⅲ类）比例达到 100%，出省断面水质达到国家要求，县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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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97%以上，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以上。秦岭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持续加强，环境污染防治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位

得到有效巩固。到 2035 年，秦岭范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秦

岭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有效彰显。

表 2 秦岭污染防治专项规划指标表

序号 指标 2025 年 属性

1 水功能区达到或好于Ⅱ类水体比例（%） ≥74.5 约束性

2
汉江、丹江、嘉陵江干流所有断面水质优良（达到

或优于Ⅲ类）比例（%）
100 预期性

3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97 约束性

4 空气质量优良率大于 80%县（市、区）占比(%) ＞69 预期性

5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95 预期性

6 县城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88 预期性

7 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 ＞90 预期性

8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3 预期性

9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

例（%）
≥75 预期性

10 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 ≥50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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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严格环境准入 促进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从源头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瓶颈、提高发展质量的

关键。严格环境准入，加强源头管控，推进绿色发展，重点是以

国土空间规划引导构建绿色发展格局，以环境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和优化升级，以绿色科技创新引领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生态产业

化和产业生态化，促进秦岭地区绿色、协调发展。

一、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严格环境准入

根据秦岭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落实秦岭范围国土

空间“三区三线”（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三线一单”环境准入在秦岭保

护中的基础作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严格按照秦岭国土空间规

划和《总体规划》要求进行管控。建立国土空间开发的生态安全

管控体系，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按照“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

元及分类管控要求实施环境分区分级管控，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

全面落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按照国家和本省规

定，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鼓励发展绿色循环

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企业向依法合规

设立、环保设施齐全、符合规划环评要求的工业集聚区集中，并

实施工业集聚区生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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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环境准入，加强源头管控。秦岭核心保护区内，除《条

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

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渐实现污染物“零排放”。依法组织

现有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限期退出。

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严格执行产业准入清单制度。重点

保护区是秦岭生态安全屏障关键区，禁止进行房地产开发，禁止

新建水电站，禁止新建、扩建、异地重建宗教活动场所，禁止勘

探、开发矿产资源和开山采石，禁止进行与其保护功能不相符的

开发建设活动。依法组织矿业权、水电站等限期退出，加大生态

环境修复治理力度。实施能源、交通、水利和国防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应符合《条例》和相关法规、规划，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统一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设施。

一般保护区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密集、交通发达，

产业集中，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是秦岭生态安全屏障涵养区。

各类生产、生活和建设活动，应当严格执行《条例》和相关法规、

规划的规定，严格执行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要求，禁止在秦

岭主梁以北的一般保护区开山采石。25 度以上的坡耕地按计划

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水源涵养、水土

保持能力。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的矿产资源开发

企业应当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开采，采用先进工艺技术

和措施，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对水体和生态环境的损害，

实现废水、废气、重金属等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弃物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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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置。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鼓励发展绿

色循环经济，发展以生态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特色农

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二、强化环评制度落实 支撑重大宏观决策

落实秦岭核心区、重点保护区重大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查，根

据《条例》规定，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实施能源、交通、

水利、国防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应

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省人民政府审定。

在一般保护区新建、扩建、改建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和秦岭主

梁以南的一般保护区开山采石，应当符合《总体规划》和秦岭矿

产资源开发专项规划的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办理审批

手续。按照《条例》等生态环境有关规定，开展秦岭区域规划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积极推进规划环评制度的落实，建立规划环评会商机制，经

各地人民政府或经济发展部门审批确立的化工园区、产业园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化工生产单位集中区，

必须进行开发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

评联动，强化规划环评的事中事后监督评估。

三、以环境倒逼产业结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秦岭作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要确保南

水北调水质安全和生态保护。应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发挥环境标

准引导作用，加大清洁生产审核力度，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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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测体系建设，以环境质量控制倒逼产业结构调

整和改进。实行新（改、扩）建项目环评报告中新增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通过等量或减量置换，或通过排污权交易形式取得。强化

环境硬约束，推动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推动淘汰高污染、高环

境风险的工艺、设备与产品。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对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按淘汰关闭、整顿规范、完善备案三

种情况分类处理。建立重污染产能退出和过剩产能化解机制，对

长期超标排放的企业、无治理能力且无治理意愿的企业、达标无

望的企业，依法予以关闭淘汰。

促进绿色制造和绿色产品生产供给。从设计、原料、生产、

采购、物流、回收等全流程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支持

企业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完善绿色包装标准体系，推

动包装减量化、无害化和材料回收利用。整合环保、节能、节水、

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认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认证、标识体系。发展特色农业，加快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和产业

发展，增加有机产品供给。发展清洁能源、生态旅游、养老健康

等绿色产业带动秦岭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引导开发区域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

集约高效开发，统筹布局，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经济发展效益。

积极推行循环经济产业链和共生产业群模式，加强资源循环综合

利用，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共

（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尾矿、废金属等工业固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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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推行工农业废渣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推

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和基料化等多种方式综合利用。

根据秦岭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

严格执行产业准入清单制度，有序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资源综合

利用，实现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环式组合，

形成以汉中、安康、商洛循环经济产业核心聚集区为主体，以主

导产业明晰、服务功能完善、环保要求达标的特色循环经济园区

为支撑的绿色循环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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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

为持续改善秦岭区域空气质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

福感，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要求，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

治，多渠道协同控制主要污染物，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推进秦岭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一、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完善秦岭地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环境友好

型、生态友好型产业。禁止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企业落

户，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加强节煤改造，严控新增燃煤项目。

优化能源结构是提高秦岭空气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的治本之

策。大力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

加快秦岭地区能源清洁化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清洁能源

集中供热工程，大力促进城乡居民用能方式转变，在资源有保障

的条件下，继续有序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和“煤改电”工

程建设。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积极推动各类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供电、供气、供热、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

二、加强固定污染源防治力度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完成所有列入生态环境部《固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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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排放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版）》的固定污染源排放许可

证核发，未按国家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超

标或超总量排污企业一律停产整治。

深化污染源监管。将所有固定污染源纳入环境监管，加强对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大气污染物的治理和在线监测，督促企业稳

定达标排放。严格落实《陕西省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和排放计划

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督导污染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落

实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稳定

达标。监督污染源企业确保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鼓励采

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社会化专业机构开展监测和污染

防治设施运营管理。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监督性监测能力建设，推

进化工、包装印刷、家具、工程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减排。

三、多渠道协同控制大气污染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畅通监督渠道，发挥社区、街道及社会

各界力量，共同营造绿色生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大气污染防

治的良好氛围。坚持系统施策、统筹防治、协调推进，持续落实

“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项措施，严格控制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全

面推进秦岭大气环境治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大力推进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

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和“油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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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旧燃气车辆。大力发展绿色交通，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工作，城市新增公交车和出租车推广使用新能源车。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有效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总量。持续开展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家具、电子制造、

工程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 VOCs 污染整治。持续加强含 VOCs 物料

存储、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

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 VOCs 管控。

加强网格化环境监管，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

盖、责任到人”的原则，完善市、县、乡镇（街道）、村组及特

殊功能区域的“4+1”环境监管网格体系。

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进行

全流程控制、收集、净化处理，加强精细化管控，实现厂区内无

可见烟粉尘及明显异味。

加快绿色制造工程建设，积极开展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

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创建工作。加大对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相关

的企业及园区的扶持力度。不断推进工业能效提升，继续开展重

点高耗能行业节能专项监察和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积极

组织能效领跑者、“能效之星”企业、技术、产品和标准申报，

开展应急绩效 B 级及以下企业提升 A 级行动，推进重点企业通过

提升改造引领集群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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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

全面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陕西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等中省有关水污染防治要求。按照“保护优先、保

（保护）、治（治理）、修（修复）相结合”的原则，对汉江、丹

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和局部污染严重区域进行系统治理，确保

秦岭地区水环境质量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一、分类别做好水体环境保护与防治

加强良好水体保护。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在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环境状况定期调查评估工作，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防

范和应急预警。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严格一级保护区的

隔离防护，禁止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坚决关

闭污水排放口，搬迁全部工业企业，清除全部工业废渣和生活垃

圾；限期关闭二级保护区内的直接向水体排放未经处理污染物的

排污口，取缔严重污染水质的网箱养殖、农家乐、旅游垂钓等活

动，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向水域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逐步

实施水源保护区内移民搬迁计划。国家、地方供水工程水源涵养

地和其他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的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有关规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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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执行，确保供水达标。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依法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对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的企业进行集中整

治。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于水源地上游或周

边分布有采矿、化工等污染性企业及临近交通干线的，应在水源

保护区建设截污坝、截污沟（渠）、隔离墩（墙）等风险防范设

施，并符合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要求。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监测

管理体系，健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体系和自动化信息传输、储

存和公开系统。加强饮用水源监管执法检查，落实水源保护区范

围潜在危险污染源排查全覆盖。

积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优先保护地下水饮用水源安全，

定期调查评估水源补给区环境状况，建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风险

评估和防范机制。加强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建立地下

水污染防治分区体系，划定地下水污染保护区、防控区及治理区，

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障地下水安全。严防工业企业污染

地下水，对垃圾填埋场、石化生产存贮销售企业及工业园区、矿

山开采区、危险废物堆放场地等区域进行严格的防渗处理。选择

环境风险大、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地下水污染场地开展地下水修

复试点工作。

二、按源头抓好水污染防治

严格治理重点行业污染。有序引导现有不符合《条例》《总

体规划》，以及将来制订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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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决好人口转移和项目退出后的遗留污染防治问题。开展调

查工作，依法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冶金等严重污染水环境

的生产项目。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食品加工、缫丝及酿造等行

业水污染防治力度。重点推进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涉重

金属重点行业污染防治工作。

全面控制生活污染。分层次做好秦岭区域内的城市、镇村和

农家乐污水处理设施的工程建设、提标改造工作。加强城乡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秦岭范围城镇应当建设、完善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供排水等公共设施；乡（镇）人民政府在

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应当组织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统一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设施，进一步提高

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编制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泥处理处置规划，积极探索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资源化途径，加

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的监管力度。到 2025 年，城市

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严格防范交通运输污染。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防污条件

的运载工具，运载油类、粪便等污染物和有毒、有害物质通过饮

用水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通过饮用水

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确需通过的，应当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

依法报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并通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机

构。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铁路

运输企业，规划危险化学品运输专用线路或者改变运输方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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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和减少对饮用水地表水水源的危害。

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引导发展特色农业，实施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项目，集成推广种肥同施、深耕施肥等高效施肥技

术，控制化肥和农药使用，不断提高肥料利用率。引导推广过程

拦截技术，通过建设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地表径流集蓄池等

设施，实现农田排水、地表径流净化和再利用。科学规划布局畜

禽养殖，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

利用设施，因地制宜推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技术模式，规范和引

导畜禽养殖场做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进行健康生态养殖。推进

水产健康养殖，实施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级水源地禁止

网箱养殖。加强养殖投入品管理，开展专项整治，依法规范、限

制使用抗生素等化学药品。

三、严格落实水功能区划

适时修编水功能区划，建立健全水功能区分级分类监督管理

体系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加强水功能区动态监测和科

学管理。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水功能区和行政区划，划定陆域

控制单元，建立流域、水生态控制区、水环境控制单元三级分区

体系。实施以控制单元为空间基础、以断面水质为管理目标、以

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流域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实施最严格水质

监管措施，履行水源地保护责任和担当，确保汉江、丹江出省境

断面水质达到国家要求。到 2025 年，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达到 97%以上，水功能区达到或好于Ⅱ类水体比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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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74.5%，秦岭北麓“72 峪”（详见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秦岭

七十二峪》）峪口出水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

加强湖泊水体保护。对嘉陵江等江河源头及现状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的江河湖库开展生态环境安全评估，落实控制单元治污

责任，从严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到 2025 年，重要江河湖泊水功

能区水质全部达标。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功能区监督管理，以水

功能区为控制单元，以断面水质为管理目标，从严核定水域纳污

容量，落实排污许可制度，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建立健全水

功能区分级分类监督管理体系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加

强秦岭水质状况的监测，监测指标超过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应当

依法采取治理措施。

深化“湖长制”、“河长制”。以汉江、丹江、嘉陵江等为重

点，全面深化省、市、县、镇（乡）四级河长制，有效遏制乱占

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现象，进一步完善河湖

健康管理机制，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加

强河道岸线管控，在秦岭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围河（湖）

造田、挖田造湖，违规修建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存放物料，

擅自搭建旅游设施；禁止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

体，禁止其他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及影响行洪安全的行为。

四、加强流域治理

以汉丹江综合整治和小流域治理为重点，严格执行重点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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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设区的市、县（市、区）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拟定本行政区域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

案，并报上一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排污单位应当达标

排放并符合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实施以改善水质为主要目标的河

道整治工程，严格控制在一般保护区内的河道岸线管理范围安排

工业（含能源）项目，经批准必须建设的，优先安排河道流域治

理，确保河道安全和水质达标。完善入河湖排污口设置管理制度，

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综合整治和规范化管理。对现有登记的入河湖

排污口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设置标识牌、缓冲堰板等；对不

符合中省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非法排污口，应当全部取

缔、封堵；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的入河排污口要

全部拆除关闭。

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水电站。一般保护区

原则上不再新建小水电站项目。核心保护区内已建成或者在建的

水电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限期退出、拆除，恢复生

态；重点保护区内已建成或者在建的水电站，由省水利厅会同省

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评估整治标准及处置方案，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依法组织限期整治或者退出、拆除，恢复生态。对已建

成水电站实施生态改造和调整运行方式，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

生态流量，加快推进绿色改造，推动水电生态转型升级，改善流

域生态环境。2020 年底前，按照“能退尽退、能拆尽拆、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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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改”的原则，完成秦岭范围水电站退出、拆除和整治工作具体

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确保不出现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风险

点。分类推进小水电整治，对违规建设的小水电项目坚决依法取

缔或退出、拆除，恢复生态；对保留的项目，造成河流脱流的，

应当通过改建或新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调整调度运行方式等措

施，保证河流正常生态需水要求，对影响水生动物洄游繁殖的应

当补建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远程监管设施。

加强河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严格河湖生态空间管控，划定

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加强河湖水域岸线保护。综合运用截污治

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推进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

重要生境和生态功能受损河湖的生态修复。以自然河湖水系、调

蓄工程为依托，因地制宜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农村河道

堰塘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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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污染防治

全面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陕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中省有

关土壤污染防治要求，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

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

险管控，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按照“分级分类，防治

结合”的思路和原则，全面推进土壤基础调查工作，严控新增污

染，逐步修复治理现有污染，健全秦岭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

络，切实强化源头监督管理，严防农业生产过程及固废处理处置

过程中的污染来源，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优先保护未受污染

的农用地，大力加强受污染的农用耕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开发利

用监管，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有效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一、摸清土壤污染底数

实施土壤污染详查。依据国家部署推动全省土壤环境质量国

控监测网络建设。集成凝练土壤详查成果，建立全省土壤环境基

础数据库。开展对粮食产区、蔬菜基地、园地等农用地，饮用水

源地，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和尾矿库等重点区域土壤污染

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掌握污染土壤分布、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

和污染程度等信息，建立污染地块清单。根据土壤污染详查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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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编制秦岭区域内的土壤分级区划，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及实施

方案。

二、实施土壤环境分类管理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将农

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依法将符合

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未利

用地、复垦土地等拟开垦为耕地的，应当依法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不得种植食用农产品。对土壤污染状

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农用地地

块，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污染

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农用地地块，应当进行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并按照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管理。对安全利用类

农用地地块，应当结合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等情况，制定并

实施安全利用方案。对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应当依法采取风

险管控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对严格管控类

农用地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湿、轮作休耕、

轮牧休牧等风险管控措施，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安全利用类

和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应当制定防治污染的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加强对重度污染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质量检测，

发现超标的，应及时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

强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依法实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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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修复名录制度。根据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结果，逐步建立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合理确定土地用途。列入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

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

估报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并定期向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需要实施修复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

人应当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编制修复方案，报地方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实施。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且可以安全利用的地块应及时依

法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建立健全建设用

地开发与流转过程土壤环境监管制度，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

购以及转让、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要求开发利用的各类地块

必须达到相应用地的土壤风险管控目标。

加强未利用地环境管理。按照科学有序原则开发利用未利用

地，防止造成土壤污染。各地要加强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

地保护，定期开展巡查。依法严查向滩涂、沼泽地等非法排污、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

响区域内未利用地的环境监管，发现土壤污染问题的，要及时督

促有关企业采取防治措施。

三、控制多种污染来源

严控工矿污染。根据工矿企业分布和污染排放情况，确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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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实时动态更新，并向社会公布。列入

名单的企业要依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土壤环

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陕环固管函〔2018〕246 号）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

结果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

周边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将其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警

的重要依据。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等行业

企业拆除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应事先制定残

留污染物清理和安全处置方案，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安全处

理处置，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土壤，拆除之后要提出土壤污染监测

与治理要求。

严防资源开发污染。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集中的县（区）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陕政发〔2017〕54 号），西安市鄠邑区，宝鸡市凤县，渭南市

潼关县，汉中市略阳县、宁强县、勉县，安康市汉滨区、旬阳县，

商洛市商州区、镇安县、洛南县等 11 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集中的县（区），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开展尾矿

库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

加强对秦岭区域内所有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的辐射安全监管，凡纳入陕西省需要开展环境辐射监测的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必须按照生态环境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

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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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 号）的公告要求，认真落实各项规定，组织开展辐射

监测活动，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本企业环境辐射监测信息，规范秦

岭区域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活动；各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

86 号）将上述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对企业环境辐射监

测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土

壤修复示范工程，通过退耕还林、居民搬迁、污染综合治理等措

施，解决好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

历史遗留问题。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

控制指标，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

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将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开。继续依法淘汰涉

重金属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完善重金属相关行业准入条件，禁止

新建落后产能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建设项目。推进涉重金属重

点工业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生产工

艺和技术。规范废物处理处置。

加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制定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和处置的优

惠政策，全面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引导企业采

用清洁生产工艺，集中建设和运营污染治理设施，防止污染土壤

和地下水。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提升防控

装备水平，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有效提升

— 43 —



病虫害防治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控制农药污染，积极推进

农药减量，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逐年提高。加强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在产粮大县和蔬菜产业重点县开展试点。化肥持续

减量增效，积极推广配方施肥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

率逐年提高。严禁将城镇生活垃圾、污泥、工业废物直接用作肥

料。加强灌溉水质管理，开展灌溉水水质监测，灌溉用水应符合

农田灌溉水水质标准。推进降解农膜应用示范和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试点，控制废膜造成污染。

四、开展土壤污染风险防控与修复

明确治理与修复主体，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政

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开展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试点。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研究，加大科研技术推广应用，

促进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发展。重点做好重污染工矿企业、尾矿库

等典型污染场地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和污染防治工

作。分区域、分类别选择典型代表性的土壤污染场地开展风险防

控与修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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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典型环境问题治理

一、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污染防治

（一）加强源头管控，严格分类管理

除《条例》另有规定外，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内不得

进行与其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开发建设活动，禁止勘探、开发矿产

资源和开山采石，禁止在秦岭主梁以北的秦岭范围内开山采石。

已经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和现有采石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

法组织限期退出。

秦岭核心保护区内已有矿业权一律停止勘探、开采活动。探

矿权、采矿权范围全部在核心保护区内的矿业权，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按审批权限于 2020 年底前办理勘察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注

销登记手续；探矿权、采矿权范围部分在核心保护区内可扣减避

让的矿业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审批权限于 2020 年底前办理

勘察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变更（扣减面积）登记手续。

重点保护区内已有探矿权一律停止勘探活动，已施工工程应

当及时封堵、填埋，进行覆土复绿等恢复治理。探矿权人不得在

秦岭重点保护区进行设计和勘探施工。探矿权范围全部在重点保

护区内需关闭退出，部分在重点保护区内可扣减避让的区域于

2020 年底前办理勘察许可证变更（扣减面积）登记手续。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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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已有采矿权，采矿权人应及时办理扣减避让或注销登记

手续。开采标高部分在重点保护区内可扣减避让的，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按审批权限于 2020 年底前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手续；开

采标高全部在重点保护区无法扣减需关闭退出的，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按审批权限于 2020 年底前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

部分范围在重点保护区内的开采矿山，凡 2020 年底前仍未调整

到位的或因地形地表等原因无法扣减调整的，不再办理采矿权登

记手续，并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退出。

在一般保护区新建、扩建、改建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和秦岭主

梁以南的一般保护区开山采石，应当符合《条例》《总体规划》

和秦岭矿产资源开发专项规划的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

办理审批手续。一般保护区内，依法取得勘察、采矿许可证等相

关审批手续的矿业权人，应当按照绿色勘察有关要求和绿色矿山

建设标准开展作业，必须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措施，提高资源综

合利用率，减少对山体、水体和植被等损害。

（二）改变开采模式，合理地调整优化矿业结构和布局

现有矿山企业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

备；已建成项目采用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必须加快

升级改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造、停

产或者关闭。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的矿产资源开

发企业应当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开采，通过改变发展模

式和发展思路，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合理地调整优化矿业

— 46 —



结构和布局，发挥资源优势，提高矿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

减少对水体和生态环境的损害。在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良好状态

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矿产资源科学、有序开

发。到 2025 年，大中型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率达到 60%以上，

小型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范管理。到 2035 年，绿色勘

察新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矿山格局基本形成，矿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成效。

（三）全面落实恢复治理责任，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

按照“保护安全功能”和“突出生态功能”原则，采取宜林

则林、宜草则草、宜藤则藤等措施，综合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削

山采石等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恢复区域整体生态功能。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综合运用法规、经济和行政

手段，指导和督促矿产资源开发企业采取生物、工程、技术等措

施，以秦岭北麓为重点，加强矿山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督促企

业编制并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方案。建立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长效机制，促进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指导督促企业编制并实施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严肃查处不履行生态环境治理修复责

任或者治理修复不符合要求等行为。无法确定责任人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指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矿山环

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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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历史遗留、无主及政策性关闭退出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倡导“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

市场化运作”模式，确保到 2025 年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率达到 50%。

二、旅游开发环境污染防治

秦岭的旅游景区应适当利用生态资源，明确最大承载量，实

现建筑风格、体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旅游景区规划要突出

生态旅游，符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总体要求，依法报有关部

门批准。在秦岭范围内依法批准的旅游景区开展生态旅游、建设

旅游项目，应当严格执行批准的旅游景区规划，景区管理机构应

当制定旅游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方案，报批准其设立的人民政府审

定后组织实施。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机构要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实施景区、

景点污水、垃圾处理工程，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统

一清运、集中处置；对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保证污

水达标排放；禁止随意弃置和排放生活垃圾、污水；优先使用清

洁能源，旅游观光车及其他服务设施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自

然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有损害的旅游景点和设施，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责令限期整改、关闭或者拆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符

合《条例》和《总体规划》等的要求，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在

旅游景区规划建设索道、滑道、滑雪（草）场等项目的，应当依

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后，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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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旅游经营集中的地方，应当加强乡村旅游厕所、垃圾容器、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等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对生活垃圾

和污水统一处置。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对新、改、扩建的旅游开发项目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从严控制。严格日常监督检

查，继续整顿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修建的旅

游度假区、旅游景点和游乐设施、接待服务设施以及其他生产经

营企业，确保“三废”治理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到位。各旅游开发

和旅游服务项目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鼓励建设中水回用设施，

所产生污水经集中处理达标后，应尽量回用，减少外排量。各景

点要成立专门的环保队伍与管理机构，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

分类收集点，派专人管理，统一处理，不允许随意弃置和堆积河

道。

规范“农家乐”等零散旅游服务设施管理，规范审批手续，

按照规定设置生活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装置，不得随意排放。禁

止在核心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开

办农家乐、民宿，禁止占用耕地、林地、河道、公路用地及公路

建筑控制区开办农家乐、民宿。对法律、法规划定的重点区域内

及不符合当地“农家乐”等零散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的此类项

目，应依法依规取缔。规划建设农家乐（民宿）要依托原有村落、

自有房屋条件，符合《条例》和《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乡村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规划建设沿山公路两侧的农家乐（民

— 49 —



宿），应尽量控制在交通便利、人口较集中的村镇周围，其污染

防治纳入村镇环境整治进行统一建设。

三、城镇乡村建设环境污染防治

统筹抓好新型城镇化、生态移民搬迁、乡村振兴等工程建设，

引导秦岭范围县城集约发展，结合用地条件、环境承载能力等要

素，通过控制疏解、重点培育等方式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

合理疏导人口转移，降低人类活动强度，减小生态压力。

严格控制秦岭范围房地产开发，巩固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

别墅问题整治成果，在秦岭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禁止房地产

开发，在一般保护区进行房地产等各类建设活动，要符合《条例》

和《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规的要求，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

加强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污染物排放的监督检

查。全力推动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综合整治。完善农村生活垃圾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鼓励就地资源化利

用。以秦岭北麓、汉江沿岸为重点，加快推进重点镇污水垃圾设

施建设，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

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统一

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设施。鼓励乡镇和规模较大

的村庄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鼓励城市周边有条件的村镇将

污水引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统一处理，居住分散的村庄要推进分

散式、低成本、易维护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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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厕、改厨、改圈相结合，逐步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秦

岭范围城镇应当建设、完善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供排水等公共设施。

四、交通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治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按照生态理念，科学

建设交通运输网络。对新建和在建的项目，加强源头管理，严把

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及审批；对在建和运营期项目，加强

施工期环境监管和运营期常规监测。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

应当符合《总体规划》要求，统筹规划。设计阶段要生态选线、

科学选址，通过方案的优化比选，尽量使线路远离自然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旅游景点等敏感区域。建

设阶段应优先采取桥隧等工程技术措施，绿色施工避免高强度、

大面积开挖，减少对山体、饮用水水源、植被等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建项目应强化环保措施应用，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对取料场、施工开挖的废弃物堆放场要进行有效治理和综

合利用，不得向河道、湖泊、水库等水体倾倒废弃物。工程竣工

后，应当对施工现场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清理拆除，并采取生物措

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手段，搞好护坡防护和取、弃土场防护，

及时覆土绿化，防止水土流失。沿途两侧大力植树种草，恢复原

有植被和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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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风险防控

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将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以落实企

业主体与政府监管责任为方向，推动环境风险防控由应急管理向

全过程管控转变，加强协调联动，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构建事前

严防，事中严管，事后追责的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有效降低重

金属、危险废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的环境风险。

一、建立健全环境风险应急管理体系

强化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企业重金属自动监测体系建

设，建立部门联合监管体系。健全环境风险源、敏感目标、环境

应急预案及应急物资储备等数据库。健全秦岭地区突发环境事

件、涉重点重金属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强化应急预案管理和应

急演练。健全环境应急机构，推进专业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队伍

建设，建设应急处置中心，增设应急物资储备库，实施环境应急

分级响应，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与协调制度，完善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和公开机制。

切实加强企业环境风险日常监管，建立环境风险重点监管企

业管理信息系统，明确监管对象，提高管控措施的针对性、有效

性。重点监管企业依法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完善企事业单位环境风险排查、评估、预警、应急及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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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配套制度，对已污染或环境安全隐患突出地区制定整改计

划。推动环境应急与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员一体化管理，加强有

毒有害物质、涉重行业应急预案管理。

二、严格环境风险源头防控

加强环境风险评估。强化企业环境风险评估，加快开展涉重

金属、危险化学品、尾矿库和危险废物等重点企业环境风险评估，

为实施环境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奠定基础。

强化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控。涉重企业（园区）要开展重金

属排放及周边大气、水体和土壤重金属环境监测，并向社会公开。

实施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按要求设置生态

隔离带，建设相应的防护工程。新建涉重企业必须集中入园，鼓

励原有涉重企业迁建入园，实施同类整治、集中管理。

三、深化重金属污染风险防控

以“治旧控新、削减存量”为原则开展重金属污染减排。通

过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土壤修复示范工程、退耕还林、移民搬

迁、污染综合治理等措施，解决好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过程中所

产生的污染历史遗留问题。结合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工作，充分利

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有关重点污染源信息、环境统计、污染源普

查、日常执法、监测、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固体废物申报、环

境调查、污染事故处置等信息，对规划范围内涉重金属重点行业

企业名单进一步梳理，形成规划区域内的全口径清单。

加快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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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炼企业，责令关停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污染物排放长期超

标、经限期治理后仍不达标的企业。将重金属减排目标任务分解

落实到全口径清单内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监督和指导企业

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和工程，完成年度减排任务。同时，加大对

涉重金属企业执法检查力度，强化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核查，

确保涉重金属企业稳定达标排放。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的县

（区）严格执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

的县（区）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陕政发〔2017〕

54 号）。

加强企业重金属自动监测体系建设，建立部门联合监管体

系。建立涉重点重金属预警和事故应急体系，完善重金属污染人

体健康监测和报告制度。深入推进涉重企业清洁生产，重金属企

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必须每两年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鼓励企

业使用清洁生产先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重金属污染的

产生和排放。严格实施排污许可，加强涉重企业的日常监管。推

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示范工程，解决有色金属采选及冶

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历史遗留问题。

四、加强尾矿库风险防控

加强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各设区市政府组织对辖区内所有

在用、停用、闭库、废弃及闭库后再利用的尾矿库进行全面排查，

摸清尾矿库运行情况，划分安全等级，督促企业开展尾矿库环境

风险评估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编制尾矿库环境应急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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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联合督查，并实行年度目标管理。强化

监管部门对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设计审查及运行监管，加强

系统维护、升级和人员培训，确保正常运行。加强尾矿库安全监

督管理，组织联合巡查和隐患排查，深入开展尾矿库重大事故隐

患治理，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尾矿库。

夯实尾矿库治理责任，实行尾矿库安全终身负责。对于有主

尾矿库，按照“谁开发，谁治理”的原则，严格落实矿产资源开

发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主体责任，提高建设标准，排查治

理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确保尾矿库安全运行。对已解散或者关

闭、破产的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尾矿库的管理，由矿产资源开发企

业的出资人或者其上级主管单位负责，督促企业开展复垦与生态

修复，实行尾矿库闭库责任终身追究。对于无主尾矿库，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管理单位负责，加大综合治理力度。鼓励尾矿

库综合利用，以矿山为主体实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工

程，积极推广商洛市国家级尾矿综合利用模式，提高矿山企业固

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强化尾矿库源头监管，确保尾矿总量“只减不增”。到 2025

年，闭库销号一批无主库和长期停用库，完成无主尾矿库和长期

停用尾矿库中危库、险库、病库的治理任务。到 2035年，推动尾

矿库安全生产管控体系有效运转，尾矿库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五、提高危险废物及化学品防治和监管水平

加强危险废物监管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危险废物申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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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转移联单等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区

域合作和协调机制，提高危险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推进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鉴定、鉴别机制和制度的建立。统筹全省危险废物处

置设施建设运行，加强涉重金属危险废物无害化综合处理处置，

改造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提高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能力。因

地制宜做好村镇医疗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尽快解决历史遗留危险

废物的利用和处置。

实施有毒有害物质全过程监管。全面调查秦岭地区危险固体

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情况，摸清危险固体废物底数和风

险点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危险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

倾倒行为。加强秦岭地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风险管控及运输过

程安全监管，推进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加装全球定位系统（GPS）

实时传输及危险快速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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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监管治理能力建设

一、完善监督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各级相关部门秦岭保护信息的采集、处理、共享及

运用的体制机制，提升监督监管信息化水平，提高监管效能。完

善环境执法监督机制，明确各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象和工作

重点，构建派驻监督、执纪监督、专项监督、审计监督、巡察监

督“五位一体”监督体系。推进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

强化执法和责任追究。全面推行“双随机”制度，对企业的日常

执法监管，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方式

开展，真正做到铁腕执法、重典治污。加强企业环境守法信用体

系建设，建立企业环保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强化部门协同

监管、联合惩戒。

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推进秦岭地区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应急、宣教、信息、

辐射和支撑系统等基础监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和

水平。加强宣教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推动形成社会多元共治的

环保格局。加强环境监测人员培训和考核，提升监测业务水平。

推进生态环境监管大数据体系和决策支撑系统建设，重点建设以

下四大监管系统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最终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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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网格化监管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用、数据共享。一是智

慧环保系统。科学编制水、气、土污染源排放清单，构建区域环

保监管智慧系统，实现环境质量数据、重点污染源数据、执法监

管等信息的互联共享和动态更新，提高污染治理的精准度，实现

对环境质量及污染源排放情况的靶向管控。

二是秦岭地区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监管系统。基于多源卫星遥

感数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等基础数据，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云技术等技术方法，建立生态环境动态变化

自动检测提取、人机交互解译、遥感监测数据和解译统计成果发

布紧密结合的一体化监管系统，动态监控人类干扰活动，及时发

现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服务于行政监管决策。

三是秦岭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系统。基于遥感影像、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数据等，对生态保护红线

区内的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变化进行监管，服务于各类项目和开

发建设的环境准入决策。

四是陕西省秦岭区域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建设。组

织开展资料收集及现场调查，梳理统计秦岭区域现有尾矿库信

息，建立秦岭区域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管理数据库。在综合考虑

尾矿库污染源信息、环境特征及迁移途径等参数的基础上，探索

建立环境污染风险管控模型，研究制定尾矿库环境风险分级技术

规定，建立尾矿库环境风险管控名录。

五是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统一规划优化环境质量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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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设涵盖大气、水、土壤、辐射等要素，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探索构建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三、强化环境科研支撑能力

充分发挥我省科研优势，加大投入，引导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等科研力量开展秦岭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调查、评估等重大课

题研究。围绕秦岭保护重点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开展水污染、

尾矿库风险、重金属污染治理及采矿采石场地生态恢复、森林和

湿地生态修复等重大科技攻关活动，加快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

术，有效解决环境监测、治理和修复等方面的技术瓶颈。系统推

进区域污染源头控制、过程削减、末端治理等技术集成创新与风

险管理创新，加快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系统性技术的实施，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环境治理技术模式，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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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环境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与条例的要求，做好本规划实施对环境可

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严格实施污染防治规划建设环

境影响评价，提出应对污染防治规划建设环境影响的基本措施，

落实规划建设环境影响的法律责任。

一、规划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

规划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要受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制

约。受秦岭山地地形影响，污染防治规划有关污染防治设施的空

间用地和拓展受到较大约束。维护秦巴山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生物多样性是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示范工程建设的重大挑战。秦

岭污染防治规划的建设用地，严格遵循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不超出秦岭地区土地承载力上

限。污染防治建设项目用地可与文化、农业、工业、林业、体育

等产业用地充分融合，污染防治专用新增用地量占比较小，并可

充分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四荒地”以及其它未利用土

地，提高土地资源总承载力。

二、规划建设不良环境影响分析和预测

规划不良环境影响主要是水、气、土壤、固废等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的影响。规划实施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增多，造成一些原

本分散的污染物集中处理、集中排放，可能会对周边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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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和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周

边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垃圾填埋场等设施甚至具有一定的环境

风险。

规划的实施将促进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建设，

而部分工程建设会改变土地性质和使用功能，引起耕地、林地与

建设用地的矛盾，进而会对土地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在

生态用地内的施工，会对植被、动物等产生扰动，从而导致生态

环境变化。

三、与相关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

污染防治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严格环境准

入，水、气、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风险防控、加强监管治

理水平，以及矿产资源、旅游开发、城镇乡村和交通设施建设典

型环境问题治理等内容，认真落实了秦岭《总体规划》和陕西省

国土空间规划有关要求，是贯彻落实《总体规划》、推进秦岭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区域污染防治能力和水

平，推动绿色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省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设区市编制本行政区域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的重要依据，确保持之以恒地、有效地保护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让秦岭的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四、应对规划建设环境影响的基本措施

坚持“空间管制”。除依法依规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项

目外，严禁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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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类“控

制底线”范围内进行污染防治项目建设。

严格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污染防治规划的指导下，地

方性污染防治规划都应严格遵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切实开展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不良环境影响分析和预测以及与相关规

划的环境协调性分析，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预

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措施等。

加强规划的环境影响跟踪评价，避免出现不良环境影响事件

发生。规划实施后如出现明显不良环境影响，且规划实施单位未

采取改进措施的，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及

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共同督促规划实施单位提出切实有效的

改进措施。

进行建设项目的分类管理。遵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

类管理名录》要求，依据建设项目特征及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

度，对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实施分类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分类管理

规定，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填

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健全建设项目的“属地管理”制度。污染防治项目所涉及的

各级管理部门，应结合地方实际，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明确职责

划分，细化工作内容，强化责任考核，切实加强对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的监管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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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点工程

规划期内，组织实施国土生态空间优化和保护、工业源达

标治理，大气、水、土壤环境治理，典型环境问题修复治理、

环境风险防控、监管治理水平提升等八大类重点工程，建立重

大项目库，强化项目环境绩效管理，将秦岭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

一、国土生态空间优化和保护工程

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2020

年年底前完成秦岭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启动秦岭范围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勘

界立标。到 2025 年，生态保护红线布局更加完善，国土生态空

间得到优化和有效保护，生态功能保持稳定。

二、工业源达标治理工程

根据陕西省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成果资料，秦岭区域共有工业

污染源 2100 多个，其中重点工业污染源 69 个，排放的 COD、氨

氮污染物分别占工业源总排放量的 81.9%、87.2%。

根据中省有关要求，结合区域工业源污染状况，针对有色金属

采选、农副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缫丝及酿造等重点行业进行专项

治理工程。限期改造不达标燃煤锅炉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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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气环境治理工程

重点推进清洁能源替代、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4 项任务。清洁能源替代工程主要实施

“煤改气”、“油改气”工程，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工程。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重点巩固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成果，到

2025 年，燃煤火电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所有现

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 310 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

300 克。根据省上安排，对秦岭地区实施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整治工程，并加快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

四、水环境治理工程

强化污水收集处理与重污染水体治理。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到 2025 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95%，县城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 88%。全面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县级以上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 A 或以上排放标准。强化污水处理

厂污泥处理处置，积极推广水泥窑协同处置、堆肥等资源化方式

对污水处理厂污泥进行处置，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

上。全力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整治工程。实施良好水体及水源

地保护工程。对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江河湖库实施严格保护。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完成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推进备

用水源建设、水源地涵养和生态修复。加强地下水保护，选取适

宜地区开展地下水监测及修复研究工作。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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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到 2025 年，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到 75%。

五、土壤环境防治工程

重点组织开展土壤环境调查和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污

染防治清单编制、污染场地和污染区域综合整治工程，具体如下：

组织开展土壤环境调查和评估。一是按照未污染、轻中度污

染、重度污染对秦岭地区农用地进行管理，对其逐年的面积变化

情况进行评估。二是在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基础上，对主要

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调查评估。三是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

退出后遗留场地土壤污染的调查评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污染防治清单编制。根据各种土壤详

查、调查资料，建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将存在污染和风险

隐患的污染场地和区域纳入综合整治范围，形成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污染防治清单。

污染场地和污染区域综合整治。分区域、分类别选择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矿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试点，

逐步开展污染场地和污染区域综合整治。

六、典型环境问题修复治理工程

重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交通设施

建设造成的环境问题，以及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修复治理等工程。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全面落实恢复治理责任。

综合运用法规、经济和行政手段，采取生物、工程、技术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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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岭北麓为重点，加强露天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综合治

理水、土壤、尾矿库、废石废渣场等污染，积极推动生态恢复。

旅游开发环境污染修复治理工程。规范“农家乐”等零散旅

游服务设施管理。各旅游开发和旅游服务项目要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鼓励建设中水回用设施，所产生污水经集中处理达标后，应

尽量回用，减少外排量。各景点要成立专门的环保队伍与管理机

构，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派专人管理，统一处理，不允许随意

弃置和堆积河道。

交通设施建设环境污染修复治理工程。按照生态理念，科学

建设交通运输网络。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加强道路两侧补绿、植绿、护绿，并对取料场、废弃

物堆放场进行有效治理和绿化恢复，不得向河道、湖泊、水库等

水体倾倒废弃物。

城镇乡村建设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以秦岭北麓、汉江沿岸为

重点，加快推进重点镇污水垃圾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城镇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

理”模式，鼓励就地资源化利用。

七、环境风险防控工程

加强秦岭区域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在渭南、安康、商洛

等重点区域建成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加大重点饮用水水源地

的辐射监测和分析，逐步建立放射性核素动态监测分析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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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监测实验数据的分析质量和水平。

开展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制定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一库

一策”，建立健全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推进废矿物油、

含有价金属废液、精（蒸）馏残渣等资源化利用。全面调查秦岭

地区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情况，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行为。

针对秦岭地区有色金属行业较为聚集、采选尾矿渣产生量

大、尾矿库环境风险面临的挑战日益显露等现状，充分利用现有

水泥厂等高温焚烧设备对有色金属采选尾矿渣进行综合利用，消

纳金属尾矿渣等工业固体废物。

大力开展秦岭地区含 PCBs 废物的数据调查，对电力行业和

非电力行业 PCBs 的电容器进行集中收集、安全贮存，无害化处

置。

八、监管治理水平提升工程

开展秦岭地区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应急、宣教、信息、

辐射和支撑系统等基础监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

力。

建设秦岭地区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监管系统，基于多源卫星遥

感数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等基础数据，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云技术等技术方法，建立生态环境动态变化

自动检测提取、人机交互解译、遥感监测数据和解译统计成果发

布紧密结合的一体化监测系统，动态监控人类干扰活动，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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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服务于行政监管决策。

建设秦岭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系统。基于遥感影像、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数据等，对生态保护红线

区内的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变化进行监管，服务于各类项目和开

发建设的环境准入决策。

建设秦岭区域智慧环保系统，实现环境质量数据、重点污染

源数据、执法监管等信息的互联共享和动态更新，提高污染治理

的精准度，实现对环境质量及污染源排放情况的靶向管控。

建设陕西省秦岭区域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管理体系。组织开

展资料收集及现场调查，梳理统计秦岭区域现有尾矿库信息，建

立秦岭区域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治管理数据库。探索建立环境污染

风险管控模型，研究制定尾矿库环境风险分级技术规定，建立尾

矿库环境风险管控名录。

秦岭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统一规划优化秦岭区域环

境质量监测点位，建设涵盖大气、水、土壤、辐射等要素，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的省、市、县、镇四级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强化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和运维保障，主要包括：空气自动监测站、VOC

源解析超级站等，实现秦岭区域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河流水质

自动监测站、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秦岭主要河流、

湖库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辐射环境自动监测全覆盖；探索构建

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开展秦岭地区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围绕秦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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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在科学调查基础上，评估秦岭地区生

态破坏和污染状况，针对典型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开展水污染、

尾矿库风险、重金属污染治理及采矿采石场地生态恢复、森林和

湿地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加快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

术，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环境治理技术模式，有效解决

环境监测、治理和修复等方面的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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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要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将

规划目标指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到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

系。各市、县（区）政府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部门分工协作

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坚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总协调。以贯彻执行有关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落实秦岭《条例》和秦岭《总体规划》

及本规划为基础，齐抓共管，扎实做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按照省级统筹督促、市级监督协调、县区级负主体责任的原则，

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省级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强化

责任、加强沟通、通力合作，形成省、市、县（区）分级管理，

部门相互协调，上下联动，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落实企业治污

和生态修复主体责任。

二、强化保护职责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职责明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

局。将规划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逐级分解落实到各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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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开展秦岭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和专项

督查等监督管理工作。秦岭所在地各市、县（区）相关职能部门

要加大对秦岭地区乱搭乱建、乱采乱挖、乱砍乱伐、乱排乱放、

乱捕乱猎“五乱”现象的打击力度，严格执法；可以根据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在特定区域组织综合执法。

三、健全绩效考核

实行秦岭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度。根据制定的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考核办法，将秦岭污染防治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严格实施奖惩。同时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秦岭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制，落实党政同责，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秦岭生态环

境污染的要终身追责。建立体现秦岭污染防治要求的目标体系、

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增加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考核权重，强化指

标约束。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全面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清单制度，对核心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区实行领导干部考核生

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四、加大资金投入

落实政府环保投入责任，加大各类专项资金在环保领域的投

入力度。加强财政预算与规划实施的衔接协调，争取多渠道筹措

资金，强化各级财政对规划的顺利实施的保障作用。准确把握国

家相关资金投入政策导向，积极争取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县域全部在秦岭保护区内的县

（区）、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的面积占比较大的县（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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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其它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

移支付时，应给予适当倾斜。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积极争取金融机构贷款，大力推广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模式），吸引社会民间资金投入环

境保护领域。强化企业责任意识，落实企业环保投入。积极拓宽

利用外资渠道，争取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五、加大宣传教育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有关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总体规划》及本规划，确保《条例》等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及规划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深入宣

传秦岭保护、污染防治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营造保护秦岭生

态环境、防治污染的社会氛围。

六、推进公众参与

持续开展秦岭环保志愿行动等公益志愿活动，利用“六五环

境日”、“爱鸟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国际湿地日”等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引导树立“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的价值观，发展区域

特色文化、生态旅游产业，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畅通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举报渠道，公布投诉、举报联系方式，完善公众

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方便公众监督。强化舆论监督，及时曝光

破坏秦岭生态环境问题、突发环境事件、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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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及意义

1.1 规划背景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效应对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2010 年原环境保护部

会同 20 多个部门和单位印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2030 年）》，提出了我国未来 2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

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

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秦岭是我国南北气

候的分界线，是嘉陵江、汉江、丹江以及渭河多条支流的主要水

源地，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动物区系为古北界和东洋

界动物区系的过渡地带，植物区系为华北植物区系和华中植物区

系的交汇地之一。森林植被类型不仅在水平地带上具有独特的过

渡性特征，同时在海拔梯度上也有明晰的垂直带谱，成为我国由

北向南以热量驱动和由东向西以水分驱动的森林生态系统总体

生态梯度十字网的关键地区，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功能。

2019 年 9 月 27 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条例》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新修订的《条例》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强化监督体系建设，首次确定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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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主梁和主要支脉的位置和保护范围。为整治秦岭乱采乱挖、乱

搭乱建、乱砍乱伐、乱排乱放、乱捕乱猎提供了制度保障，以立

法创新推进制度创新。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指出：“秦岭和合南

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

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进一步明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

任务及政策措施，根据 2019 年 9 月修订的《条例》及 2020 年 7

月新修订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

体规划》），并遵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陕西省主体功能区

规划》等相关法规和政策性文件，贯彻落实《总体规划》中提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任务，在 2018 年 12 月制定的《陕西省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基础上进行修编。

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与《总体规划》范围相同，东西以省界为界，南北

以秦岭山体坡底为界。东西长约 400 公里，南北宽约 200 公里。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29′18″—111°01′54″，北纬 32°

28′53″—34°32′23″。涉及 39 县（市、区），总面积 5.82

万平方公里，约占 6 个设区市行政区划面积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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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范围

西安市 宝鸡市 渭南市 汉中市 安康市 商洛市

灞桥区*

临潼区*

长安区*

鄠邑区*

蓝田县*

周至县*

渭滨区*

陈仓区*

岐山县*

眉 县*

太白县

凤 县

临渭区*

华州区*

华阴市*

潼关县*

汉台区*

城固县*

洋 县*

西乡县*

勉 县*

宁强县*

略阳县

留坝县

佛坪县

汉滨区*

汉阴县*

石泉县*

宁陕县

紫阳县*

岚皋县*

旬阳县*

商州区

丹凤县

洛南县

商南县

山阳县

柞水县

镇安县

注：1.带*的县区为部分乡镇。

2.乡镇名单详见附表 1。
3.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确定秦岭范围所涉及县（市、区），6个开发区（西安高新区、宝鸡

高新区、安康高新区、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安康恒口示范区、商洛高新区）未列入。

6个开发区履行相应辖区内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1.3 规划的现实意义

秦岭是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是中国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两个地区之一。其生态区位、社会区位、文化区位

极其重要。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基础。《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将秦巴山区划为“全

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是保护秦岭

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编制规划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专项规划》编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以维护秦岭生态系统稳定，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功能为目标，

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秦岭的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提供科技支撑，助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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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现状

2.1 自然资源概况

2.1.1 地形地貌

秦岭是横亘我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整个山体西高

东低，南北不对称，主脊位于偏北的位置，地形总体为南缓北陡。

南坡坡势较缓，总长 100—130 公里，群山毗连，峰峦重叠，河

流源远流长。北坡山势陡峭，总长不到 40 公里。秦岭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峰为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海拔为 3771.2 米，

是我国大陆东部最高峰，最低海拔为 185 米，位于旬阳县。

秦岭以石质中山地貌为主，兼有石质高山、土石低山丘陵的

山地地貌，流水侵蚀强烈，形成沿山丘陵、峪口冲积扇等地貌，

高山区发育着比较完整的第四纪冰川地貌，山顶还保存有第三纪

或更早的夷平面。秦岭山地层状结构明显，从主脊向南到汉江谷

地，依次分布着 3000 米、2600—2800 米、1500—1800 米、900

—1100 米和 700 米左右的五级剥蚀面；河谷地带出现 1—4 级阶

地，海拔高度和地貌部位不同，自然景观有明显的变化，土地利

用状况有显著差异。

2.1.2 气候条件

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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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秦岭以南属亚热带气候，自然条件为南方型，以北属暖温带

气候，自然条件为北方型。受大陆性气候和季风气候的双重影响，

秦岭年均气温 12—17℃，年均降雨量约 820 毫米，降雨变率大，

季节分配不均匀，汛期为 6 月到 9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60%以上。

秦岭南坡属于暖温带湿润气候，平均气温为 14.48 ℃，降雨量

为 853.78 毫米，年温差为 21.98 ℃，冬季均温为 3.1 ℃；秦岭

北坡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平均气温为 13.76 ℃，降雨量为

572.57 毫米，年温差为 25 ℃，冬季均温为-0.15 ℃。

2.1.3 河流水文

秦岭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秦岭河流众多，多呈南北

走向，以秦岭主脊为分水岭，河流分属长江、黄河两大水系。陕

西省秦岭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为汉江、丹

江、嘉陵江、伊洛河、黑河、石头河等河流发源地，多年平均水

资源总量 192.5 亿立方米，其中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起点丹江口

水库的重要水源地，供水量占南水北调中线总调水量 70%。渭河

与汉江是秦岭区域最主要的河流，渭河是黄河水系最大支流，而

汉江是长江水系一级支流。

2.1.4 植被概况

陕西省秦岭森林茂密，植被覆盖度高，森林覆盖率达

69.65%。秦岭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过渡

带，是东亚植物区中的中国—日本森林亚区和中国-喜马拉雅森

林亚区的交汇处，是华北植物区系和华南植物区系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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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白山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秦岭北坡，植被垂直分带明

显，复杂多层次的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典型意义。秦岭以南为北亚

热带气候地带，植被类型是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是我

国西北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的亚热带植被类型。

2.1.5 野生动植物

秦岭是动物区系东洋界和古北界交汇地带，动物种类资源极

为丰富，素有“动物王国”的美誉。陕西省秦岭分布有各类脊椎

动物 847 种，其中鱼类 123 种，两栖类 19 种，爬行类 41 种，鸟

类 521 种，兽类 143 种。其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大

熊猫、川金丝猴、秦岭羚牛、朱鹮、金钱豹、林麝等 14 种；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9 种；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8 种。中国特有 79 种，秦岭特有 11 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在

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秦岭地区植物种类繁多，特有程度较高，是陕西省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分布最为集中和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陕西省秦岭

有高等植物 279 科 1349 属 4747 种（含种下等级，下同），物种

丰富度明显高于全球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列入国家和陕西省重点

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175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4 种，

分别是红豆杉、南方红豆杉、华山新麦草和独叶草；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植物 23 种；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148 种。秦岭种子

植物特有成分丰富，中国特有属、中国特有种分别为 51 属、1924

种，秦岭特有 318 种，占秦岭种子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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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秦岭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复杂，温带分布类型、热带分

布类型、世界广布类型、中国特有分布类型分别占该区总属数的

58.75%、29.27%、7.13%、4.85%，表明该区种子植物区系有明显

的温带性质。

陕西省秦岭有各类中药材植物 2000 余种，是我国重要的“天

然药库”。秦岭主峰太白山位居全国八大药山之首。

陕西省秦岭目前发现的大型真菌有2门15目52科116属253

种。其中子囊菌门 4目 9科 15属 18种、担子菌门11目 43科 101

属 235种。口蘑科 34种，红菇科 32种，多孔菌科 22种，丝膜菌

科17种，小皮伞科 13种，光柄菇科 13种，球盖菇科11种。这 7

个科共计142种，占已查明秦岭大型真菌总数的 54.6%，占总科数

的13.5%。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易危级别 7种。

2.2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2.2.1 科学研究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 60 年代，相继开展了秦岭生物资源的科学考察和

研究，出版了《秦岭鱼类志》《秦岭鸟类志》《秦岭兽类志》《秦

岭昆虫志》《秦岭植物志》《秦岭常见药用植物图鉴》等基础资料。

另外，秦岭的 30 多个自然保护区也开展了本底资源调查和综合

科考，还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在秦岭开展了野生动植物方面的专项

研究，这些成果为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础。

2.2.2 保护管理体系基本建立

经过多年努力，秦岭已经构建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保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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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在秦岭的 6 个市和重点林区县多数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机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基本完善，另

外还有国有林场等机构也承担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职能。

2.2.3 重要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等

生态工程，建立了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截至 2019 年底秦岭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33 个，面积 56.96 万公

顷；森林公园 50 个，面积 21.87 万公顷；秦岭风景名胜区 17

处，面积 13.99 万公顷；国家湿地公园 12 处，1.09 万公顷。各

类保护地覆盖面积达 79.08 万公顷，占秦岭总面积的 13.6%，基

本包含了秦岭绝大部分的森林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地生

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以及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2.2.4 野生动植物保护成效显著

秦岭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恢复，大熊猫由最少时的 109 只增

加到 345 只，增幅全国最高，野外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朱鹮种

群数量由 7 只发展到 4100 余只，被称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

成功典范”。羚牛数量近 5000 头，金丝猴数量超过 5000 只。划

定各类自然保护地 116 个，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挂牌成

立，保护体系日趋完善。大熊猫、朱鹮、川金丝猴、兰花等珍稀

动植物抢救繁育基地建立，人工种群初步建立。乱捕滥猎野生动

物、乱采乱挖野生植物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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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

2.3.1 生物多样性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有关秦岭生物多样性资源本底信息不完善，未开展过

系统、全面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已有数据缺少共享机制和共

享平台，在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规划等工作时，数

据难以整合和利用，不能发挥其价值。

2.3.2 责任主体不清晰，管理体系不健全

秦岭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除《条例》明确由省生态环境厅负

责外，基层管理机构尚未明确和健全，责任主体不清晰；生物多

样性保护管理手段落后，野生动植物监测巡护、疫源疫病监测防

控体系建设滞后，远远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在秦岭的开发、

建设、交通、旅游等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中缺少综合调度

中心进行统一调配。

2.3.3 生态系统相对脆弱

秦岭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结构复杂，但由于自然与人为因

素的干扰，尤其是邻近城镇的山麓和矿区生态系统结构不够丰

富，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森林整体质量不高，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破碎化较为严重。自然保护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生态脆弱

区保护不够，生态系统修复任务艰巨，一些生物多样性分布关

键区域没有处于保护地的覆盖范围。生态系统动态监测体系和

外来有害物种评价和预警体系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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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物种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大熊猫等珍稀物种目前仍未摆脱濒危局面，受威胁因素尚未

完全解决，生境破碎化、片段化依然存在；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

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乱采滥挖、乱捕滥猎等现象偶有发生；大

型工程建设、旅游开发等对物种分布产生不利影响；小种群灭绝

风险依然较高，遗传多样性保护认识不足；气候变化及疫源疫病

对物种产生新的威胁，野生动物种群有效控制面临挑战。

2.3.5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

秦岭范围大多属于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经

济相对落后，绿色经济占比较少；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

保护地占比相对较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分布较广，保护任务艰

巨，因保护需要对当地建设、生产活动、旅游等限制严格，保护

与发展矛盾突出。

2.3.6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尚需提高

尽管多年来的宣传工作已经使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深入人心，

但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宣传和生态教育不足，地方政府以及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保护的意义、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等认识不足，不能积极主动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秦

岭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也缺

乏相关展示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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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思路

3.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新

时代发展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立足秦岭实际，坚

持整体保护与系统保护，查找弱项，明确目标，制定措施，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建设，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科技支撑，统筹

考虑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等诸多关系，强化生

态系统、生物物种和遗传资源保护能力，做好做实秦岭生物多样

性保护各项工作，积极维护生态系统的自然性，全面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3.2 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保护优先，对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实施

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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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绿色发展

禁止掠夺性开发生物资源，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

研发与推广，推进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题的生态经济

体系，科学、合理、有序地利用生物资源，走绿色、可持续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3）坚持问题导向

以调查研究和以长期以来形成的科研观测资料为基础，深入

分析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形成的根

源，针对问题，解构矛盾，制定保护战略，提出保护措施，规划

安排建设项目，赋予规划以实践性和实效性。

（4）坚持依法依规

项目设计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遵照国家和省出

台的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秦岭保护的有关文件。

（5）坚持科技先导

坚持科学的精神，注重新思想、新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应用。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生物工程的研究成果、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保护经验等，应用到规划的方方面面，赋予规划的超

前性和科学性，进而提升规划的实施效率和效果。

（6）坚持共同参与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等各方面积极性，不

断提高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建设、机制创新、技术支撑等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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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进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

3.3 规划期限

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至 2035 年。

3.4 规划目标

改革创新和完善管理体系，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统筹协调

各部门以及科研机构资源，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状况，建立

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和监测体系，实现数据共享和统一调

控。对标国家公园建设要求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自然保

护地和生态廊道建设为基础，保护秦岭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重要

物种栖息地的原真性、完整性与连通性，尽量减弱重大工程项目

对栖息地的影响。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到 2025 年，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健全，管理体系初步建成，

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全面完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基本建成。重要动植物本底资源调查完成 80%，监测体系建

设完成率超过 70%，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比例不低于 14%，95%

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面积保护率达到 65%以上，外来入侵物种得到有效监控，生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实现以物种为中心的保护途径向以生态

系统为中心的保护途径转变。

到 2035 年，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完善，管理体系高效运转，

本底资源调查全面完成并形成完善的动态监测体系。秦岭范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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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建成并良好运行，生态服务功能得到明显改

善，野生动物栖息地面积不断扩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

中有升，生物多样性的调控功能充分发挥，外来入侵物种得到有

效控制，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得到有

效缓解，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典范。

表 2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指标

指标 2019 年 2025 年 属性 责任单位

1
重要动植物本底资源调查完

成率（%）
20 ≥80 约束性 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

2
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建设完

成率（%）
10 ≥70 约束性 省生态环境厅

3 保护地面积占比（%） 13.6 ≥14 预期性 省林业局

4
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面

积保护率（%）
60 ≥65 预期性 省林业局

5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4.6 ≤4.5 约束性 省林业局

6
外来入侵物种监测体系建设

完成率（%）
0 ≥40 约束性

省林业局、省农业农村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西安海

关

7
生态红线区域占国土面积比

例（%）
待定 待定 约束性 省自然资源厅

8
生态系统及栖息地修复面积

（公顷）
≥10000 约束性 省林业局

9 生态廊道建设（处） 1 ≥5 约束性 省林业局

10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站、

点）建设（个）
4 ≥8 约束性 省林业局、省科学院

11
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基地建设

（个）
5 ≥10 预期性

省林业局、省科学院、秦岭

国家植物园

12 生物多样性博物馆（个） 0 1 预期性 省科学院

13
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基

地（个）
0 ≥5 预期性

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

省科学院

3.5 分区管控

根据《总体规划》划分的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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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在保护任务和项目设置上实行分区管控。

核心保护区以保护天然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为

重点，保持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平衡，增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预警能力。除《条例》另有规定外，核心保护区域不得进行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最大程度降低人为活动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重点保护区以修复重建生态系统，扩大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

场所为主，实现野生动植物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依法严厉打

击乱捕乱猎、乱采滥伐等违法犯罪活动。

一般保护区以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发展绿色产业、开展生

态旅游、展示生物多样性产品为主，鼓励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在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不得进行与其保护功能不相符

的开发建设活动。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利用、水土保持、天然

林保护、湿地保护、矿产资源开发、旅游等规划中如有在该区域

内的，首先应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法律、行政法规对核

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管理有相关规定的，依照相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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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任务

4.1 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调查

秦岭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生物多样性编目，

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调整秦岭地区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和野生植物名录，建立野生动植物资源档案等工

作，对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为分区管理提供

依据。

4.2 建立健全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4.2.1 管理机构、管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完善省市县各级生物多样

性保护机构，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职责主体明确、责任到位。

积极推进成立秦岭生物多样性研究院，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

监测评估咨询等，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才综合培训，提高生物

多样性执法及履约能力。

对县、保护区和国有林场已建的基层管护站点基础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提高基层管理保护能力。

4.2.2 构建监测体系

编制监测技术规程及实施办法。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

— 100 —



能培训，通过培训确保本底调查及监测质量，也为今后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人才队伍。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开展

监测、数据收集管理分析、报告等工作。

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等自

然资源，水、土、气等生态因子，以及森林火险、人为活动等方

面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实时传输。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各部门监

测站点，形成密度适宜、功能完善的地面监测站点体系，建立全

天候快速响应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建立秦岭生态系统监测

样地，为森林生态系统动态监测提供服务。对现有监控系统进行

改造升级和规范技术标准，实现统一管理。

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与森林病虫害监测系统，加

强疫源疫病监测能力，提升森林病虫害防控能力。

4.2.3 构建生物多样性信息资源共享数据库

充分利用区块链、大数据和 5G 等最新技术，构建秦岭生物

多样性信息化系统化数据平台，对已有的秦岭生物多样性调查、

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合，实现可计算、可预测、可调控后，通

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部门之间的沟

通协作，从根本解决数据零碎化、条块化的问题，为秦岭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最根本的数据支撑。

4.2.4 构建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

研究制定秦岭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技术标准，构建秦岭生

物多样性评估体系，本着“预防为主、优先保护”的原则，用评

— 101 —



价体系约束和指导秦岭区域开发建设活动，定期开展秦岭生物多

样性及保护成效分析和评估，践行和贯彻落实。

4.3 进一步做好重点生态系统保护

4.3.1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到 2025 年，初步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通过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解决自然保护地设置重叠、边界不清、

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开展建立秦岭国家公园前期工作。

对未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的重要保护价值区域，因地施策，

加强保护。

4.3.2 重点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继续做好对秦岭重点生态系统的保护，对秦岭自然保护地外

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关键区域加强保护和管理，特别是对水源地涵

养区、天然林集中连片分布区以及生态脆弱区应加强保护。利用

卫星遥感、气象预报预测、人工影响天气等科技手段，为生态系

统保护提供基础支撑。

对秦岭退化生态系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以及海拔 2000

米以下的灌丛、人工林或天然次生中幼龄林，通过人工抚育和工

程措施恢复其退化的生态功能。合理规划设计和建设生态廊道，

减少其对关键物种生存产生的不利影响。

4.3.3 建设绿色美丽的农田生态系统

利用生态系统动态监测体系，分析人类活动对秦岭区域内动

植物生存的影响；构建秦岭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形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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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示范。化肥施用、农药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严格控制在生

态保护红线下，充分挖掘秦岭绿色资源，构建出低污染、低耗能、

低排放的和谐、美丽农田生态系统。

4.4 加强物种及遗传多样性保护

4.4.1 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

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野外保护和科学研究。建立珍稀濒危及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小区、

保护点，保护华山新麦草等珍稀濒危植物和大型真菌。对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的勘界立标，进行冬季朱鹮补食投食，保证朱鹮种

群成活率。保护中华虎凤蝶栖息地和寄主植物资源，加强对中华

虎凤蝶及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减少人为干扰对栖息地的影响。建

立旗舰植物物种母树林（野生繁育种群）保护基地，研究人工繁

育技术，进行大规模人工繁育。保护秦岭兰科植物，定期监测与

巡护，强化就地保护管理措施，改善并提高野生种群的数量与质

量。完善秦岭范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加强永久性

界碑、救护中心、监测站等基础保护设施建设。并开展水生生物

资源养护、生态修复等工程，实施水生野生动物增殖放流工作。

对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财产、农作物等伤害进行补偿。

4.4.2 迁地保护

围绕植物物种的收集、引种驯化、栽培利用，开展植物多样

性迁地保护工作。重点收集和保护秦岭植物区系的物种，保护秦

岭地区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和植物品种的多样性，加强秦岭国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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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园、西安植物园、火地塘实验林场等迁地保护园圃及科普教育

基地建设，建立秦岭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库，建设秦岭植物种

质资源繁育专区。建立秦岭大型真菌菌种库和珍稀动物精子库。

通过已建的野生动物救护饲养中心、动物园、苗木繁育基地、

植物园、中心苗圃等为主体的珍稀动植物遗传多样性保护机构和

体系，完成珍稀动植物迁地保护。完善陕西省珍稀濒危动物繁育

基地建设，持续开展林麝野化放归和跟踪监测，恢复壮大野外种

群。新增朱鹮野化放飞基地，持续开展放归。参照西南国家种质

资源库，构建秦岭动植物种质库，收集保存和整理动物精子库、

卵子库、组织样本库以及植物种子、真菌及特有微生物等种质资

源，维持秦岭生物的遗传多样性。

建设秦岭珍稀野生大型真菌的人工驯化基地，开展秦岭道地

中药材、食药用菌、芳香植物等生物多样性产品的示范转化，建

设秦岭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繁育专区。

4.4.3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构建秦岭外来入侵物种评估及预警体系。防止秦岭动植

物入侵灾难的发生。

——加大林业有害生物、外来物种防控力度。重点做好松材

线虫、松褐天牛、美国白蛾等的防控，在关键部位建立检测检疫

站，做好事前控制。加强对病虫害、生物的监测和检疫，及时通

报相关信息，依法采取措施，做好保护工作，防治病虫害、有害

生物的入侵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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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通过对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点）、植物检疫检查站、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进行标准化建设，完善现有的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

立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各自然保护区及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联

动机制，开展野生动物流行性疫病、人畜共患病的病原及传播监

测和研究。建立完善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的应急预案。

——加强野生动物放生管理。外来及非本地野生动物放生会

对当地的野生动物种群及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宗教放

生活动、宠物饲养等都存在非法放生行为。应加强野生动物放生

活动的管理和放生知识的宣传，加大审核、评估和监管力度，对

非法放生的加大打击力度。

4.5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等知识，以宣传片、宣传活动的方式呼吁公

众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主要路口设置标识牌及语音提示

系统，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警示避免对生物多样

性破坏行为。依托陕西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的秦

岭自然博物馆，充分发挥陕西省科学院及各所动植物标本和科研

优势，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建成全方位展示秦岭生物多样性的

综合宣教场所。对现有自然保护区、市县的野生动植物展示（宣

教）馆进行标准化改造。拍摄宣传秦岭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专题片并进行播放。利用自媒体、互联网、影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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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报刊等相关媒介进行专项体验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六五

环境日”、“爱鸟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国际湿地日”等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提高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

意识，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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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点项目

5.1 本底调查及评估

5.1.1 秦岭地区野生动物调查和编目

开展野生动物普查工作，其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地方

重点保护物种、“三有”动物普查，包括：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

另外开展部分珍稀濒危野动物专项调查工作。进行编目和资源数

据库建设。

5.1.2 秦岭地区野生植物调查和编目

开展植物普查工作，其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地方重点

保护物种。普查种类包括高等植物和大型真菌。另外开展珍稀濒

危和极小种群植物专项调查工作，包括红豆杉、华山新麦草、兰

科植物、秦岭红杉、秦岭冷杉等。进行编目和建立野生植物资源

数据库。

5.1.3 秦岭外来入侵物种本底调查

对外来入侵动植物物种、森林有害病虫开展本底调查，建立

入侵动植物名录，开展入侵现状评估，建立相应评价指标体系，

为建立外来物种入侵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提供基础资料。

5.1.4 秦岭古树名木调查

在《陕西古树名木》基础上开展秦岭古树名木调查。通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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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座谈及现地核实对秦岭古树名木资源进行调查，重点调查古

树名木种类、分布区域、立地条件，通过调查及时更新古树名木

数据库，落实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责任。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

念意义的古树名木落实管护措施，因树施策，采取抢救、复壮等

相应措施。

5.1.5 生物多样性状况综合评估

根据调查成果对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定

期开展秦岭范围内各地市生物多样性评估，达到县域水平，评估

规划实施效果。

5.1.6 秦岭植被图编制

完成秦岭 1：250000 植被图编制，精确至群系级。

5.2 构建监测体系

5.2.1 编制监测技术规程及实施办法

编制秦岭生物多样性监测规程及实施办法。建立省级生物多

样性监测垂直管理制度。整合已有的多源数据，包括生态、社会

经济和遥感等，建立秦岭生物多样性监测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

采集的规范化，建设数据传输、分析、共享以及发布的平台，为

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支撑，全面提高秦岭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能

力。

5.2.2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能培训

进行监测规程、实施办法及相关技能培训，培训对象包括：

科研机构、基层管理单位、自然保护地等人员，通过培训确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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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调查及监测质量，也为今后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人才

队伍。

5.2.3 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

建立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中心，负责全省监测技术指

导，数据收集管理分析、报告，针对秦岭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数据

采集和展示，构建基于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网格化监测系统的

大数据管理系统和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分层级实时展示，同时可

以外接相关数据处理预警与技术支撑中心建设。

5.2.4 构建生物多样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构建生物多样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协调到一个公共平台，对已有秦岭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

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整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无

人机等前沿技术，实时监测秦岭生物多样性并收集数据。同时，

充分利用现有各部门监测站点，形成密度适宜、功能完善的地面

监测站点体系，建立全天候快速响应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

形成一个对政府、专家和公众开放的，具有实时反馈与决策咨询

的多功能平台。

5.2.5 建设秦岭生态系统监测样地

按照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hinese Forest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Network，简称 CForBio）的标准在

规划区建立大型森林样地、塔吊样地，为秦岭生态系统动态监测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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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立动物监测样线（样方样点）

设立野生动物固定监测样线，鸟类固定监测样点，两栖爬行

类动物固定监测样方，鱼类固定监测样点，每年开展监测工作；

充分利用红外相机、远程摄像机等技术手段开展野生动物种群动

态监测。

开展生态环境和水质指示性重点无脊椎动物（昆虫）专项调

查及样线、样点监测。

5.2.7 建设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依托林业现有防火监控系统、保护区远程监控系统，针对监

控需求，对大型野生动物入侵报警、森林火灾、人为活动等进行

监控；在关键区域、道路路口卡口布设摄像头和预警警告系统，

实现对秦岭人为活动、森林火灾监控预警全面覆盖；对现有监控

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和规范技术标准，实现统一管理。

在秦岭不同区域、不同海拔范围布设自动化生态监测站，进

行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降雨降雪量、光照、PM2.5/10、

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紫外线强度等气候和生态因子监测。

5.2.8 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

开展野生动物流行性疫病、人畜共患病的病原及传播监测和

研究，建立完善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及外来入侵和检疫性病虫监

测的应急体系。主要在各地市野生动物分布较为密集区域，依托

林业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立野生动物疫病检测中心（省级工程

中心），建设国家级监测站和国家级监测点，完善现有的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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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

5.2.9 完善森林病虫害监测系统

依托林业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系

统，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系统，健全省、市应急防控体系，完

善道路检疫检查站等检疫封锁体系。在秦岭入山的交通要道路

口、木材及防火检查站增设有害生物检疫职能；在有害生物发生

的区域设立临时检查站点，完善各市森林病虫害监测站点建设；

建立病虫害和有害生物的信息共享系统、及时通报有关情况，提

升森林病虫害防控能力。

组建应急防治队伍，加大应急防治设备、药剂储备。定期开

展防治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控能力。

5.3 管理机构及能力建设

5.3.1 管理机构

完善省市县各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整合、建立、健全管

理机构，明确管理职责，优化和配置人力资源，聘请专业人员，

形成以自然保护区与市县保护机构联动的管理体制，全方位做好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现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和体制的转变。

5.3.2 能力建设

（1）建立秦岭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依托陕西省科学院，建立秦岭生物多样性研究院，开展秦岭

生物多样性的监测、评估、咨询等工作，负责生物多样性数据综

合管理平台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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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才综合培训

支持秦岭各保护区、基层生态监测和研究单位引进专业人

才；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培训，包括：生物多样性执法及履约知识

培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培训、有害生物防控知识及技

能培训，以此提高基层工作人员专业技能；鼓励基层工作人员学

历进修，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3）秦岭保护站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对秦岭县、保护区和国有林场已建的基层管护站点的基础设

施进行提升改造。

5.3.3 保护法规体系构建

（1）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政策制定和修订

完善有关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

件，规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包括：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录进

行修订；提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管理办法；制定秦岭外来物种

入侵的风险预案等。

（2）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治理

加强普法宣传，加强执法检查。针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开

展专项治理活动，如打击盗猎盗伐等，开展执法检查专项治理活动。

5.4 生态系统保护

5.4.1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

（1）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机构整合

对现有保护区管理机构进行整合，理顺管理体系，优化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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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人力资源，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完善提升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推动各项工作，确保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常运转。

（2）秦岭国家公园建设

开展秦岭国家公园建设的准备工作，编制可研报告，进行立

项论证等。

（3）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

完成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风景名胜区的优化整合，

优化和配置人力资源，完善提升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建

设，全面推动各项工作。

5.4.2 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建设

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建设秦岭生物多样性博物馆，

充分发挥陕西省科学院及各高校动植物标本和科研优势，充分利

用高科技手段，建成全方位展示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宣教场

所。

5.4.3 生态系统及栖息地修复

（1）退化生态系统修复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加强退耕还林和天然

林保护，进行以自然修复为主的生态系统修复，通过工程措施促

进生态功能改善与恢复，利用恢复生态学原理对秦岭退化生态系

统及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进行科学修复。

（2）生态廊道建设

建设平河梁、秦岭梁、厚畛子、黄柏塬、二郎坝、酒奠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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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生态廊道。通过建设生态廊道，连接相互秦岭野生动物隔离

的栖息地，使隔离个体得以重新交流，达到保护秦岭特有物种的

遗传多样性的目的。

5.5 物种及遗传多样性保护

5.5.1 就地保护

（1）珍稀濒危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及大型真菌物种保护小

区发挥秦岭国家植物园、陕西省植物研究所及省苗木繁育中心的

示范作用，开展珍稀植物繁殖、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与抢救保护工

作。针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立长序榆、庙台槭、华

山新麦草、秦岭石蝴蝶等珍稀濒危植物和大型真菌保护小区（保

护点）；在珍稀植物极小种群分布地建立保护小区和保护点，加

强人工繁育研究和保护力度，开展野化放归工作，扩大种群。

（2）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勘界立标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制定公布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标

志、标牌、界桩设置标准和办法，按国家确定的秦岭区域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进行勘界立标，警示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

防止人类违法活动。

（3）中华虎凤蝶栖息地保护工程

保护中华虎凤蝶栖息地和寄主植物资源，减少人为干扰对栖

息地的影响。建立 4 个小规模的专门自然保护区（或保护基地），

每个基地 3—5 平方公里，加强对中华虎凤蝶及其栖息环境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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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旗舰植物物种母树林保护基地建设

建立旗舰植物物种母树林（野生繁育种群）保护基地 3—4

处，研究人工繁育技术，进行大规模人工繁育。

（5）兰科植物就地保护

在对秦岭兰科植物的现状调查及评估的基础上，在濒危兰科

植物较为集中的区域，开展兰科植物野生种群生存状况的监测与

巡护，强化就地保护管理措施，改善并提高野生种群的数量与质

量。

（6）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完善秦岭范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加强永久性

界碑、救护中心、监测站等基础保护设施建设；开展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生态修复等工程，实施水生野生动物增殖放流工作。

（7）野生动物肇事补偿

对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财产、农作物等伤害进行补偿，并

应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身和财

产安全。

（8）资源昆虫及其栖息地保护

开展中华蜜蜂等“基石”物种及五倍子蚜虫等资源昆虫及其

栖息环境的保护工作。

5.5.2 迁地保护

（1）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建设

在 6 地市各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 1 处，负责辖区内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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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收容。进一步完善救护基地建设。增设兽医设施用房，根据

救护基地配置相应的饲养护理设施，更新或购置救护设备，购置

救护运输车辆等。

（2）珍稀濒危动物繁育基地建设

完善省珍稀濒危动物繁育基地；建立佛坪大熊猫、金丝猴繁

育基地；建立洋县、宁陕、商洛、宝鸡朱鹮繁育基地；建立省林

麝种源基地。加强技术力量和科技攻关能力，不断提高饲养水平，

在人工饲养、发情配对、育幼成活等技术上形成稳定体系，保证

遗传多样性，确保珍稀濒危动物种群安全和数量不断上升。

（3）林麝野化放归

开展放归林麝的野化培训、放归研究和放归个体的临时饲养

工作，同时持续开展林麝野化放归和跟踪监测，恢复壮大野外种

群。

（4）朱鹮野化放飞

在秦岭南北坡地区建立以洋县朱鹮野生种群为源种群的集

合种群，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扩大种群分布范围；逐步开展

朱鹮的迁徙习性训练，为中国北部地区实施再引入项目奠定基

础；新增 3 个放归基地，包括：西安渭河灞河湿地、合阳黄河湿

地、商洛丹江流域，开展野化放飞工作。

（5）秦岭种质资源库构建

参照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构建秦岭生物种质资源

库，收集保存和整理动物精子库、卵子库、组织样本库以及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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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及特有微生物等种质资源，并开展中华虎凤蝶等珍稀濒危无

脊椎动物（昆虫）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和建设，维持秦岭生物的遗

传多样性。

收集秦岭各种脊椎动物的血液、组织、毛发或粪便样品，利

用卫星技术、mtRNA 技术、SNP 等技术，研发分子遗传学诊断引

物，进行遗传标记，建立不同种类动物的基因数据库进行收集保

存和整理。

（6）秦岭珍稀野生大型真菌的人工驯化基地建设

为充分保护秦岭大型真菌的生物多样性，并提高当地农民的

收入水平，建设秦岭野生大型真菌的人工驯化繁育基地，对秦岭

地区特有的、易受威胁的、具有较高食药用价值的大型真菌进行

人工驯化，建立仿野生栽培技术体系，开展秦岭大型真菌的引种

驯化，带动以秦岭特有食用菌为主导的绿色产业发展。

5.5.3 重点园区建设

（1）重要植物物种的资源繁育专区建设

依托秦岭国家植物园、西安植物园、苗木繁育中心等，发挥

陕西省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优势，

建设秦岭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繁育专区，保护秦岭地区典

型生态类型和植物品种的多样性。

（2）秦岭生物多样性保育与利用示范园建设

调查、评估部分重要珍稀及濒危大型真菌的重点分布区，选

点并依托中药园区、食用菌技术研究基地等现有场所建设秦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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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育与利用示范园，保护其中的生态环境，限制人为采

摘和破坏行为，结合研究进行一定补充播种，对重要大型真菌物

种进行监测和研究，同步开展秦岭道地中药材、食药用菌、芳香

植物等生物多样性产品的示范转化，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产业

链。

5.6 宣传教育

5.6.1 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标识及语音警示系统

在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等主要路口设置标识牌及

语音提示系统，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警示并避免

对生物多样性破坏行为。

5.6.2 生物多样性宣教馆标准化建设

对野生动植物展示（宣教）馆进行集自然科普展示、游客体

验、青少年自然教育活动等功能为一体的标准化改造，以更好地

发挥生物多样性宣教馆作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及活

动。

5.6.3 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示范基地

通过互联网+生物多样性+科技提供的科学有效的生物多样

性教育展示新模式，针对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动植物研究、

绿色循环经济等方面进行展示。

5.6.4 宣传秦岭生物多样性专题片拍摄

拍摄宣传秦岭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题片，在

央视及各省市卫视进行播放，积极宣传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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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生物多样性知识普及“四进”宣传活动

积极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进机关、进单位、进社区、

进课堂等活动，共同营造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5.6.6 开展专题宣传活动

利用自媒体、互联网、影视、宣传报纸、报刊等相关媒体及

途径进行专项体验宣传活动，同时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爱

鸟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

野生动植物日”、“国际湿地日”等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介绍生物

多样性科普相关知识，大力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宣

传，提高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5.7 科学研究

5.7.1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循环经济研究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原则，针对绿色循环经济的基本

规律，探索秦岭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绿色生态循环经济

的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5.7.2 秦岭文化多样性研究

秦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生物

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是《公约》热点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中发挥重要作用。秦岭地处我国南北文化交融区，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十分丰富。因此，可以通过秦岭地区生物

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编目和数据库建设，充分发掘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传统智慧，为国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 119 —



可持续利用以及当地社区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5.7.3 全球变化背景下秦岭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

理解全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人类在气候

变化背景下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森林动态样地监测及生态系统

水平的控制实验，重点探讨全球变暖、大气氮沉降以及生境片段

化对生物物候期、分布范围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以增

强对秦岭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动态变化及其与全球变化各项驱动

因子之间反馈因果关系的理解。

5.7.4 秦岭珍稀濒危物种遗传多样性及致濒机制研究

开展大熊猫、金丝猴等秦岭珍稀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的研

究，了解濒危物种的致濒机制及关键因子，为相关物种保护提出

对策建议，预防遗传多样性资源的遗失。

5.7.5 秦岭关键物种退化栖息地修复技术构建

在对退化栖息地的成因、类型及退化机理进行多层次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关键物种退化栖息地的生态修复技术方案，尤其是

铅锌矿退化土壤重构、高/超富集植物筛选等关键技术的集成与

示范，同时将对修复效果进行持续的监测。

5.7.6 重大工程对秦岭生物多样性影响

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多尺度、多过程、多指标的联合研究，

研究与跟踪重大工程建设对秦岭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尤其是工程

实施过程以及建成运行过程中与秦岭濒危物种保护和生态安全

相关的技术和管理规划问题，这是属于全局性和基础性的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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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需求，亟需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来解决。

5.7.7 秦岭生物多样性与碳排放的相互影响

通过分析研究秦岭区域气候变化及碳排放浓度对秦岭生物

多样性发展的影响，开展秦岭地区森林碳吸收（碳汇）研究，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和开展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建立跨区域

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5.7.8 秦岭濒危野生生物繁育及种质资源保存关键技术研发

分别以秦岭川金丝猴、林麝、红豆杉和华山新麦草等为对象，

开发珍稀濒危物种健康评价和存活风险预测技术、濒危动物再引

入技术、濒危植物繁育技术及原地复壮和迁地保护配套技术。

5.7.9 秦岭外来物种入侵防范机制及早期预警系统构建

外来物种如果形成生物入侵，将对入侵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功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并且这种危害具有爆发性和长期

性。建立外来物种信息系统，制定外来物种入侵评价标准与风险

评估体系，研究建立外来物种监测及生物入侵早期预警系统、制

定生物入侵防范战略，同时对其入侵防控机制、成灾机理以及入

侵控制进行深入的研究。

5.7.10 秦岭大熊猫小种群保护研究

通过对小种群遗传多样性、栖息地选择利用、种群扩散规律

和生存威胁因素等基础研究，分析小种群恢复途径，探索利用迁

地保护技术恢复壮大小种群个体数量的技术和方法，解决小种群

保护的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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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要求，对本规

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工作遵循“早期介入、过程互动”、

“统筹衔接、分类指导”、“客观评价、结论科学”的原则。评价

时段涵盖整个规划期，即近期至 2025 年，展望至 2035 年；评价

范围与本规划一致。

6.1 现状调查与评价

6.1.1 环境质量现状

陕西省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秦岭及

周边地区。项目建设地区具有典型的森林生态环境，其森林覆盖

率达 69%以上，植被茂密、空气清新；年均降水量约 820 毫米，

降水充沛，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当地的生产方式以农业耕

作为主，项目区大多位于中高山区，远离居民区，保持着宁静、

幽野的自然状态，水体、大气、声学及土壤等环境要素没有受到

污染，均符合国家的一级环境质量标准。

规划区涉及的地表水中，黄河流域渭河 28 条支流总体轻度

污染，清姜河、金陵河、千河、石头河、田峪河、黑河、沣河、

黑河（泾）、三水河水质优；宝鸡峡总干渠、涝河、灞河、白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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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河、三道川河、石堡川河水质良好；石川河、幸福渠、皂河、

太平河、北洛河、尤河轻度污染；漕运明渠中度污染；新河重度

污染。与 2018 年相比，主要河流水质均无明显变化。长江流域

汉江、丹江、嘉陵江水质稳定保持优。

6.1.2 生态状况及生态功能

根据《陕西省生态功能区划》（陕政办发〔2004〕115 号），

从一级区看，规划区位于秦巴山地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生

态区；从二级区看，规划区主要位于秦岭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

样性保育生态功能区；从三级区看，规划区分别为秦岭北坡东段

土壤侵蚀控制区、秦岭北坡中西段水源涵养区、凤县宽谷盆地土

壤侵蚀控制区、秦岭中高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秦岭南坡东段水

源涵养区、商洛中低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区、镇柞石灰岩中山

水土流失敏感区、秦岭南坡中西段中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区。

规划区内水量充沛，年均降水量约 820 毫米，多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为 192.5 亿立方米，为汉江、丹江、嘉陵江和黄河一级支

流伊洛河及渭河支流黑河、石头河的发源地和国家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森林密布，森林覆盖率达到 69.65%；动

植物资源丰富，现存高等植物 4747 种、兽类 143 种、鸟类 521

种，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大鲵等珍稀特有物种类型较

多，已有151种动物和175种植物被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对象，

是许多古老和孑遗生物的避难所。

根据《2019 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6—2018 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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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生态状况大部分无明显变化，汉中市汉台区、勉县、城固县、

洋县、南郑县部分区域有向好趋势。

6.1.3 制约因素

（1）山地灾害相对严重。秦岭地貌类型多样、地质背景复

杂、土壤抗蚀性差，暴雨频繁、河水暴涨暴落，径流变化波动大，

年水土流失量达 0.84 亿吨，浅山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超过 2500

吨/平方公里·年，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2）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受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影响，环境

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水资源可利用率降低等问题依然

存在。由于有害生物威胁，天然林减少、林分变差，森林整体质

量不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碎片化严重，野生药用植物数量减少。

6.2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6.2.1 上层位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秦岭属于秦巴生物多样性

生态功能区，该区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提供生态产品。本规划主要活动为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

符合《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体功能。

《总体规划》主要目标为：到 2025 年，秦岭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持续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大

幅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位得到有效巩固，公共服务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

力大幅提升，所有县（区）全部建成生态文明示范县（区），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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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地区成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本规划实施后，有利于提升秦岭生物多样性

等生态功能，符合《总体规划》的主要目标。

6.2.2 与同层位规划协调性分析

与本规划同层位的规划包括涉及秦岭的各类专项规划，如

《陕西省秦岭污染防治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水资源保护与开

发利用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水土保持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

天然林保护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湿地保护专项规划》《陕西省

秦岭矿产资源开发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专

项规划》（试行）及其他需要编制的专项规划等。根据《条例》，

涉及秦岭的各类专项规划应当符合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

划的要求；专项规划之间应当相互衔接，逐步实现多规合一。

6.2.3 环境影响及环境风险分析

《专项规划》对标国家公园建设要求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以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建设为基础，保护秦岭地区自然生

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的原真性、完整性与连通性，尽量减弱

重大工程项目对栖息地的破坏。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生态

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通过生态环境、水质指示性无

脊椎动物（昆虫）的多样性及种群动态监测，评估环境影响及环

境风险分析，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使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

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因此，规划实施对秦岭地

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正效应。但是，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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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不可避免会对局部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1）对景观/生态系统、生物群落（栖息地）的影响博物馆

等基建工程的建设，其施工期占地、扬尘、噪声等会对占地范围

及周边生物群落、生物栖息地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影响范围

仅局限在基建工程占地范围及周边，且影响时间短，随着施工活

动的结束不利影响减缓或消失。运行期因土地利用性质改变会导

致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有所下降，但影响范围有限，且选

址多在规划建设用地区，对秦岭景观/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小。

野外调查和监测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主要是工作人

员在野外调查或监测期间的野外宿营、样本采集等对生物群落

（栖息地）环境造成一定的扰动影响，但影响范围小、影响时间

短，程度有限。

（2）对种群/物种、生物安全及主要保护对象的影响

生态系统及栖息地修复工程因涉及挖坑、运输、抚育等环节，

会对当地的地表植被造成临时性的破坏，同时也会对野生动物造

成一定程度惊扰；另外，造林树种及植物种的选择和栽植方式在

施工期也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扰动影响，随着生态系统

及栖息地修复工程实施，生态环境将逐步得到恢复。

生态修复类项目中，外来物种如果形成生物入侵，将对入侵

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并且这种危害

具有爆发性和长期性。如造林项目可能存在因引进树种为外来有

害种，林型过于单一，对林火、病虫害的抵御能力较低，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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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生境要求等问题。

6.2.4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规划实施不消耗资源，基本无污染物排放，因此，评价区域

资源与环境可承载规划的实施。

6.2.5 环境目标可达性

规划以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建设为基础，保护秦岭地区自

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的原真性、完整性与连通性，强化

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效

保护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实施对秦岭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生态环

境具有明显的正效应，环境目标可达。

6.3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6.3.1 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调查人员应严格遵守野外用火守则，对产生的生活垃

圾全部收集带回驻地集中处理，野外行走时应避免大声说话，注

意避让野生动物，不随意采摘、破坏区内的植物，减少对野生动

物和生态环境的干扰。

（2）科学设计植被恢复方案，应选择乡土树种和植物，并

注意多物种搭配；在施工过程中，应注重对原生植被的保护；尽

量降低生产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干扰，在动物集群期、繁殖期或巢

区，应暂缓或取消生产活动。

（3）监控等设备尽量安装在路口、沟口或山上较为开阔的

地方，尽量不要破坏林木和当地的植被，应避开珍稀植物极小种

— 127 —



群保护区（点）；施工过程中，除必要外，应减少噪声和使用挥

发性有毒有害化学物品（如防腐防锈的油漆）；安装完成后应对

当地的环境进行恢复清理，不能遗留有施工残渣等垃圾。

（4）基建工程等选址应避开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施

工前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做好预防措施；在设计、施工及后

期运营中应秉承绿色环保理念，降低能源消耗，做好绿化美化，

做好废污处理，提高环境质量，把建设、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和影

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5）重点加强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的人员管控，减少人为

活动和其它噪声源。在《总体规划》划定的核心区和重点区，尽

量减少人为活动和其它机械噪声，车辆尽量避免鸣笛，并注意避

让穿越道路的野生动物，为其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6.3.2 跟踪监测和跟踪评价计划

跟踪评价主要对已经和正在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调查

和评价，分析规划实施的实际环境影响，评估规划采取的预防或

者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有效性，研判规划实施

是否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规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生态

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规划后续实施内容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或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结合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建设，建设生物多样性监测中

心，开展监测、数据收集管理分析、报告等工作。建设生物多样

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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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生态因子，以及森林火险、人为活动等方面进行实施监测和

数据实时传输。建设秦岭生态系统监测样地，为森林生态系统动

态监测提供服务。

6.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规划秉承保护优先的原则，以生态保护和

生态修复、科学研究为主，规划实施后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具

有积极作用，将使秦岭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符合《条例》

和《总体规划》要求。规划中涉及少量基建类项目，如宣教场馆、

救护基地等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均设置在秦岭的一般保护区范围

内或秦岭范围外周边地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对局部环境造成负面

影响，应加强施工管理、采取积极有效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使环境不利影响得到有效控制或减缓。从规划环评角度分析，本

规划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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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措施

7.1 落实主体责任

秦岭区域内的 6 市应当设立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导机构，

统筹协调推进生物多样性工作；明确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县（市、区）政府应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职能部门，落实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及生物多样性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由主要领

导牵头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秦岭《条例》和《总体

规划》和《陕西省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等要求，省、

市、县（市、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各尽其职，

形成合力，扎实做好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设区市根据本《专项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秦岭生

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

7.2 健全法规政策

各级政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做好与秦岭生物

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订、废止

审查工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现有政策、制度进行梳理，依据秦

岭《条例》和《总体规划》等，制定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

法规，完善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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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强化监管考核

所有在秦岭生物多样性规划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交通设

施建设、城镇乡村建设、旅游开发建设、水电站建设等以及森林

保护、水资源保护等项目，都应该遵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的原

则制定相应的专项规划，并接受生物多样性主管部门的监管。

秦岭范围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秦岭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纳入对所属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

内容，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度。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全省各部门及市县政府

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责的考核。

畅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举报渠道，公布投诉、举报联系方式，

完善公众监督和举报反馈机制，方便公众监督。依法对破坏、污

染秦岭生态环境的行为，开展公益诉讼等活动。强化舆论监督，

及时曝光破坏秦岭生态环境问题、突发环境事件、环境违法行为。

（1）加强秦岭区域内相关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

合理利用秦岭自然资源，有节制地开发生态旅游，发展高层

次的生态旅游，严禁随意采挖行为。省、市在涉及秦岭的重大工

程建设、道路修筑等项目建设审批、施工等环节中首先对照《条

例》《总体规划》等要求，采取降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的保

护措施。

（2）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拓宽投入渠道，加大国家和地方资金投入，引导社会、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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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整合生物

多样性保护现有分散资金，提高使用效率。加大各级财政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和生态补偿的支持力度。

（3）引入问责制度。

在联席会议制度和分工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实施陕西省行政

问责等办法，对未履行服务承诺、限时不办、首办不力等行为实

行问责。

7.4 做好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根据秦岭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有序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促进

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

环式组合。依托秦岭生物资源优势，积极承接环境友好型产业转

移，推进先进工艺技术应用，构建科普教育、清洁能源、先进制

造、文化旅游、生物医药、养老健康、富硒食品等循环经济产业

链，探索适合秦岭范围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生态农业模

式，加强茶叶、食用菌、核桃、蓝莓、板栗、魔芋、家畜家禽等

的规模化种植养殖，推进标准化生产和深加工，建成若干特色农

产品产业带。

推进中药材产业基地建设，发展天麻、杜仲、元胡、山茱萸、

西洋参、大黄、附子、银杏、黄姜、绞股蓝、丹参、五味子、连

翘、黄芩、猪苓等道地药材规模化种植和精深加工，在重点药材

产区建立中药产业园区，完善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体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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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区性集聚辐射效应，促进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和药农持续增

收。

推动生态旅游的合理开发，依托自然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绿色产业名镇名村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生态示范园

区等产、学、研、资参与的生态经济实体示范，推动绿色循环经

济的大力发展，配合精准扶贫、文化驱动、科技支持等特色生态

经济体系。

7.5 重视科技支撑

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专家决策咨询制

度，加强对各地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对涉及全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行前期调研咨询，

避免开发的盲目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通过省级科技计划鼓励、引

导科研单位开展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不断提升科技支撑保障能

力。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标准

化、产业化，对一些重要科技成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7.6 广泛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融媒体等平台，结合“世界生物

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爱鸟日”、“国际湿地日”等各种纪

念活动，广泛宣传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重要性，提高公众

的保护意识。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等作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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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普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重

要阵地，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进机关、进单位、进社区、进课

堂等活动，营造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广泛开展考察、

调研、认养珍稀物种和建设科普教育基地等活动，使宣传秦岭、

关注秦岭、保护秦岭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发挥人大、政协、

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动员社会各界人士

参与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

7.7 广开经费渠道

省级部门和市、县政府要按照分级负责、重点支持的原则，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项目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确保稳定的资金

来源；在现有投入渠道的基础上，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所承担的

生态效应，积极争取中央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审计或绿色核算

机制，对秦岭绿色资源进行绩效评估，确保最佳投资效果。同时

将加强项目经费监管，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操作，并对项

目资金的筹措、划拨、使用、监督、审计及奖惩做出具体规定。

除政府投资渠道外，还应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国际

资助、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捐赠等多种途径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集

社会力量保护秦岭生物多样性。围绕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协助政府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

和谐，建设人类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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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陕
西

省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规
划
范

围
表

名
称

区
县

名
称

范
围

涉
及

乡
（

镇
）、

街
道
办

事
处

西
安

灞
桥

区
、

临
潼

区
、

长

安
区

、
鄠
邑
区

、
蓝

田

县
、

周
至

县

部
分

灞
桥

区
洪

庆
街

道
；
临
潼

区
小

金
街

道
、
仁
宗

街
道

、
斜
口

街
道

、
穆
寨

街
道

、
骊
山

街
道

、
秦
陵

街
道

、
铁
炉

街
道

、
马
额

街
道

、

代
王

街
道

；
长
安

区
五

台
街

道
、
杨
庄

街
道

、
太
乙

宫
街

道
、
子
午

街
道

、
东
大

街
道

、
王
莽

街
道

、
滦
镇

街
道

、
引
镇

街
道

；
鄠

邑
区

石
井

镇
、

庞
光

街
道

、
草

堂
街

道
、

蒋
村

镇
、

玉
蝉

街
道

、
景

区
管

理
局

；
蓝

田
县

葛
牌

镇
、

小
寨

镇
、

辋
川

镇
、

汤
峪

镇
、

蓝
桥

镇
、

焦
岱

镇
、

前
卫

镇
、

蓝
关

街
道

、
九

间
房

镇
、

普
化

镇
、

灞
源

镇
、

玉
山

镇
、

三
里

镇
、

洩
湖
镇

、
厚

镇
镇

、
华

胥
镇

、

三
官

庙
镇

；
周
至

县
板

房
子

镇
、
王
家

河
镇

、
厚
畛

子
镇

、
陈
河

镇
、
骆
峪

镇
、
集
贤

镇
、
马
召

镇
、
九
峰

镇
、
楼
观

镇
、
广
济

镇
、

翠
峰

镇
、

竹
峪

镇
。

宝
鸡

太
白

县
、

凤
县

全
部

太
白

县
鹦

鸽
镇

、
咀
头

镇
、
桃
川

镇
、
太
白

河
镇

、
王
家

堎
、
靖
口

镇
、
黄
柏

塬
镇

；
凤
县

凤
州

镇
、
河
口

镇
、
红
花

铺
镇

、
黄
牛

铺
镇

、
留

凤
关

镇
、

坪
坎

镇
、

唐
藏

镇
、

平
木

镇
、

双
石

铺
镇

。

渭
滨

区
、

陈
仓

区
、

岐

山
县

、
眉

县
部
分

渭
滨

区
石

鼓
镇

、
八
鱼

镇
、
马
营

镇
、
神
农

镇
、
高
家

镇
；
陈
仓

区
钓

渭
镇

、
天
王

镇
、

磻
溪
镇

、
坪
头

镇
、
拓
石

镇
；
岐
山

县
蔡

家
坡

镇
；

眉
县

营
头

镇
、

汤
峪

镇
、

横
渠

镇
、

齐
镇

。

渭
南

临
渭

区
、

华
州

区
、

华

阴
市

、
潼

关
县

部
分

临
渭

区
桥

南
镇

、
阳

郭
镇

；
华

州
区

金
堆

镇
、

高
塘

镇
、

大
明

镇
、

杏
林

镇
、

瓜
坡

镇
、

莲
花

寺
镇

、
柳

枝
镇

；
华

阴
市

罗
敷

镇
、

华
山

镇
、

孟
塬

镇
、

岳
庙

街
道

；
潼

关
县

城
关

街
道

、
太

要
镇

、
桐

峪
镇

。

汉
中

略
阳

县
、

留
坝

县
、

佛

坪
县

全
部

略
阳

县
横

现
河

街
道

、
兴
州

街
道

、
徐
家

坪
镇

、
马
蹄

湾
镇

、
乐
素

河
镇

、
金
家

河
镇

、
接
官

亭
镇

、
黑
河

镇
、
郭
镇

、
观
音

寺
镇

、

白
雀

寺
镇

、
仙
台

坝
镇

、
硖
口

驿
镇

、
五
龙

洞
镇

、
两
河

口
镇

、
白
水

江
镇

、
西
淮

坝
镇

；
留
坝

县
紫

柏
街

道
、
江
口

镇
、
玉
皇

庙

镇
、
留
侯

镇
、
火
烧

店
镇

、
武
关

驿
镇

、
马
道

镇
、
青
桥

驿
镇

；
佛
坪

县
袁

家
庄

街
道

、
长
角

坝
镇

、
西
岔

河
镇

、
大
河

坝
镇

、
陈

家
坝

镇
、

石
墩

河
镇

、
岳

坝
镇

。

汉
台

区
、

城
固

县
、

洋

县
、

西
乡

县
、

勉
县

、

宁
强

县

部
分

汉
台

区
宗

营
镇

、
汉

王
镇

、
武

乡
镇

、
河

东
店

镇
；

城
固

县
原

公
镇

、
老

庄
镇

、
桔

园
镇

、
双

溪
镇

、
小

河
镇

；
洋

县
黄

家
营

镇
、

黄
安

镇
、
谢
村

镇
、
黄
金

峡
镇

、
洋
州

街
道

、
马
畅

镇
、
戚
氏

街
道

、
桑
溪

镇
、
龙
亭

镇
、
纸
坊

街
道

、
金
水

镇
、
槐
树

关
镇

、
溢

水
镇

、
八

里
关

镇
、

关
帝

镇
、

茅
坪

镇
、

华
阳

镇
；

西
乡

县
茶

镇
、

子
午

镇
；

勉
县

定
军

山
镇

、
新

铺
镇

、
勉

阳
街

道
、

褒
城

镇
、

老
道

寺
镇

、
周

家
山

镇
、

武
侯

镇
、

茶
店

镇
、

新
街

子
镇

、
同

沟
寺

镇
、

长
沟

河
镇

、
张

家
河

镇
；

宁
强

县
广

坪
镇

、
青

木
川

镇
、

安
乐

河
镇

、
燕

子
砭

镇
、

阳
平

关
镇

、
太

阳
岭

镇
、

巨
亭

镇
、

大
安

镇
、

代
家

坝
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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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区
县

名
称

范
围

涉
及

乡
（

镇
）、

街
道
办

事
处

安
康

宁
陕

县
全
部

宁
陕

县
城

关
镇

、
筒
车

湾
镇

、
江
口

回
族

镇
、
广
货

街
镇

、
皇
冠

镇
、
龙
王

镇
、
太
山

庙
镇

、
四
亩

地
镇

、
梅
子

镇
、
新
场

镇
、
金

川
镇

。

汉
滨

区
、

汉
阴

县
、

石

泉
县

、
紫

阳
县

、
岚

皋

县
、

旬
阳

县

部
分

汉
滨

区
大

竹
园

镇
、

瀛
湖

镇
、

吉
河

镇
、

流
水

镇
、

洪
山

镇
、

江
北

街
道

、
牛

蹄
镇

、
石

梯
镇

、
关

庙
镇

、
五

里
镇

、
建

民
街

道
、

恒
口

镇
、
谭
坝

镇
、
早
阳

镇
、
沈
坝

镇
、
大
河

镇
、
茨
沟

镇
、
紫
荆

镇
、
叶
坪

镇
、
中
原

镇
；
汉
阴

县
双

乳
镇

、
漩
涡

镇
、
汉
阳

镇
、

蒲
溪

镇
、

城
关

镇
、

涧
池

镇
、

平
梁

镇
、

观
音

河
镇

、
双

河
口

镇
、

铁
佛

寺
镇

；
石

泉
县

喜
河

镇
、

后
柳

镇
、

池
河

镇
、

中
池

镇
、

曾
溪

镇
、
城
关

镇
、
云
雾

山
镇

、
迎
丰

镇
、
饶
峰

镇
、
两
河

镇
；
紫
阳

县
蒿

坪
镇

、
洞
河

镇
、
城
关

镇
、
焕
古

镇
、
双
安

镇
、
汉
王

镇
；

岚
皋

县
大

道
河

镇
；

旬
阳

县
吕

河
镇

、
段

家
河

镇
、

棕
溪

镇
、

城
关

镇
、

甘
溪

镇
、

关
口

镇
、

构
元

镇
、

蜀
河

镇
、

麻
坪

镇
、

白
柳

镇
、

赵
湾

镇
、

仙
河

镇
、

双
河

镇
、

桐
木

镇
、

红
军

镇
、

小
河

镇
、

仁
河

口
镇

。

商
洛

商
州

区
、

洛
南

县
、

丹

凤
县

、
商

南
县

、
山

阳

县
、

镇
安

县
、

柞
水

县

全
部

商
州

区
城

关
街

道
、
大
赵

峪
街

道
、
陈
塬

街
道

、
刘
湾

街
道

、
夜
村

镇
、
沙
河

子
镇

、
杨
峪

河
镇

、
金
陵

寺
镇

、
黑
山

镇
、
杨
斜

镇
、

麻
街

镇
、
牧
护

关
镇

、
大
荆

镇
、
腰
市

镇
、
板
桥

镇
、
北
宽

坪
镇

、
闫
村

镇
、
三
岔

河
镇

；
洛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
四
皓

街
道

、
洛
源

镇
、
保
安

镇
、
永
丰

镇
、
景
村

镇
、
柏
峪

寺
镇

、
古
城

镇
、
三
要

镇
、
高
耀

镇
、
灵
口

镇
、
麻
坪

镇
、
石
门

镇
、
石
坡

镇
、
寺
耳

镇
、

巡
检

镇
；

丹
凤

县
龙

驹
寨

街
道

、
商

镇
、

棣
花

镇
、

蔡
川

镇
、

庾
岭

镇
、

峦
庄

镇
、

花
瓶

子
镇

、
铁

峪
铺

镇
、

武
关

镇
、

寺
坪

镇
、

竹
林

关
镇

、
土
门

镇
；
商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
富
水

镇
、
湘
河

镇
、
赵
川

镇
、
过
风

楼
镇

、
试
马

镇
、
清
油

河
镇

、
十
里

坪
镇

、
金
丝

峡
镇

、
青
山

镇
；
山
阳

县
城

关
街

道
、
十
里

街
道

、
高
坝

店
镇

、
天
竺

山
镇

、
两
岭

镇
、
中
村

镇
、
银
花

镇
、
色
河

铺
镇

、
漫
川

关

镇
、

王
阎

镇
、

西
照

川
镇

、
板

岩
镇

、
小

河
口

镇
、

户
家

塬
镇

、
延

坪
镇

、
法

官
镇

、
南

宽
坪

镇
、

杨
地

镇
；

镇
安

县
永

乐
街

道
、

回
龙

镇
、
铁
厂

镇
、
大
坪

镇
、
米
粮

镇
、
茅
坪

回
族

镇
、
西
口

回
族

镇
、
高
峰

镇
、
青
铜

关
镇

、
柴
坪

镇
、
达
仁

镇
、
木
王

镇
、
云

盖
寺

镇
、
庙
沟

镇
、
月
河

镇
；
柞
水

县
乾

佑
街

道
、
营
盘

镇
、
下
梁

镇
、
小
岭

镇
、
凤
凰

镇
、
杏
坪

镇
、
红
岩

寺
镇

、
曹
坪

镇
、
瓦

房
口

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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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陕
西

省
秦

岭
自

然
保

护
区
名

录

序
号

自
然

保
护

区
名

称
行
政

区
域

总
面

积

（
公

顷
）

自
然

保
护

区
类

型
级
别

隶
属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1
陕
西

太
白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

眉
县

5
6
32
5
.
0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林

业
局

2
陕
西

佛
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佛

坪
县

2
9
24
0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
陕
西

省
林

业
局

3
陕
西

周
至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5
6
39
3
.
0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西
安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

市
林

业
局

）

4
陕
西

牛
背

梁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1
6
41
8
.
0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林

业
局

5
陕
西

长
青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洋

县
2
9
90
6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林

业
局

6
陕
西

汉
中

朱
鹮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洋

县
、

城
固

县
3
7
54
9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林

业
局

7
陕
西

天
华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2
5
48
5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局

8
陕
西

青
木

川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宁

强
县

1
0
20
0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宁
强

县
林

业
局

9
陕
西

桑
园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留

坝
县

1
3
80
6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留
坝

县
林

业
局

1
0

陕
西

太
白

湑
水
河

珍
稀

水
生

生
物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5
3
43
.
0
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太
白

县
水

利
局

1
1

陕
西

紫
柏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宝
鸡

市
凤

县
1
7
47
2
.
0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国
家

级
凤
县

林
业

局

1
2

陕
西

略
阳

珍
稀

水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略

阳
县

3
4
15
.
0
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略
阳

县
水

利
局

1
3

陕
西

黄
柏

塬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2
1
86
5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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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自
然

保
护

区
名

称
行
政

区
域

总
面

积

（
公

顷
）

自
然

保
护

区
类

型
级
别

隶
属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1
4

陕
西

平
河

梁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2
1
15
2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局

1
5

陕
西

老
县

城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1
2
61
1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周
至

县
林

业
局

1
6

陕
西

观
音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佛

坪
县

1
3
53
4
.
0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局

1
7

陕
西

丹
凤

武
关

河
珍

稀
水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9
0
29
.
0
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丹
凤

县
水

务
局

1
8

陕
西

黑
河

珍
稀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4
6
18
.
5
8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西
安

市
水

务
局

1
9

陕
西

摩
天

岭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留

坝
县

8
5
20
.
0
0

野
生

动
物

国
家

级
陕
西

省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局

2
0

陕
西

瀛
湖

湿
地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8
0
50
.
0
0

内
陆

湿
地

水
域

生
态

系
统

省
级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林
业

局

2
1

陕
西

太
白

牛
尾

河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1
4
02
5
.
0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太
白

县
林

业
局

2
2

陕
西

天
竺

山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山

阳
县

2
1
68
5
.
0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山
阳

县
林

业
局

2
3

陕
西

新
开

岭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1
4
98
7
.
7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省
级

商
南

县
林

业
局

2
4

陕
西

鹰
嘴

石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镇

安
县

1
1
46
2
.
00

野
生

动
物

野
生

植
物

类
型

省
级

镇
安

县
人

民
政

府

2
5

陕
西

洛
南

大
鲵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商
洛

市
洛

南
县

5
7
15
.
0
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洛
南

县
水

务
局

2
6

陕
西

周
至

黑
河

湿
地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1
3
12
5
.
50

内
陆

湿
地

水
域

生
态

系
统

省
级

周
至

县
林

业
局

2
7

陕
西

皇
冠

山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1
2
37
2
.
0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宁
陕

县
人

民
政

府

2
8

陕
西

汉
江

湿
地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勉

县
、
南
郑

区
、
汉
台

区
、

城
固

县
、

西
乡

县
1
8
10
6
.
00

内
陆

湿
地

水
域

生
态

系
统

省
级

汉
中

市
林

业
局

2
9

陕
西

神
沙

河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宝
鸡

市
渭

滨
区

、
陈

仓
区

、

凤
县

、
太

白
县

1
6
76
8
.
00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省
级

宝
鸡

市
林

业
局

3
0

陕
西

华
州

区
大

鲵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8
9
12
.
0
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华
州

区
水

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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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自
然

保
护

区
名

称
行
政

区
域

总
面

积

（
公

顷
）

自
然

保
护

区
类

型
级
别

隶
属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3
1

陕
西

宝
峰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汉
中

市
略

阳
县

2
9
48
4
.
50

野
生

动
物

省
级

略
阳

县
林

业
局

3
2

黄
龙

铺
－

石
门

小
秦

岭
元

古
界

剖
面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点
商
洛

市
洛

南
县

、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2
0
00
.
0
0

地
质

遗
迹

省
级

3
3

东
秦

岭
泥

盆
系

岩
相

剖
面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点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
镇

安
县

2
5
.
00

地
质

遗
迹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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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

陕
西

省
秦

岭
森

林
公

园
名
录

序
号

名
称

级
别

面
积

（
公

顷
）

所
属

区
域

所
在

地

1
楼
观

台
国
家

级
2
7
48
7
.
00

北
麓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2
青
峰

峡
国
家

级
6
8
78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3
骊

山
国
家

级
1
8
73
.
3
0

北
麓

西
安

市
临

潼
区

4
终
南

山
国
家

级
7
6
75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5
朱

雀
国
家

级
2
6
21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鄠
邑
区

6
王
顺

山
国
家

级
3
6
33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7
太

平
国
家

级
6
0
85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鄠
邑
区

8
黑

河
国
家

级
4
9
41
.
2
0

北
麓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9
洪
庆

山
国
家

级
2
0
81
.
2
9

北
麓

西
安

市
灞

桥
区

1
0

太
白

山
国
家

级
2
9
49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眉

县

1
1

通
天

河
国
家

级
5
2
35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凤

县

1
2

嘉
陵

江
源

国
家

级
8
1
00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凤

县

1
3

少
华

山
国
家

级
4
0
22
.
0
0

北
麓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1
4

沣
峪

省
级

6
2
73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1
5

太
兴

山
省
级

6
0
16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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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级
别

面
积

（
公

顷
）

所
属

区
域

所
在

地

1
6

翠
峰

山
省
级

3
9
18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1
7

秦
岭

十
寨

沟
省
级

2
0
67
.
1
0

北
麓

西
安

市
鄠
邑
区

1
8

紫
云

山
省
级

6
9
2
.3
3

北
麓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1
9

西
安

祥
峪

省
级

2
1
73
.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2
0

莲
花

山
省
级

5
6
2
.0
0

北
麓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2
1

玉
山

省
级

1
3
93
.
1
0

北
麓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2
2

红
河

谷
省
级

2
3
14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眉

县

2
3

凤
县

紫
柏

山
省
级

9
5
14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凤

县

2
4

吴
山

省
级

3
3
37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陈

仓
区

2
5

雪
山

洞
省
级

5
5
50
.
0
0

北
麓

宝
鸡

市
陈

仓
区

2
6

石
鼓

山
省
级

1
4
20
.
0
0

北
麓

渭
南

市
临

渭
区

2
7

桥
峪

省
级

6
6
15
.
0
0

北
麓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2
8

华
山

省
级

1
0
04
2
.
80

北
麓

渭
南

市
华

阴
市

2
9

汉
中

天
台

国
家

级
3
6
74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汉

台
区

3
0

五
龙

洞
国
家

级
5
8
00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略

阳
县

3
1

紫
柏

山
国
家

级
4
6
62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留

坝
县

3
2

汉
阴

凤
凰

山
国
家

级
8
2
35
.
0
0

南
麓

安
康

市
汉

阴
县

3
3

上
坝

河
国
家

级
4
5
26
.
0
0

南
麓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3
4

鬼
谷

岭
国
家

级
5
1
35
.
0
0

南
麓

安
康

市
石

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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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级
别

面
积

（
公

顷
）

所
属

区
域

所
在

地

3
5

金
丝

大
峡

谷
国
家

级
1
7
90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3
6

木
王

国
家

级
3
6
16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镇

安
县

3
7

牛
背

梁
国
家

级
2
1
23
.
7
3

南
麓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3
8

天
竺

山
国
家

级
7
1
.
00

南
麓

商
洛

市
山

阳
县

3
9

宁
东

省
级

3
0
00
.
0
0

南
麓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4
0

雷
神

谷
省
级

2
0
76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勉

县

4
1

云
雾

山
省
级

2
1
13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勉

县

4
2

褒
河

省
级

3
3
12
.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汉

台
区

4
3

牢
固

关
省
级

6
4
0
.0
0

南
麓

汉
中

市
宁

强
县

4
4

灵
崖

寺
省
级

1
0
0
.8
0

南
麓

安
康

市
旬

阳
县

4
5

擂
鼓

台
省
级

5
8
5
.0
0

南
麓

安
康

市
紫

阳
县

4
6

凤
凰

山
省
级

2
7
04
.
2
8

南
麓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4
7

玉
皇

山
省
级

7
4
90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4
8

商
山

省
级

1
7
20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4
9

江
山

省
级

8
2
86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5
0

苍
龙

山
省
级

1
5
51
.
0
0

南
麓

商
洛

市
山

阳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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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4

陕
西

省
秦

岭
国

家
级

湿
地

公
园

名
录

序
号

湿
地

公
园

名
称

湿
地

类
型

面
积

（
公

顷
）

所
在

地

1
陕
西

丹
凤

丹
江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1
4
54
.0
0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2
陕
西

宁
强

汉
水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1
0
81
.0
0

汉
中

市
宁

强
县

3
陕
西

旬
河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1
2
90
.0
0

安
康

市
宁

陕
县

4
陕
西

凤
县

嘉
陵

江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1
5
79
.9
0

宝
鸡

市
凤

县

5
陕
西

太
白

石
头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7
4
7.
0
0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6
陕
西

丹
江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
人

工
6
2
4.
0
5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7
陕
西

眉
县

龙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2
3
31
.0
0

宝
鸡

市
眉

县

8
陕
西

洛
南

洛
河

源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4
5
7.
0
0

商
洛

市
洛

南
县

9
陕
西

汉
中

葱
滩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2
4
3.
9
0

汉
中

市
勉

县

1
0

陕
西

汉
阴

观
音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人
工

、
河

流
1
4
8.
4
6

安
康

市
汉

阴
县

1
1

陕
西

西
安

田
峪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3
5
7.
4
2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1
2

陕
西

石
泉

汉
江

莲
花

古
渡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河
流

、
人

工
5
6
2.
6
1

安
康

市
石

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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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5

陕
西

省
秦

岭
风

景
名

胜
区
名

录

序
号

名
称

面
积

（
公

顷
）

级
别

所
在

地

1
华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1
4
84
0.
0
0

国
家

级
渭
南

市
华

阴
市

2
宝
鸡

天
台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1
3
33
0.
0
0

国
家

级
宝
鸡

市
渭

滨
区

3
临
潼

骊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8
7
0
0.
0
0

国
家

级
西
安

市
临

潼
区

4
瀛
湖

风
景

名
胜

区
1
0
80
0.
0
0

省
级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5
磻
溪
钓

鱼
台

风
景

名
胜

区
1
2
0
0.
0
0

省
级

宝
鸡

市
陈

仓
区

6
三
国

遗
址

五
丈

原
风

景
名

胜
区

5
0
0
0.
0
0

省
级

宝
鸡

市
岐

山
县

7
南
沙

河
风

景
名

胜
区

1
0
20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城

固
县

8
汉
中

天
台

山
—

哑
姑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1
2
0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汉

台
区

9
张
良

庙
—
紫
柏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5
0
0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留

坝
县

1
0

江
神

庙
—
灵
岩

寺
风

景
名

胜
区

5
0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略

阳
县

1
1

三
国

遗
址

武
侯

墓
祠

—
定
军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2
2
6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勉

县

1
2

午
子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2
5
0
0.
0
0

省
级

汉
中

市
西

乡
县

1
3

月
亮

洞
风

景
名

胜
区

3
0
0
0.
0
0

省
级

商
洛

市
山

阳
县

1
4

柞
水

溶
洞

风
景

名
胜

区
1
7
0
0.
0
0

省
级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1
5

蓝
田

玉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1
5
40
0.
0
0

省
级

西
安

市
蓝

田
县

1
6

翠
华

山
—
南
五

台
风

景
名

胜
区

1
2
00
0.
0
0

省
级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1
7

楼
观

台
风

景
名

胜
区

3
2
30
0.
0
0

省
级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 144 —



附
表

6

陕
西

省
秦

岭
地

质
公

园
名
录

序
号

地
质

公
园

名
称

行
政

区
域

总
面

积
（

公
顷

）
级
别

隶
属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1
秦
岭

终
南

山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西
安

市
临

潼
区

、
长

安
区

、

蓝
田

县
、

鄠
邑
区

、
周

至
县

1
0
7
48
5
.0
0

世
界

级
西
安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2
翠
华

山
山

崩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3
2
0
0.
0
0

国
家

级
西
安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3
陈
仓

九
龙

山
省

级
地

质
公

园
宝
鸡

市
陈

仓
区

5
1
7
0.
0
0

省
级

宝
鸡

市

4
华
山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渭
南

市
华

阴
市

5
4
7
0.
0
0

国
家

级
渭
南

市
人

民
政

府

5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少
华

山
省

级
地

质
公

园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5
6
6
3.
0
0

省
级

华
州

区
人

民
政

府

6
小
秦

岭
金

矿
国

家
矿

山
地

质
公

园
渭
南

市
潼

关
县

4
0
0
0.
0
0

国
家

级
潼
关

县
人

民
政

府

7
安
康

石
泉

燕
翔

洞
省

级
地

质
公

园
安
康

市
石

泉
县

7
8
0
0.
0
0

省
级

石
泉

县
林

业
局

8
陕
西

柞
水

溶
洞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6
3
3
7.
0
0

国
家

级
柞
水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9
商
南

金
丝

峡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2
8
6
0.
0
0

国
家

级
商
南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1
0

丹
凤

上
运

石
省

级
地

质
公

园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2
7
1
5.
0
0

省
级

丹
凤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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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7

陕
西

省
秦

岭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名

录

序
号

县
（

区
）

保
护

区
名

称
保
护

区
类

型
级
别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保
护

区
面

积

（
公

顷
）

1
周
至

县
黑
河

多
鳞

铲
颌

鱼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多

鳞
铲

颌
鱼

，
其

他
保

护
动

物
裸

重
唇

鱼
、

山
溪

鲵
、

秦
巴

北
鲵

、
秦

岭
细

鳞
鲑

、
大

鲵
、

水
獭

等
。

6
0
9
8.
0
0

2
鄠
邑
区

甘
峪

河
秦

岭
细

鳞
鲑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秦

岭
细

鳞
鲑

，
其

他
保

护
对

象
包

括
岷

县
高

原
鳅

、
多

鳞
铲

颌
鱼

、
山

溪
鲵

、
大

鲵
、

水
獭

、
中

国
林

蛙
等

。

6
1
8
.7
0

3
蓝
田

县
辋
川

河
特

有
鱼

类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是
鲇

鱼
，

其
他

保
护

对
象

多
鳞

铲
颌

鱼
、

唇
鱼

骨
、

鲤
、

鲫
、

黄
颡

鱼
、

盎
堂

拟
鲿
、
山

溪
鲵

、
大

鲵
、

中
国

林
蛙

等

4
2
3
7.
0
0

4
长
安

区
库
峪

河
特

有
鱼

类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保
护

区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是

岷
县

高
原

鳅
、

多
鳞

铲
颌

鱼
、

山
溪

鯢
、
中

国
林

蛙
等

。
6
1
1
.4
0

5
陈
仓

区
宝
鸡

通
关

河
秦

岭
细

鳞
鲑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物
种

是
秦

岭
细

鳞
鲑

，
其

它
保

护
物

种
包

括
鲇

、
鲤

、
鲫

、
黄

颡
鱼

、
青

虾
和

中
华

鳖
等

。
4
4
0
0.
0
0

6
凤
县

嘉
陵

江
源

特
有

鱼
类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是
唇

鱼
骨

，
其

他
保

护
对

象
多

鳞
铲

颌
鱼

、
鲇

鱼
、

山
溪

鲵
、

中
国

林
蛙

等
。

2
2
3
5.
0
0

7
华
阴

市
渭
河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鲤

、
鲇
鱼

、
黄
颡

鱼
、
乌
鳢

、
鲫
，

其
他

保
护

物
种

有
黄

鳝
、

大
鼻

吻
鮈
、
中

华
鳖

等
。

1
4
9
72
.
0
0

8
汉
中

市
褒
河

特
有

鱼
类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鲇

、
长
吻

鮠
、
黄
颡

鱼
、
大
眼

鳜
、

鲤
鱼

、
乌
鳢

，
其
他

保
护

物
种

包
括

鲫
、
黄
鳝

、
鳖
、

大
鲵

、
山

溪
鲵

、
蒲

草
等

。

1
7
1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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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

区
）

保
护

区
名

称
保
护

区
类

型
级
别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保
护

区
面

积

（
公

顷
）

9
城
固

县
湑

水
河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大

眼
鳜

、
黄

颡
鱼

、
鲤

、
鲇

，
其

他
保

护
物

种
包

括
山

溪
鲵

、
大

鲵
、

水
獭

、
鲫

、
黄

鳝
等

。

6
1
1
.4
0

1
0

紫
阳

县
任
河

多
鳞

铲
颌

鱼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是
多

鳞
铲

颌
鱼

、
大

鲵
，

其
他

保
护

对
象

包
括

鳜
、

黄
颡

鱼
、

鲇
等

。
2
6
8
6.
5
0

1
1

商
洛

市
丹
江

源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国
家

级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鲇

、
黄

颡
鱼

，
其

他
保

护
对

象
包

括
山

溪
鲵

、
大

鲵
、

水
獭

、
中

国
林

蛙
等

。
6
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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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8

陕
西

省
秦

岭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名
录

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1
大
熊

猫
Ai

lu
ro

po
da

me
la
no

le
uc

a
(
D
a
vi
d
)

Ⅰ
佛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
留

坝
县

、
宁

强
县

、
凤

县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2
川
金

丝
猴

Rh
in
op

it
he

cu
s
ro

xe
ll

an
a

(
M
i
ln
e
-
Ed
w
a
rd
s
)

Ⅰ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留
坝

县

3
云
豹

Ne
of
li

s
ne

bu
lo

sa
(
G
r
if
f
i
th
)

Ⅰ
汉
中

市
、

汉
阴

县
、

宁
陕

县
、

镇
安

县

4
豹

Pa
ng
he

ra
pa

rd
us

(
L
i
nn
a
e
us
)

Ⅰ
宁

陕
县

、
石

泉
县

、
汉

阴
县

、
紫

阳
县

、
旬

阳
县

、
岚

皋
县
、

西
乡

县
、

佛
坪

县
、

镇
安

县
、

柞
水

县
、

山
阳

县
、

丹
凤

县
、

洛
南

县
、

周
至

县

5
羚
牛

Bu
do
rc

as
ta

xi
co

lo
r

(H
o
d
gs
o
n
)

Ⅰ

佛
坪

县
、

洋
县

、
宁
强

县
、

留
坝

县
、

勉
县

、
城

固
县

、
宁
陕

县
、

石
泉

县
、

柞
水

县
、

镇
安
县

、
丹

凤
县

、
凤

县
、

太
白

县
、

眉
县
、

周
至

县
、

蓝
田

县
、

长
安

区
、

鄠
邑
区

6
林
麝

Mo
sc
hu

s
be

re
zo

vs
ki

i
(
F
l
e
ro
v
)

Ⅰ
秦
岭

全
境

7
黑
鹳

Ci
co
ni

a
ni

gr
a

(
L
i
nn
a
e
us
)

Ⅰ
西

安
市

区
、

长
安

区
、

临
潼

县
、

周
至

县
、

眉
县

、
华

阴
市
、

洛
南

县
、

商
南

县
、

汉
中

市

8
朱

鹮
Ni

pp
on

ia
ni

pp
on

(
T
e
mm
i
n
ck
)

Ⅰ
汉
中

市
（

除
略

阳
、

镇
巴

外
）
、
宁

陕
县

9
金
雕

Aq
ui
la

ch
ry
sa

et
os

(
L
i
nn
a
e
us

)
Ⅰ

周
至

县
、

洋
县

县
、

石
泉

县

1
0

白
肩

雕
Aq

ui
la

he
li
ac

a
Sa

vi
gn

y
Ⅰ

渭
河

流
域

、
太

白
县

1
1

白
尾

海
雕

Ha
li
ae

et
us

al
bi
ci

ll
a

Ⅰ
宝
鸡

市
、

汉
中

市

1
2

玉
带

海
雕

Ha
li
ae

et
us

le
uc
or

yp
hu

s
Ⅰ

宝
鸡

市
、

汉
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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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1
3

中
华

秋
沙

鸭
M
e
r
gu
s
s
q
u
am
a
t
us

Ⅰ
西
安

市
、

商
洛

市
、

汉
中

市

1
4

大
鸨

O
t
i
s
t
a
r
da

Ⅰ
安
康

市
、

汉
中

市

1
5

中
华

虎
凤

蝶
Lu

eh
do

rf
ia

ch
in
en

si
s

Ⅱ
华
阴

市
、

太
白

县
、

周
至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1
6

三
尾

凤
蝶

Bh
ut
an

it
is

th
ai
di

na
(
B
l
an
c
h
ar
d
)

Ⅱ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1
7

阳
彩

臂
金

龟
Ch

ei
ro

to
nu

s
ja

ns
an

i
Ⅱ

秦
岭

1
8

秦
岭

细
鳞

鲑
Br

ac
hy

my
st

ax
le

no
k

(
P
al
l
a
s)

Ⅱ
太
白

县
、
眉

县
、

鄠
邑
区

、
周

至
县

、
佛

坪
县

1
9

川
陕

哲
罗

鲑
Hu

ch
o
bl

ee
ke

ri
(
K
i
mr
a
)

Ⅱ
西
太

上
游

、
湑

水
河

上
游

2
0

大
鲵

An
dr
ia

s
da

vi
di

an
us

(
B
l
an
c
h
ar
d
)

Ⅱ
秦

巴
山

区
属

长
江

水
系

的
较

大
河

溪
之

内
；

在
秦

岭
北

坡
属
黄

河
水

系
的

较
高

海
拔

处
偶

有
分

布

2
1

山
瑞

鳖
Pa

le
a
st

ei
nd

ac
hn

er
i

(
S
i
eb
e
n
ro
c
k
)

Ⅱ
旬
阳

县

2
2

白
琵

鹭
Pl

at
al

ea
le

uc
or

od
ia

(L
i
n
na
e
u
s)

Ⅱ
汉
江

流
域

2
3

小
天

鹅
Cy

gn
us

co
lu
mb

ia
nu

s
(
O
r
d)

Ⅱ
镇
安

县
金

钱
河

2
4

鸳
鸯

Ai
x
ga

le
ri

cu
la

ta
(
L
i
nn
a
e
us
)

Ⅱ
汉
江

流
域

的
石

泉
县

、
汉

阴
县

2
5

黑
鸢

Mi
lv
us

mi
gr
an

s
Ⅱ

秦
岭

各
区

县

2
6

凤
头

鹰
Ac

ci
pi

te
r
tr

iv
ir

ga
tu

s
Ⅱ

秦
岭

2
7

赤
腹

鹰
Ac

ci
pi

te
r
so

lo
en

si
s

(
H
o
rs
f
i
el
d
)

Ⅱ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

汉
阴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2
8

雀
鹰

Ac
ci
pi

te
r

ni
su
s

(
L
i
nn
a
e
us
)

Ⅱ
周
至

县
、

洋
县

、
西

乡
县

、
石

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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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2
9

苍
鹰

Ac
ci
pi

te
r
ge

nt
il

es
(
L
i
nn
a
e
us
)

Ⅱ
汉
中

市

3
0

松
雀

鹰
Ac

ci
pi

te
r
vi

rg
at

us
(
t
e
mm
i
n
ck
)

Ⅱ
佛
坪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3
1

大
鵟

Bu
te
o
he

mi
la

si
us

(t
e
m
mi
n
c
k
et

s
c
h
le
g
e
l)

Ⅱ
渭
河

流
域

3
2

普
通

鵟
Bu

te
o
bu

te
o

(
L
in
n
a
eu
s
)

Ⅱ
石
泉

县
、

凤
县

3
3

毛
脚

鵟
Bu

te
o

la
go
pu

s
(
P
o
nt
o
p
pi
d
a
n)

Ⅱ
渭
河

流
域

3
4

灰
脸

鵟
鹰

Bu
ta
st

ur
in

di
cu

s
(
G
m
el
i
n
)

Ⅱ
秦
岭

南
坡

、
石

泉
县

3
5

鹰
雕

Ni
sa
et

us
ni

pa
le

ns
is

Ⅱ
秦
岭

3
6

林
雕

Ic
ti
na

et
us

ma
la
ie

ns
is

Ⅱ
秦
岭

3
7

鹗
Pa

nd
io

n
ha

li
ae

tu
s

Ⅱ
全
省

3
8

凤
头

蜂
鹰

Pe
rn
is

pt
il
or

hy
nc

us
Ⅱ

全
省

3
9

黑
冠

鹃
隼

Av
ic
ed

a
le

up
ho

te
s

Ⅱ
秦
岭

4
0

秃
鹫

Ae
gy
pi

us
mo

na
ch

us
Ⅱ

全
省

4
1

蛇
雕

Sp
il
or

ni
s
ch

ee
la

Ⅱ
全
省

4
2

短
趾

雕
Ci

rc
ae

tu
s

ga
ll
ic

us
Ⅱ

全
省

4
3

白
尾

鹞
Ci

rc
us

cy
an
eu

s
(
L
i
nn
a
e
us
)

Ⅱ
秦
巴

山
地

4
4

燕
隼

Fa
lc
o

su
bb
ut

eo
(
L
i
n
na
e
u
s)

Ⅱ
眉
县

县
、

周
至

县

4
5

红
脚

隼
Fa

lc
o

ve
sp
er

ti
nu

s
(
L
i
nn
a
e
us
)

Ⅱ
西
安

市
、

眉
县

县
、

太
白

县
、

潼
关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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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4
6

红
隼

Fa
lc
o

ti
nn
un

cu
lu

s
(
L
i
nn
a
e
us
)

Ⅱ
秦
岭

各
区

县

4
7

灰
背

隼
Fa

lc
o

co
lu
mb

ar
iu

s
Ⅱ

全
省

4
8

游
隼

Fa
lc
o
pe

re
gr

in
us

Ⅱ
全
省

4
9

血
雉

It
ha
gi

ni
s
cr

ue
nt

us
(
H
a
rd
w
i
ck
e
)

Ⅱ
洋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太

白
县

、
周

至
县

5
0

红
腹

角
雉

Tr
ag
op

an
te

mm
in

ck
ii

(
J
.
E
.
G
ra
y
)

Ⅱ
洋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太

白
县

、
周

至
县

5
1

勺
鸡

Pu
cr
as

ia
ma

cr
ol

op
ha

(
L
e
ss
o
n
)

Ⅱ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旬

阳
县

5
2

白
冠

长
尾

雉
Sy

rm
at

ic
us

re
ev
es

ii
(
J
.
E
.
G
ra
y
)

Ⅱ
洋
县

、
太

白
县

、
西

乡
县

、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
石

泉
县

、
汉

阴
县

、

旬
阳

县

5
3

红
腹

锦
鸡

Ch
ry
so

lo
ph

us
pi

ct
us

(
L
in
n
a
eu
s
)

Ⅱ
秦
岭

全
境

5
4

灰
鹤

Gr
us

gr
us

(
L
i
nn
a
e
us
)

Ⅱ
渭
南

市
、

西
安

市
、

汉
中

市

5
5

蓑
羽

鹤
An

th
ro

po
id

es
vi

rg
o

(
L
i
nn
a
e
us
)

Ⅱ
城
固

县

5
6

红
翅

绿
鸠

Tr
er
on

si
eb
ol

di
i

(
T
e
mm
i
n
ck
)

Ⅱ
佛
坪

县
、

太
白

县

5
7

灰
喉

针
尾

雨
燕

Hi
ru
nd

ap
us

co
ch
in

ch
in

en
si

s
Ⅱ

秦
岭

5
8

红
角

鸮
Ot

us
su

ni
a

(
L
i
nn
a
e
us
)

Ⅱ
秦
岭

以
南

秦
巴

山
区

5
9

北
领

角
鸮

（
原

领
角

鸮
）

Ot
us

se
mi
to

rq
ue

s
(
P
e
nn
a
n
t)

Ⅱ
留
坝

县
、

宁
陕

县

6
0

雕
鸮

Bu
bo

bu
bo

(
L
i
nn
a
e
us
)

Ⅱ
秦
巴

山
区

6
1

黄
腿

渔
鸮

Ke
tu
pa

fl
av
ip

es
(
H
o
dg
s
o
n)

Ⅱ
周
至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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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6
2

雪
鸮

Ny
ct
ea

sc
an
di

ac
a

(
L
i
nn
a
e
us
)

Ⅱ
鄠
邑
区

6
3

领
鸺

鶹
Gl

au
ci

di
um

br
od
ie

i
(
B
ur
t
o
n)

Ⅱ
周
至

县
、

宁
陕

县

6
4

斑
头

鸺
鹠

Gl
au
ci

di
um

cu
cu
lo

id
es

(
V
i
go
r
s
)

Ⅱ
汉
阴

县
、

西
乡

县
、

宁
陕

县

6
5

鬼
鸮

Ae
go
li

us
fu

ne
re

us
Ⅱ

秦
岭

6
6

鹰
鸮

Ni
no
x

sc
ut
ul

at
a

(
R
a
ff
l
e
s)

Ⅱ
宁
陕

县

6
7

纵
纹

腹
小

鸮
At

he
ne

no
ct
ua

(
S
c
op
o
l
i)

Ⅱ
周
至

县
、

陈
仓

区
（

阳
平

镇
）
、
宁

陕
县

6
8

灰
林

鸮
St

ri
x
al

uc
o

(L
i
n
na
e
u
s)

Ⅱ
宁
陕

县

6
9

长
耳

鸮
As

io
ot

us
(
L
i
nn
a
e
us
)

Ⅱ
长
安

区
、

洋
县

7
0

短
耳

鸮
As

io
fl

am
me

us
(
P
o
nt
o
p
pi
d
a
n)

Ⅱ
汉
中

市
、

渭
南

市

7
1

褐
翅

鸦
鹃

Ce
nt
ro

pu
s

si
ne
ns

is
Ⅱ

秦
岭

7
2

小
鸦

鹃
Ce

nt
ro

pu
s
be

ng
al

en
si

s
Ⅱ

秦
岭

7
3

豺
Cu

on
al

pi
nu

s
(
P
a
ll
a
s
)

Ⅱ
佛
坪

县
、

岚
皋

县
、

柞
水

县
、

宁
陕

县

7
4

黑
熊

Ur
su
s

th
ib
et

an
us

(
G
.
C
u
v
ie
r
)

Ⅱ
秦
巴

山
区

7
5

小
熊

猫
Ai

lu
ru

s
fu

lg
en

s
(
F
.
C
u
v
ie
r
)

Ⅱ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宁
强

县

7
6

黄
喉

貂

（
又

名
青
鼬

）
Ma

rt
es

fl
av
ig

ul
a

(
B
o
dd
a
e
rt
)

Ⅱ
秦
岭

各
区

县

7
7

水
獭

Lu
tr
a
lu

tr
a

(
L
in
n
a
eu
s
)

Ⅱ
秦
岭

各
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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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7
8

大
灵

猫
Vi

ve
rr

a
zi

be
th

a
(
L
i
n
na
e
u
s)

Ⅱ
秦
岭

各
区

县

7
9

小
灵

猫
Vi

ve
rr

ic
ul

a
in

di
ca

(
D
e
sm
a
r
es
t
)

Ⅱ
石
泉

县
、

镇
安

县
、

旬
阳

县
、

紫
阳

县

8
0

猞
猁

Ly
nx

ly
nx

(
L
i
nn
a
e
us
)

Ⅱ
安
康

市

8
1

金
猫

Pr
of
el

is
te

mm
in

ck
i

(
K
e
r
r)

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8
2

中
华

鬣
羚

Ca
pr
ic

or
ni

s
mi

ln
ee

dw
ar

ds
ii

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8
3

斑
羚

Na
em
or

he
du

s
go

ra
l

(
H
a
rd
w
i
ck
e
)

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8
4

秦
巴

巴
鲵

（
原

秦
巴

北
鲵

）
Li

ua
ts

in
pa

en
si

s
S

周
至

县
、

佛
坪

县

8
5

小
角

蟾
Me

go
ph

ry
s

mi
no
r

(
S
t
e
jn
e
g
er
)

S
洋
县

8
6

宁
陕

齿
突

蟾
Sc

ut
ig

er
ni

ng
sh

an
en

si
s

(
F
a
ng
)

S
宁
陕

县

8
7

斑
腿

泛
树

蛙

（
原

斑
腿

树
蛙

）
Po

ly
pe

da
te

s
me

ga
ce

ph
al

us
S

宁
强

县

8
8

太
白

壁
虎

Ge
kk
o
ta

ib
ai

en
si

s
(
S
o
n
g)

S
太
白

县

8
9

宁
陕

小
头

蛇
Ol

ig
od

on
ni

ng
sh

an
en

si
s

(
Y
u
an
)

S
宁
陕

县

9
0

斑
嘴

鸭
An

as
zo

no
rh

yn
ch

a
(
F
o
rs
t
e
r)

S
汉
水

流
域

及
其

沿
岸

的
塘

库
区

、
渭

河
流

域

9
1

斑
头

秋
沙

鸭
Me

rg
us

al
be
ll

us
(
L
i
nn
a
e
us
)

S
长
安

区
、

潼
关

县
、

合
阳

县

9
2

彩
鹬

Ro
st
ra

tu
la

be
ng
ha

le
ns

is
(
L
i
nn
a
e
us
)

S
周
至

县
、

华
州

9
3

红
翅

风
头

鹃
Cl

am
at

or
co

ro
ma

nd
us

(
L
in
n
a
eu
s
)

S
宁
陕

县
、

汉
阴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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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9
4

三
趾

鸦
雀

Ch
ol
or

ni
s
pa

ra
do

xu
s

(
V
er
r
e
au
x
)

S
太
白

县
、

宁
陕

县
、

汉
阴

县

9
5

蓝
鹀

Em
be
ri

za
si

em
ss

in
i

(
M
ar
t
e
ns
)

S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

宁
陕

县

9
6

东
方

薄
鳅

Le
pt
ob

ot
ia

or
ie
nt

al
is

(
X
u，

F
a
n
g

et

W
a
ng
)

S
丹
凤

县
（

武
关

河
）

9
7

汉
水

扁
尾

薄
鳅

Le
pt
ob

ot
ia

ti
en
ta

ie
ns

is
ha

ns
ui

en
si

s

(
F
a
n
g
et

X
u
)

S
汉
水

水
系

（
紫

阳
县

、
岚

皋
县

）

9
8

鯮
Lu

ci
ob

ra
ma

ma
cr
oc

ep
ha

lu
s

(
L
a
cé
p
èd
e
)

S
汉
水

和
嘉

陵
江

水
系

的
干

流

9
9

鳤
Oc

he
to

bi
us

el
on
ga

tu
s

(
K
n
er
)

S
汉
水

和
嘉

陵
江

干
流

1
0
0

鳡
El

op
ic

ht
hy

s
ba

mb
us

a
(
R
i
ch
a
r
ds
o
n
)

S
汉
水

和
渭

河
流

域

1
0
1

方
氏

鲴
Xe

no
cy

pr
is

fa
ng
i

(
T
c
ha
n
g
)

S
嘉
陵

江
干

流
内

1
0
2

尖
头

红
鲌

Er
yt
hr

oc
ul

te
r

ox
yc
ep

ha
lu

s
(
B
l
ee
k
e
r)

S
汉
水

和
嘉

陵
江

干
流

1
0
3

翘
嘴

红
鲌

Er
yt
hr

oc
ul

te
r
il

is
ha

ef
or

mi
s

(
B
le
e
k
er
)

S
汉
水

和
嘉

陵
江

干
流

1
0
4

北
方

铜
鱼

Co
re
iu

s
se

pt
en

tr
io

na
li

s
(
N
i
ch
o
l
s)

S
渭
河

支
流

1
0
5

大
鼻

吻
鮈

Rh
in
og

ob
io

na
su
tu

s
(
K
es
s
l
er
)

S
潼
关

县

1
0
6

中
华

倒
刺

鲃
Sp

in
ib

ar
bu

s
si

ne
ns

is
(
B
l
ee
k
e
r)

S
石
泉

县
、

西
乡

县

1
0
7

多
鳞

铲
颌

鱼
Sc

ap
he

st
he

s
ma

cr
ol

ep
is

(
B
l
ee
k
e
r)

S
分
布

于
嘉

陵
江

水
系

，
汉

水
水

系
，

渭
河

的
支

流

1
0
8

渭
河

裸
重

唇
鱼

Gy
mn
od

ip
ty

ch
us

pa
ch
yc

he
il

us
we

ih
ee

ns
is

(W
a
n
g
et

S
o
n
g)

S
渭
河

（
宝

鸡
）
、
黑

河
（

周
至

）

1
0
9

细
体

拟
鲿

Ps
eu
do

ba
gr

us
pr

at
ti

(
Gü
n
t
h
er
)

S
嘉
陵

江
和

汉
水

水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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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1
1
0

大
眼

鳜
Si

ni
pe

rc
a
kn

er
i

(
G
a
rm
a
n
)

S
汉
水

水
系

1
1
1

山
溪

鲵
Ba

tr
ac

hu
pe

ru
s
pi

nc
ho

ni
i

(
D
a
vi
d
)

S
留
坝

县
、

宁
陕

县

1
1
2

太
白

山
溪

鲵
Ba

tr
ac

hu
pe

ru
s

ta
ib
ai

en
si

s
(
S
o
n
g)

S
周
至

县
（

厚
畛

子
乡

花
耳

坪
）

1
1
3

中
华

鳖
Pe

lo
di

sc
us

si
ne
ns

is
(
W
ie
g
m
an
n
)

S
秦
岭

各
县

淡
水

水
域

内

1
1
4

金
裳

凤
蝶

（
金

裳
翼

凤
蝶

）
Tr

oi
de

s
ae

ac
us

(
F
e
ld
e
r
et

F
e
ld
e
r
)

S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1
0
0
0～

2
0
0
0m

山
区

1
1
5

金
凤

蝶
Pa

pi
li

o
ma

ch
ao

n
(
L
i
nn
a
e
us
)

S
秦
岭

以
南

中
低

山
区

，
数

量
较

多

1
1
6

玉
带

凤
蝶

Pa
pi
li

o
po

ly
te

s
(
L
i
n
na
e
u
s)

S
汉
中

市
、

安
康

市
的

中
低

山
区

1
1
7

宽
尾

凤
蝶

Ag
eh
an

a
el

we
si

(
L
e
ec
h
)

S
宁
陕

县
、

佛
坪

1
1
8

枯
叶

蛱
蝶

Ka
ll
im

a
in

oc
hu

s
(
D
o
u
bl
e
d
ay
)

S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1
1
9

狼
Ca

ni
s

lu
pu
s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2
0

赤
狐

Vu
lp
es

vu
lp
es

S
全
省

1
2
1

貉
Ny

ct
er

eu
te

s
pr

oc
yo

no
id

es
S

汉
阴

县
、
宁

陕
县
、
洛

南
县
、
柞

水
县

1
2
2

猪
獾

Ar
ct
on

yx
co

ll
ar

is
S

太
白

县
、
凤
县

、
勉
县

、
宁
强

县
、
略
阳

县
、
洋
县

、
城
固

县
、
留
坝

县
、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

石
泉

县
、

汉
阴

县
、

洛
南

县
、

丹
凤

县
、

山
阳

县
、

镇
安

县
、
柞

水
县

1
2
3

亚
洲

狗
獾

（
原

狗
獾

）
Me

le
s
le

uc
ur

us
S

宁
陕

县
、
镇

安
县

1
2
4

鼬
獾

Me
lo
ga

le
mo

sc
ha

ta
S

洋
县

1
2
5

花
面

狸
Pa

gu
ma

la
rv
at

a
S

秦
岭

全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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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1
2
6

小
麂

Mu
nt
ia

cu
s

re
ev
es

i
S

洋
县

、
留
坝

县
、
勉
县

、
宁
强

县
、
佛
坪

县
、
石
泉

县
、
宁
陕

、
镇
安

县
、

柞
水

县
、
洛

南
县
、
商

州
区

、
丹

凤
县

1
2
7

毛
冠

鹿
El

ap
ho

du
s
ce

ph
al

op
hu

s
S

太
白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
周

至
县

、
柞

水
县

、
汉

阴
县

、

留
坝

县

1
2
8

狍
Ca

pr
eo

lu
s

ca
pr
eo

lu
s

S
宁

强
县
、

汉
阴

县
、

石
泉

县
、

宁
陕

县
、

山
阳

县
、

商
南

县
、

镇
安

县
、

宝
鸡

市

1
2
9

豹
猫

Fe
li
s
be

ng
al

en
si

s
(
K
e
rr
)

S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1
3
0

苍
鹭

Ar
de
a
ci

ne
re

a
S

秦
巴

山
区

的
低

山
丘

陵
区

、
关

中
平

原
的

渭
河

流
域

1
3
1

草
鹭

Ar
de
a

pu
rp
ur

ea
(
L
i
nn
a
e
us
)

S
石
泉

县
、
长

安
区

1
3
2

大
白

鹭
Ar

de
a

al
ba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3
3

中
白

鹭
Ar

de
a
in

te
rm

ed
ia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3
4

夜
鹭

Ny
ct
ic

or
ax

ny
ct
ic

or
ax

S
周
至

县
、
洋

县
、

城
固

县
、
勉

县

1
3
5

短
嘴

豆
雁

（
亚

种
）

An
se
r

se
rr
ir

os
tr

is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3
6

斑
头

雁
An

se
r
in

di
cu

s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3
7

赤
麻

鸭
Ta

do
rn

a
fe

rr
ug

in
ea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3
8

翘
鼻

麻
鸭

Ta
do
rn

a
ta

do
rn

a
S

汉
江

流
域

1
3
9

绿
头

鸭
An

as
pl

at
yr

hy
nc

ho
s

S
渭
河

及
汉

江
流

域

1
4
0

赤
嘴

潜
鸭

Ne
tt
a

ru
fi
na

S
渭
河

流
域

1
4
1

红
翅

凤
头

鹃
Cl

am
at

or
co

ro
ma

nd
us

S
宁
陕

县
、
汉

阴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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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保
护

级
别

分
布

地

1
4
2

画
眉

Ca
rr
ul

ax
ca

no
ru

s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4
3

红
嘴

相
思

鸟
Le

io
th

ri
x
lu

te
a

S
秦
岭

南
坡

1
4
4

酒
红

朱
雀

Ca
rp
od

ac
us

vi
na
ce

us
S

太
白

县
、
宁

陕
县
、
周

至
县
、
留

坝
县
、
洋

县

1
4
5

白
眉

朱
雀

Ca
rp
od

ac
us

du
bi
us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4
6

灰
头

灰
雀

(
赤
胸

灰
雀

)
Py

rr
hu

la
er

yt
ha

ca
S

太
白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1
4
7

黄
喉

鹀
Em

be
ri

za
el

eg
an

s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4
8

王
锦

蛇
El

ap
he

ca
ri
na

ta
(
G
ün
t
h
er
)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4
9

闪
鳞

蛇
Xe

no
pe

lt
is

un
ic
ol

or
S

秦
岭

各
区

县

1
5
0

秦
岭

蝮
Gl

oy
di

us
qi

nl
in

ge
ns

is
(
S
o
ng

et
C
h
en
)

S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1
5
1

中
国

林
蛙

Ra
na

ch
en
si

ne
ns

is
(D
a
v
id
)

S
太

白
县
、

商
南

县
、

山
阳

县
、

柞
水

县
、

佛
坪

县
、

留
坝

县
、

宁
强

县
、

安
康

市

注
：
Ⅰ

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

Ⅱ
为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
S
为
陕

西
省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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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9

陕
西

省
秦

岭
野

生
植

物
保

护
名

录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

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分
布

1
红
豆

杉
Ta

xs
us

ch
in
en

si
s

秦
岭

、
巴

山

2
南
方

红
豆

杉
Ta

xs
us

ch
in
en

si
s
va

r.
ma

ir
ei

秦
岭

、
巴

山

3
华
山

新
麦

草
Ps

at
hy

ro
st

ac
hy

s
hu

as
ha

ni
a

秦
岭

4
独
叶

草
Ki

ng
do

ni
a

un
if
lo

ra
秦
岭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

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分
布

1
秦
岭

冷
杉

Ab
ie
s
ch

en
si

ne
ns

is
秦
巴

山
区

2
太
白

红
杉

La
ri
x

ch
in
en

si
s

秦
岭

3
大
果

青
扦

Pi
ce
a
ri

eo
ve

it
ch

ii
秦
巴

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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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分
布

4
黄
杉

Ps
eu
do

ts
ug

a
si

ne
ns

is
镇
坪

县

5
巴
山

榧
树

To
rr
ey

a
fa

rg
es

ii
秦
巴

山
区

6
沙
芦

草
Ag

ro
py

ro
n

mo
ng
ol

ic
um

陕
北

北
部

7
长
序

榆
Ul

mu
s

el
on
ga

ta
镇
坪

县

8
榉
树

Zl
co
va

sc
hn
ei

de
ri

an
a

秦
巴

山
区

9
金
荞

麦
*

Fa
go
py

ru
m
di

bo
tr

ys
平
利

县
、

岚
皋

县

1
0

连
香

树
Ce

rc
id

ip
hy

ll
um

ja
po
ni

cu
m

秦
巴

山
区

1
1

鹅
掌

楸
Li

ri
od

en
tr

on
ch

in
en

si
s

巴
山

1
2

厚
朴

Ma
gn
ol

ia
of

fi
ci

al
is

巴
山

、
秦

岭
南

坡

1
3

凹
叶

厚
朴

Ma
gn
ol

ia
of

fi
ci

al
is

su
b.
bi

lo
ba

巴
山

、
秦

岭
南

坡

1
4

水
青

树
Te

tr
ac

en
tr

on
si

ne
ns

is
秦
巴

山
区

1
5

油
樟

Ci
nn
am

om
um

lo
ng
ep

an
ic

ul
at

um
平
利

县

1
6

野
大

豆
Gl

yc
in

e
so

ja
全
省

1
7

红
豆

树
Or

mo
ci

a
ho

si
ei

巴
山

1
8

川
黄

檗
Ph

el
lo

de
nd

ro
n

ch
in
en

si
s

秦
巴

山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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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分
布

1
9

翅
果

油
树

El
ae
ag

nu
s
mo

ll
is

鄠
邑
区

涝
峪

2
0

喜
树

Ca
mp
to

th
ec

a
ac

um
in

at
a

宁
强

县

2
1

水
曲

柳
Fr

ax
in

us
ma

nd
sc

hu
ri

ca
秦
岭

2
2

秦
岭

石
蝴

蝶
Pe

tr
oc

os
me

a
qi

nl
in

ge
ns

is
勉
县

2
3

香
果

树
Em

me
no

pt
er

ys
he

nr
yi

秦
巴

山
区

带
*者

为
农
业

部
门

主
管

，
其

它
为

林
业

部
门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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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岭
陕
西
省
地
方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名
录
（
第
一
批
修
订
）

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1
狭
叶

瓶
尔

小
草

Op
hi
og

lo
ss

um
th

er
ma

l
K
o
m

渐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2
太
白

贝
母

Fr
it
il

la
ri

a
ta

ip
ai

en
si

s
P
.
Y
.

L
i

濒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
、

洋
县

3
假
百

合
（

太
白

米
）

No
th
ol

ir
io

n
bu

lb
ul

if
er

um
(
L
in
g
e
ls
h
.
e
x
H
.

L
i
mp
r
i
ch
t
)
S
t
e
ar
n

渐
危

眉
县

、
太

白
县

、
周

至
（

太
白

山
）

、
佛

坪
县

、
洋

县

4
大
苞

黄
精

Po
ly
go

na
tu

m
me

ga
ph

yl
lu

m
P
.
Y
.

L
i

濒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红
河

）

5
延
龄

草
Tr

il
li

um
ts

ch
on

os
ki

i
M
a
x
im

渐
危

眉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平
利

县
、

宁
陕

县
、

镇
坪

县
、

旬
阳

县
、

岚
皋

县
、

长
安

区

6
白
接

骨
As

ys
ta

si
el

la
ne

es
ia

na
(
W
a
ll
.
)
L
i
n
da
u

濒
危

西
乡

县
、

平
利

县
、

柞
水

县
、

镇
坪

县

7
庙
台

槭
Ac

er
mi

ao
ta

ie
ns

e
P
.
C
.
T
s
o
on
g

稀
有

眉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县
、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
留
坝

县
、
凤
县

县
、
平
利

县
、

南
郑

区

8
马
蹄

香
Sa

ru
ma

he
nr
yi

O
l
i
v.

渐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县

9
秦
岭

藤
Bi

on
di

a
ch

in
en

si
s

S
c
h
lt
r
.

稀
有

佛
坪

县
、

洋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西

乡
县

、
鄠
邑
区

（
涝

浴
殷

家
坡

）
、

周
至

县

1
0

黑
水

藤
Bi

on
di

a
in

si
gn

is
T
s
i
an
g

稀
有

宁
陕

县
（

火
地

塘
）

1
1

桤
木

Al
nu
s

cr
em
as

to
gy

ne
B
u
r
k.

濒
危

宁
强

县
（

分
树

岭
）

、
西

乡
县

1
2

粗
糠

树
Eh

re
ti

a
ma

cr
op

hy
ll

a
W
a
ll
.

濒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1
3

山
蜡

梅
Ch

im
on

an
th

us
ni

te
ns

O
l
iv
.

濒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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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1
4

蜡
梅

Ch
im
on

an
th

us
pr

ae
co

x
(
L
i
nn
.
)
L
i
n
k.

濒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1
5

秦
岭

党
参

Co
do
no

ps
is

ts
in
li

ng
en

si
s

P
a
x
e
t
H
o
f
fm
.

渐
危

周
至

县
、

眉
县

、
太

白
县

、
佛

坪
县

1
6

蝟
实

Ko
lk
wi

tz
ia

am
ab
il

is
G
r
a
eb
n
.

稀
有

华
阴

市
（

华
山

）
、

山
阳

县
、

渭
滨

区

1
7

毛
核

木
Sy

mp
ho

ri
ca

rp
os

si
ne
ns

is
R
e
h
d.

稀
有

勉
县

1
8

星
叶

草
Ci

rc
ae

as
te

r
ag

re
st

is
M
a
xi
m
.

稀
有

眉
县

、
太

白
县

（
太

白
山

）
、

柞
水

县
（

牛
背

梁
)
、
佛

坪
县

、

周
至

县
（

首
阳

山
）

1
9

假
橐

吾
Li

gu
la

ri
op

si
s

sh
ic
hu

an
a

Y
.

L
.
C
h
e
n

稀
有

宁
陕

县
、

略
阳

县
、

眉
县

、
太

白
县

、
渭

滨
区

、
周

至
县

2
0

小
丛

红
景

天

（
凤

尾
七

）
Rh

od
io

la
du

mu
lo

sa
(
F
r
an
c
h
.)

S
.
H
.
F
u

濒
危

周
至

县
、

眉
县

、
太

白
县

、
鄠
邑
区

2
1

狭
叶

虎
皮

楠
Da

ph
ni

ph
yl

lu
m

an
gu
st

if
ol

iu
m

H
u
t
ch
.

濒
危

城
固

县

2
2

瓶
兰

花
Di

os
py

ro
s

ar
ma
ta

H
e
ms
l.

濒
危

城
固

县
、

略
阳

县

2
3

北
极

果
Ar

ct
ou

s
ru

be
r

(
R
e
hd
.

e
t
W
i
l
s.
)
N
a
k
ai

濒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放
羊

寺
）

2
4

扁
枝

越
桔

Va
cc
in

iu
m

ja
po
ni

cu
m

M
i
q
.
va

r.
si

ni
cu

m

(
N
a
ka
i
)
R
e
h
d.

濒
危

平
利

县
、

佛
坪

县
、

镇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2
5

穗
状

狐
尾

藻
My

ri
op

hy
ll

um
sp

ic
at

um
L
i
n
n.

稀
有

灞
桥

区

2
6

小
果

蜡
瓣

花
Co

ry
lo

ps
is

mi
cr
oc

ar
pa

C
h
a
ng

濒
危

宁
强

县
（

青
木

川
西

沟
）

2
7

中
华

蚊
母

树
Di

st
yl

iu
m

ch
in
en

se
(
F
ra
n
c
h.
)
D
i
e
ls

濒
危

汉
滨

区
（

岚
河

口
檀

树
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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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2
8

牛
鼻

栓
Fo

rt
un

ea
ri

a
si

ne
ns

is
R
e
hd
.
e
t
W
i
l
s.

稀
有

大
巴

山
区

各
县

、
洋

县
、

商
州

区

2
9

山
白

树
Si

no
wi

ls
on

ia
he

nr
yi

H
e
m
sl
.

渐
危

秦
巴

山
区

各
区

县

3
0

水
丝

梨
Sy

co
ps

is
si

ne
ns

is
O
l
i
v.

濒
危

平
利

县
（

红
庙

子
至

转
角

石
）

、
旬

阳
县

、
山

阳
县

（
板

庙
河

）
、

岚
皋

县
、

镇
坪

县

3
1

青
钱

柳
Cy

cl
oc

ar
ya

pa
li
ur

us
(
B
a
ta
l
.)

L
.
ij
i
ns
k

稀
有

略
阳

县
、

岚
皋

县
、

平
利

县
、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3
2

红
果

黄
肉

楠
Ac

ti
no

da
ph

ne
cu

pu
la

ri
s

(
H
e
ms
l
.
)
G
a
m
bl
e

濒
危

西
乡

县
、

平
利

县
（

白
果

坪
）

、
旬

阳
县

（
公

馆
乡

）

3
3

簇
叶

新
木

姜
子

Ne
ol
it

se
a
co

nf
er

ti
fo

li
a

(
H
e
ms
l
.
)
M
e
rr
.

濒
危

西
乡

县
、

南
郑

区
（

纸
房

坝
）

、
岚

皋
县

、
山

阳
县

3
4

大
血

藤
Sa

rg
en

to
do

xa
cu

ne
at

a
(
O
l
iv
.
)
R
e
hd
.
e
t
W
i
ls
.

稀
有

平
利

县
、

西
乡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3
5

串
果

藤
Si

no
fr

an
ch

et
ia

ch
in
en

si
s
(
F
r
an
c
h
.)

H
e
m
sl
.

渐
危

眉
县

、
太
白

县
、
鄠

邑
区

、
长
安

区
、
周
至

县
、
汉
滨

区
、
石
泉

县
、
佛
坪

县
、

镇
坪

县
、

平
利

县

3
6

秦
岭

黄
芪

As
tr
ag

al
us

he
nr
yi

O
l
i
v.

稀
有

华
州

区
、

鄠
邑
区

、
宁

陕
县

、
长

安
区

、
柞

水
县

3
7

太
白

岩
黄

芪
He

dy
sa

ru
m
ta

ip
ei

cu
m
(
H
an
d
.
-M
a
z
z.
)
K
.
T
.
F
u

稀
有

眉
县

（
太

白
山

）

3
8

蓬
莱

葛
Ga

rd
ne

ri
a
mu

lt
if

lo
ra

M
a
ki
n
o

濒
危

佛
坪

县
、

洋
县

、
西

乡
县

、
商

南
县

、
略

阳
县

3
9

紫
薇

La
ge
rs

tr
oe

mi
a

in
di
ca

L
i
n
n.

濒
危

白
河

县
、

宁
强

县

4
0

多
花

木
兰

Ma
gn
ol

ia
mu

lt
if

lo
ra

M
.
C
.
W
a
n
g
e
t
C
.
L
.
M
i
n

稀
有

宁
陕

县

4
1

青
皮

木
Sc

ho
ep

fi
a
ja

sm
in

od
or

a
S
i
e
b.

e
t
Z
u
c
c.

稀
有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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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4
2

羽
叶

丁
香

Sy
ri
ng

a
pi

nn
at

if
ol

ia
H
e
m
si

濒
危

鄠
邑
区

、
眉

县
、

太
白

县
、

周
至

县
、

宁
陕

县
、

长
安

区

4
3

竹
叶

胡
椒

Pi
pe
r

ba
mb
us

if
ol

iu
m

Y
.

C
.
T
s
e
ng

濒
危

平
利

县
、

西
乡

县
、

宁
强

县

4
4

翼
蓼

Pt
er
ox

yg
on

um
gi

ra
ld

ii
D
a
mm
e
r
e
t
D
i
e
ls

稀
有

太
白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长
安

区
、

鄠
邑
区

、
汉

滨

区
、

蓝
田

县
、

山
阳

县
、

旬
阳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4
5

陕
西

羽
叶

报
春

Pr
im
ul

a
fi

lc
hn

er
ae

K
n
ut
h

稀
有

佛
坪

县

4
6

钝
叶

单
侧

花
Or

th
il

ia
ob

tu
sa

ta
（
T
u
r
cz
.
）
H
a
r
a

极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
、

洋
县

4
7

太
白

美
花

草
Ca

ll
ia

nt
he

mu
m
ta

ip
ai

cu
m

W
.
T
.
W
a
n
g

濒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
、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牛
背

梁
）

4
8

太
白

乌
头

Ac
on
it

um
ta

ip
ei

cu
m

H
a
n
d.
-
M
az
z
.

渐
危

眉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山

）
、

佛
坪

县

4
9

反
萼

银
莲

花
An

em
on

e
re

fl
ex

a
S
t
e
ph
.

渐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
、

蓝
田

县

5
0

秦
岭

花
楸

So
rb
us

ts
in
li

ng
en

si
s

C
.
L
.
T
a
n
g

濒
危

眉
县

（
太

白
山

）

5
1

风
箱

树
Ce

ph
al

an
th

us
oc

ci
de

nt
al

is
L
i
n
n.

濒
危

平
利

县
、

汉
滨

区
（

岚
河

）

5
2

秦
岭

岩
白

菜
Be

rg
en

ia
sc

op
ul

os
a

T
.

P
.
W
a
n
g

渐
危

眉
县

（
白

羊
台

）
、

长
安

区

5
3

赤
壁

草
De

cu
ma

ri
a

si
ne
ns

is
O
l
i
v.

濒
危

南
郑

县
、

平
利

县
、

宁
强

县
、

岚
皋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镇
坪

县

5
4

钻
地

风
Sc

hi
zo

ph
ra

gm
a

in
te
gr

if
ol

iu
m

O
l
i
v.

濒
危

佛
坪

县
（

岳
坝

）

5
5

南
五

味
子

Ka
ds
ur

a
lo

ng
ip

ed
un

cu
la

ta
F
i
ne
t
e
t
G
a
gn
e
p
.

濒
危

洋
县

、
西

乡
县

、
旬

阳
县

、
宁

陕
县

、
宁

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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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5
6

朵
椒

Za
nt
ho

xy
lu

m
mo

ll
e

R
e
h
d

稀
有

洋
县

（
茅

坪
）

5
7

秦
岭

米
面

翁
Bu

ck
le

ya
gr

ae
bn

er
ia

na
D
i
e
ls

稀
有

长
安

区
、

鄠
邑
区

、
周

至
县

、
眉

县
、

渭
滨

区
、

凤
县

5
8

刺
萼

参
Ec

hi
no

co
do

n
lo

bo
ph

yl
lu

s
H
o
ng

濒
危

汉
滨

区

5
9

单
花

红
丝

线
Ly

ci
an

th
es

ly
si
ma

ch
io

id
es

(
W
al
l
.
)
B
i
tt
e
r

濒
危

佛
坪

县
、

县
西

乡

6
0

漏
斗

泡
囊

草
（
华

山

参
）

Ph
ys
oc

hl
ai

na
in

fu
nd

ib
ul

ar
is

K
u
an
g

渐
危

华
阴

市
（

华
山

）
、

长
安

区
（

南
五

台
）

6
1

白
辛

树
Pt

er
os

ty
ra

x
ps

il
op

hy
ll
ia

D
i
el
s
e
x
P
e
r
k

渐
危

平
利

县
、

洋
县

县
、

岚
皋

县
、

宁
陕

县
、

宁
强

县
、

西
乡

县

6
2

瘿
椒

树
（

银
鹊

树
）

Ta
pi
sc

ia
si

ne
ns

is
O
l
i
v.

稀
有

宁
陕

县
、

平
利

县
、

岚
皋

县
、

宁
强

县
、

佛
坪

县
、

西
乡

县

6
3

假
繁

缕
Th

el
ig

on
um

ma
cr
an

th
um

F
r
an
c
h
.

稀
有

平
利

县
、

宁
陕

县
、

洋
县

县
、

周
至

县

6
4

刺
榆

He
mi
pt

el
ea

da
vi
di

i
(
H
an
c
e
)
P
l
an
c
h
.

渐
危

凤
县

、
甘

泉
县

、
黄

龙
县

、
华

州
区

、
长

安
区

、
华

阴
市

（
华

山
）

6
5

太
行

阿
魏

Fe
ru
la

li
ce
nt

ia
na

H
a
nd
.
-
Ma
z
z
.

稀
有

华
阴

市
（

华
山

）

6
6

过
江

藤
Ph

yl
a
no

di
fl

or
a

(
L
i
nn
.
)
G
r
e
en
e

濒
危

汉
滨

区
、

西
乡

县
、

旬
阳

县
（

庙
岭

）

6
7

细
葶

无
柱

兰
Am

it
os

ti
gm

a
gr

ac
il

e
(
B
l.
)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旬
阳

县
、

汉
滨

区
、

镇
坪

县
、

宁
强

县

6
8

单
花

无
柱

兰
Am

it
os

ti
gm

a
mo

na
nt

hu
m

(
F
in
e
t
)
S
c
hl
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6
9

兜
蕊

兰
An

dr
oc

or
ys

op
hi
og

lo
ss

oi
de

s
S
c
hl
t
r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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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7
0

剑
唇

兜
蕊

兰
An

dr
oc

or
ys

pu
gi
on

if
or

mi
s
(
L
in
d
l
.
e
x
H
o
o
k.

f
.
)
K
.
Y
.
L
a
n
g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文
公

庙
）

7
1

小
白

芨
Bl

et
il

la
fo

rm
os

an
a

(
H
a
ya
t
a
)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县
、

宁
陕

县
、

镇
坪

县

7
2

黄
花

白
芨

Bl
et
il

la
oc

hr
ac

ea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石
泉

县
、

平
利

县
、

镇
坪

县
、

紫
阳

县
、

洋
县

县
、

岚
皋

县
、

佛
坪

县
、

凤
县

县
、

山
阳

县

7
3

白
芨

Bl
et
il

la
st

ri
at

a
(
T
hu
n
b
.
e
x
A
.
M
u
r
ra
y
)

R
c
h
b.

f
.

履
约

物
种

山
阳

县
、

商
南

县
、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7
4

城
口

卷
瓣

兰
Bu

lb
op

hy
ll

um
ch

ro
nd

ri
op

ho
ru

m
(
G
ag
n
e
p.
)

S
e
i
de
n
f
.

履
约

物
种

宁
强

县
、

洋
县

7
5

河
南

卷
瓣

兰
Bu

lb
op

hy
ll

um
he

na
ne

ns
e

J
.
L
.
L
u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洋
县

7
6

流
苏

虾
脊

兰
Ca

la
nt

he
al

pi
na

H
o
o
k.

f
.
e
x
L
i
n
dl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镇

坪
县

、
凤

县
、

旬
阳

县
、

太
白

县

7
7

弧
距

虾
脊

兰
Ca

la
nt

he
ar

cu
at

a
R
o
lf
e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宁
强

县
、

佛
坪

县
、

长
安

区

7
8

短
叶

虾
脊

兰
（

变
种

）
Ca

la
nt

he
ar

cu
at

a
R
o
l
fe

v
a
r.

br
ev
if

ol
ia

Z
.

H
.
T
s
i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佛

坪
县

7
9

剑
叶

虾
脊

兰
Ca

la
nt

he
da

vi
di

i
F
r
a
nc
h
.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岚
皋

县
、

镇
坪

县
、

平
利

县

8
0

三
棱

虾
脊

兰
Ca

la
nt

he
tr

ic
ar

in
at

a
L
i
nd
l
.

履
约

物
种

南
郑

区
、

岚
皋

县
、

平
利

县
、

略
阳

县
、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县
、

眉
县

8
1

布
袋

兰
Ca

ly
ps

o
bu

lb
os

a
(
L
i
n
n.
)
O
a
k
es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8
2

银
兰

Ce
ph
al

an
th

er
a
er

ec
ta

(
T
h
un
b
.
e
x
A
.
M
u
r
ra
y
)

B
l
.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紫
阳

县
、
平
利

县
、
山
阳

县
、
柞
水

县
、
商
州

区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黄
陵

县

8
3

头
蕊

兰
Ce

ph
al

an
th

er
a

lo
ng
if

ol
ia

(
L
i
nn
.
)
F
r
i
ts
c
h

履
约

物
种

石
泉

县
、

平
利

县
、

镇
安

县
、

旬
阳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长
安

区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临
渭

区
、

眉
县

、
山

阳
县

、
宜

君
县

、
黄

陵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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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8
4

凹
舌

兰
Co

el
og

lo
ss

um
vi

ri
de

(
L
i
nn
.
)
H
a
r
tm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平
利

县
、
宁
陕

县
、
留
坝

县
、
柞
水

县
、
石
泉

县
、
凤
县

、
商
州

区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太
白

县
、

眉
县

、
蓝

田
县

、
长

安
区

、
黄

龙
县

8
5

珊
瑚

兰
Co

ra
ll

or
hi

za
tr

if
id

a
C
h
a
t.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放
羊

寺
）

8
6

杜
鹃

兰
Cr

em
as

tr
a

ap
pe
nd

ic
ul

at
a

(
D
.
D
o
n
)
M
a
k
in
o

履
约

物
种

石
泉

县
、
平
利

县
、
镇
坪

县
、
柞
水

县
、
宁
陕

县
、
周
至

县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陇
县

8
7

蕙
兰

Cy
mb
id

iu
m
fa

be
ri

R
o
lf
e

履
约

物
种

宁
强

县
、

平
利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旬

阳
县

、
山

阳
县

、
商

南
县

、

商
州

区

8
8

春
兰

Cy
mb
id

iu
m

go
er
in

gi
i

(
R
c
hb
.

f
.
)
R
c
hb
.
f
.

履
约

物
种

石
泉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镇

坪
县

8
9

毛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fr

an
ch

et
ii

E
.
H
.

W
i
ls
o
n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长
安

区
、
宁
陕

县
、
山
阳

县
、
凤
县

、
镇
安

县
、
略
阳

县
、
蓝
田

县
、

商
州

区
、

渭
滨

区
（

玉
皇

山
）

、
眉

县
（

太
白

山
）

9
0

紫
点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gu

tt
at

um
S
w
ar
t
z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洋
县

9
1

绿
花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he

nr
yi

R
o
l
fe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县
、

宁
陕

县
、

平
利

县
、

镇
坪

县

9
2

扇
脉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ja

po
ni

cu
m

T
h
u
nb
.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镇

坪
县

、
平

利
县

、
西

乡
县

9
3

大
花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ma

cr
an

th
um

S
w
a
rt
z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洋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9
4

西
藏

杓
兰

Cy
pr
ip

ed
iu

m
ti

be
ti

cu
m

K
i
n
g
e
x
R
o
l
fe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

9
5

细
叶

石
斛

De
nd
ro

bi
um

ha
nc
oc

ki
i

R
o
l
fe

履
约

物
种

山
阳

县
、

宁
陕

县
、

旬
阳

县
、

佛
坪

县

9
6

细
茎

石
斛

De
nd
ro

bi
um

mo
ni
li

fo
rm

e
(
L
i
nn
.
)
S
w
a
rt
z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9
7

铁
皮

石
斛

De
nd
ro

bi
um

of
fi
ci

na
le

K
i
m
ur
a
e
t

M
i
go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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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9
8

石
米

Ep
ig
en

ei
um

fa
rg
es

ii
(
F
i
ne
t
)
G
a
g
ne
p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大
古

坪
）

9
9

火
烧

兰
Ep

ip
ac

ti
s

he
ll
eb

or
in

e
(
L
in
n
.
)
C
r
an
t
z
.

履
约

物
种

宝
塔

区
、

宜
川

县
、

宜
君

县
、

黄
陵

县
、

靖
边

县
、

宁
陕

县
、

岚
皋

县
、

山
阳

县
、

商
州

区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0
0

大
叶

火
烧

兰
Ep

ip
ac

ti
s

ma
ir
ei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洋
县

、
镇
坪

县
、
镇
巴

县
、
岚
皋

县
、
南
郑

区
、
石
泉

县
、
平
利

县
、

宁
陕

县
、

商
州

区
、

山
阳

县
、

凤
县

、
鄠
邑
区

、
眉

县

1
0
1

裂
唇

虎
舌

兰
Ep

ip
og

iu
m
ap

hy
ll

um
(
F
.
W
.
S
c
h
mi
d
t
)
S
w
a
rt
z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放
羊

寺
）

1
0
2

虎
舌

兰
Ep

ip
og

iu
m

ro
se
um

(
D
.
D
o
n
)
L
i
nd
l
.

履
约

物
种

鄠
邑
区

（
涝

峪
）

1
0
3

毛
萼

山
珊

瑚
Ga

le
ol

a
li

nd
le

ya
na

(
H
oo
k
.
f
.
e
t
T
h
o
ms
.
)

R
c
h
b.

f
.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镇
坪

县
、

洋
县

县

1
0
4

台
湾

盆
距

兰
Ga

st
ro

ch
il

us
fo

rm
os

an
us

(
H
a
ya
t
a
)
H
a
y
at
a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洋
县

、
平

利
县

1
0
5

天
麻

Ga
st
ro

di
a
el

at
a

B
l
.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洋
县

1
0
6

大
花

斑
叶

兰
Go

od
ye

ra
bi

fl
or

a
(
L
i
nd
l
.
)
H
o
o
k.

f
.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

岳
坝

）

1
0
7

小
斑

叶
兰

Go
od
ye

ra
re

pe
ns

(
L
i
nn
.
)
R
.
B
r
.

履
约

物
种

平
利

县
、
洋
县

、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山
阳

县
、

黄
陵

县

1
0
8

斑
叶

兰
Go

od
ye

ra
sc

hl
ec

ht
en

da
li

an
a

R
c
h
b.

f
.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
镇

坪
县

、
华

阴
市

（
华

山
）

1
0
9

手
参

Gy
mn
ad

en
ia

co
no
ps

ea
(
L
i
nn
.
)
R
.

B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1
0

西
南

手
参

Gy
mn
ad

en
ia

or
ch
id

is
L
i
n
dl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1
1

粉
叶

玉
凤

兰
Ha

be
na

ri
a

gl
au
ci

fo
li

a
B
u
r.

e
t

F
r
an
c
h
.

履
约

物
种

周
至

县
（

太
白

山
南

天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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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1
1
2

粗
距

舌
喙

兰
He

mi
pi

li
a

cr
as
si

ca
lc

ar
at

a
S
.
S
.
C
h
i
en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1
1
3

叉
唇

角
盘

兰
He

rm
in

iu
m
la

nc
eu

m
(
T
h
un
b
.
e
x
S
w
ar
t
z
)
V
u
ij
k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岚
皋

县
、

洋
县

县
、

柞
水

县
、

宁
强

县
、

商
州

区
、

山
阳

县
、

略
阳

县

1
1
4

角
盘

兰
He

rm
in

iu
m

mo
no
rc

hi
s

(
L
i
nn
.
)
R
.

B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商
州

区
、

黄
龙

县
、

宝
塔

区
、

安
塞

区
、

靖
边

县
、

志
丹

县

1
1
5

长
瓣

角
盘

兰
He

rm
in

iu
m
op

hi
og

lo
ss

oi
de

s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太
白

县
、

柞
水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鄠
邑
区

1
1
6

叉
唇

无
喙

兰
Ho

lo
po

go
n
sm

it
hi

an
us

(
S
c
hl
t
r
.)

S
.
C
.
C
h
e
n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1
1
7

套
叶

兰
Hi

pp
eo

ph
yl

lu
m
si

ni
cu

m
S
.
C
.
C
h
e
n
e
t
K
.
Y
.

L
a
ng

履
约

物
种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1
1
8

瘦
房

兰
Is

ch
no

gy
ne

ma
nd
ar

in
or

um
(
K
r
ae
n
z
l.
)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宁
强

县

1
1
9

小
羊

耳
蒜

Li
pa
ri

s
fa

rg
es

ii
F
i
ne
t

履
约

物
种

商
州

区
、

佛
坪

县
、

洋
县

、
旬

阳
县

、
镇

巴
县

、
山

阳
县

、
石

泉
县

1
2
0

羊
耳

蒜
Li

pa
ri

s
ja

po
ni

ca
(
M
iq
.
)
M
a
x
im
.

履
约

物
种

平
利

县
、
洋
县

、
佛
坪

县
、
凤
县

县
、
宁
强

县
、
镇
巴

县
、
略
阳

县
、
商
州

区
、

宝
塔

区
、

宜
君

县
、

黄
陵

县
、

耀
州

区

1
2
1

秦
岭

羊
耳

蒜
Li

pa
ri

s
ja

po
ni

ca
(
M
iq
.
)
M
a
x
im
.
v
a
r
.

pu
rp
ur

ea
Y
.
R
e
n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岳
坝

）

1
2
2

长
唇

羊
耳

蒜
Li

pa
ri

s
pa

ul
ia

na
H
a
n
d.
-
M
az
z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平
利

县

1
2
3

大
花

对
叶

兰
Li

st
er

a
gr

an
di

fl
or

a
R
o
lf
e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1
2
4

巨
唇

对
叶

兰
Li

st
er

a
gr

an
di

fl
or

a
R
o
l
fe

v
a
r
.
me

ga
lo

ch
il

a
S
.

C
.
C
h
e
n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1
2
5

对
叶

兰
Li

st
er

a
pu

be
ru

la
M
a
x
im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周
至

县
（

太
白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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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1
2
6

沼
兰

Ma
la
xi

s
mo

no
ph

yl
lo

s
(
L
i
nn
.
)
S
w
a
rt
z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佛
坪

县
、

洋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2
7

全
唇

兰
My

rm
ec

hi
s
ch

in
en

si
s

R
o
lf
e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三
官

庙
瓦

房
沟

）

1
2
8

尖
唇

鸟
巢

兰
Ne

ot
ti

a
ac

um
in

at
a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镇
坪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2
9

太
白

山
鸟

巢
兰

Ne
ot
ti

a
ta

ib
ai

sh
an

en
si

s
P
.
H
.
Y
a
ng

e
t
K
.
Y
.

L
a
ng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下
板

寺
）

1
3
0

一
叶

兜
被

兰
Ne

ot
ti

an
th

e
mo

no
ph

yl
la

(
A
m
es

e
t
S
c
h
lt
r
.
)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华
阴

市
（

华
山

）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3
1

兜
被

兰
Ne

ot
ti

an
th

e
ps

eu
do

-d
ip

hy
la

x
(
K
r
ae
n
z
l.
)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凤
县

（
庙

王
山

）

1
3
2

广
布

红
门

兰
Or

ch
is

ch
us
ua

D
.
D
o
n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柞
水

县
、

鄠
邑
区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3
3

二
叶

红
门

兰
Or

ch
is

di
an
th

a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渭
滨

区
（

玉
皇

山
）

1
3
4

北
方

红
门

兰
Or

ch
is

ro
bo
ro

vs
ki

i
M
a
x
im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放
羊

寺
）

1
3
5

河
北

红
门

兰
Or

ch
is

ts
ch
il

ie
ns

is
(
S
ch
l
t
r.
)
S
o
o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3
6

长
叶

山
兰

Or
eo
rc

hi
s

fa
rg
es

ii
F
i
n
et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1
3
7

硬
叶

山
兰

Or
eo
rc

hi
s
na

na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3
8

山
兰

Or
eo
rc

hi
s
pa

te
ns

(
L
i
nd
l
e
y)

L
i
n
dl
e
y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

宁
陕

县

1
3
9

华
西

蝴
蝶

兰
Ph

al
ae

no
ps

is
wi

ls
on

ii
R
o
l
fe

履
约

物
种

佛
坪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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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
名

拉
丁

名
类
别

分
布

1
4
0

舌
唇

兰
Pl

at
an

th
er

a
ja

po
ni

ca
(
T
h
un
b
.
e
x
A
.
M
u
r
ra
y
)

L
i
n
dl
.

履
约

物
种

平
利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镇
巴

县
、

宁
强

县
、

洋
县

、
山

阳
县

、
临

渭
区

1
4
1

尾
瓣

舌
唇

兰
Pl

at
an

th
er

a
ma

nd
ar

in
or

um
R
c
h
b.

f
.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
平

利
县

1
4
2

小
花

舌
唇

兰
Pl

at
an

th
er

a
mi

nu
ti

fl
or

a
S
c
h
lt
r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4
3

朱
兰

状
独

蒜
兰

Pl
ei
on

e
bu

lb
oc

od
io

id
es

(
F
r
an
c
h
.)

R
l
of
e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
平

利
县

、
镇

坪
县

、
柞

水
县

、
宁

陕
县

、
佛

坪
县

、
周

至
县

、

眉
县

（
太

白
山

）

1
4
4

绶
草

Sp
ir
an

th
es

si
ne
ns

is
(
P
e
rs
.
)
A
m
e
s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洋
县

、
宁
陕

县
、
镇
巴

县
、
佛
坪

县
、
丹
凤

县
、
商
州

区
、
眉
县
（

太

白
山

）
、

蓝
田

县
、

周
至

县
、

杨
陵

区
、

黄
陵

县
、

黄
龙

县
、

横
山

区
、

靖
边

县
、

榆
阳

区

1
4
5

筒
距

兰
Ti

pu
la

ri
a

sz
ec
hu

an
ic

a
S
c
hl
t
r
.

履
约

物
种

眉
县

（
太

白
山

放
羊

寺
）

1
4
6

蜻
蜓

兰
Tu

lo
ti

s
fu

sc
es

ce
ns

(
L
i
nn
.
)
C
z
e
r.

履
约

物
种

岚
皋

县
、

南
郑

区
、

宁
陕

县
、

凤
县

、
太

白
县

（
太

白
山

）
、

鄠
邑
区

、
黄

陵

县
、

宝
塔

区
、

志
丹

县

1
4
7

小
花

蜻
蜓

兰
Tu

lo
ti

s
us

su
ri

en
si

s
(
R
eg
.
e
t
M
a
a
ck
)
H
.
H
a
r
a
履
约

物
种

镇
坪

县
、

山
阳

县
、

佛
坪

县

1
4
8

旗
唇

兰
Ve

xi
ll

ab
iu

m
ya

ku
sh

im
en

se
(
Y
am
a
m
ot
o
)
F
.

M
a
e
ka
w
a

履
约

物
种

洋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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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0

陕
西

省
秦

岭
大

型
真

菌
保

护
目

录

序
号

物
种

拉
丁

名
称

濒
危

等
级

分
布

地

1
竹
黄

S
h
i
ra
i
a
b
a
m
bu
s
i
co
l
a

易
危

陕
西

、
安

徽
、

浙
江

、
江

西
、

湖
南

、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

福
建

；
日

本

2
金
耳

N
a
em
a
t
el
i
a
a
u
r
au
t
i
al
b
a

易
危

内
蒙

古
、

陕
西

、
宁

夏
、

甘
肃

、
青

海
、

湖
南

、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3
戴
氏

石
蕊

C
l
a
do
n
i
a
d
e
la
v
a
yi

易
危

陕
西

、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

尼
泊

尔

4
金
丝

刷
L
e
t
ha
r
i
el
l
a
c
l
a
do
n
i
oi
d
e
s

易
危

山
西

、
陕

西
、

甘
肃

、
青

海
、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
印

度
、

尼
泊

尔

5
金
丝

带
L
e
t
ha
r
i
el
l
a
z
a
h
lb
r
u
ck
n
e
ri

易
危

山
西

、
陕

西
、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
西

藏
；

东
亚

6
华
脐

鳞
R
h
iz
o
p
la
c
a
h
u
a
sh
a
n
en
s
i
s

极
危

陕
西

7
太
白

石
耳

U
m
bi
l
i
ca
r
i
a
t
a
ib
a
i
en
s
i
s

濒
危

陕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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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1

陕
西

省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重
点

项
目

一
览

表

建
设

项
目

内
容

1、
本

底
调

查
及

评
估

1
.
1
秦
岭

地
区

野
生

动
物

本
底

调
查

开
展

秦
岭

野
生

动
物

本
底

资
源

调
查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的

专
项

调
查

1
.
2
秦
岭

地
区

野
生

植
物

本
底

调
查

开
展

野
生

植
物

普
查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专

项
调

查

1
.
3
秦
岭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本
底

调
查

对
外

来
入

侵
植

物
、

动
物

物
种

、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开

展
调

查
摸

底

1
.
4
秦
岭

物
种

多
样

性
编

目
秦
岭

动
物

、
植

物
、

微
生

物
多

样
性

编
目

和
志

书
出

版

1
.
5
秦
岭

1
：
2
5
0
00
0
植
被

图
编

制
完
成

秦
岭

1
：
2
5
0
00
0
植
被

图
编

制
，

精
确

至
群

系
级

1
.
6
秦
岭

古
树

名
木

调
查

在
《

陕
西

古
树

名
木

》
基

础
上

开
展

秦
岭

古
树

名
木

调
查

1
.
7
生
物

多
样

性
状

况
综

合
评

估
根
据

调
查

成
果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状
况

进
行

综
合

评
估

，
达

到
县

域
水

平

2
、
监

测
体

系
建

设

2
.
1
监
测

技
术

规
程

及
实

施
办

法
编

制
编
制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规

程
及

实
施

办
法

2
.
2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监

测
技

能
培

训
进
行

监
测

规
程

、
实
施

办
法

及
相

关
技

能
培

训
，
培
训

对
象

包
括

：
科
研

机
构

、
基
层

管
理

单
位

、
自
然

保
护

地
等

人
员

，

通
过

培
训

确
保

本
底

调
查

及
监

测
质

量
，

也
为

今
后

开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提

供
人

才
队

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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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
目

内
容

2
.
3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中

心

建
立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监

测
中

心
，

负
责

全
省

监
测

技
术

指
导

，
数

据
收

集
管

理
分

析
、

报
告

，
针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的
数

据
采

集
和

展
示

，
构

建
基

于
自

然
资

源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网

格
化

监
测

系
统

的
大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和
业

务
综

合
管

理
系

统
，

分
层

级
实

时
展

示
，

同
时

可
以

外
接

相
关

数
据

处
理

预
警

与
技

术
支

撑
中

心
建

设
。

2
.
4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数

据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数

据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
对
已

有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研
究

数
据

进
行

收
集

整
理

建
库

；
整
合

物
联

网
、

人
工

智
能

、
区

块
链

、
云

计
算

、
大

数
据

、
图

像
识

别
等

前
沿

技
术

，
运

用
有

线
无

线
卫

星
北

斗
等

网
络

、
将

低
功

耗
、

视
频

监
控

、
自

动
传

感
、

红
外

夜
视

传
感

、
振

动
光

纤
、

声
波

震
动

、
环

境
传

感
、

雷
达

、
无

人
机

等
技

术
手

段
，

结
合

遥
感

卫
星

影
像

数
据

，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施
监

测
和

数
据

实
时

收
集

。
同

时
，

充
分

利
用

现
有

各
部

门
监

测
站

点
，

形
成

密
度

适
宜

、
功

能
完

善
的

地
面

监
测

站
点

体
系

，
建

立
全

天
候

快
速

响
应

的
天

地
空

一
体

化
监

测
系

统
。

为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决
策

提
供

数
据

支
撑

和
咨

询
。

2
.
5
建
设

秦
岭

生
态

系
统

监
测

样
地

按
照

中
国

森
林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网

络
的

标
准

在
规

划
区

建
立

大
型

森
林

样
地

、
塔

吊
样

地
，

为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动

态
提

供
服

务
。

2
.
6
设
立

动
物

监
测

样
线

（
样

方
样

点
）

设
立

野
生

动
物

固
定

监
测

样
线

，
鸟

类
固

定
监

测
样

点
，

两
栖

爬
行

类
动

物
固

定
监

测
样

方
，

鱼
类

固
定

监
测

样
点

，
每

年
开

展
监

测
工

作
；

充
分

利
用

红
外

相
机

、
远

程
摄

像
机

等
技

术
手

段
开

展
野

生
动

物
种

群
动

态
监

测
。

2
.
7
建
设

远
程

实
时

监
控

系
统

依
托

现
有

林
业

防
火

监
控

系
统

、
保

护
区

远
程

监
控

系
统

，
针

对
监

控
需

求
，

对
大

型
野

生
动

物
出

现
进

行
报

警
，

森
林

火
灾

、
人

为
活

动
等

进
行

监
控

。
在

关
键

区
域

，
道

路
路

口
卡

口
布

设
摄

像
头

和
预

警
警

告
系

统
，

实
现

对
秦

岭
人

为
活

动
、

森
林

火
灾

监
控

预
警

全
覆

盖
。

对
现

有
监

控
系

统
进

行
改

造
升

级
和

规
范

技
术

标
准

，
实

现
统

一
管

理
。

在
秦

岭
不

同
区

域
、

不
同

海
拔

范
围

布
设

自
动

化
生

态
监

测
站

。

2
.
8
完
善

野
生

动
物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体
系

完
善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体
系

，
建
立

疫
病

检
测

中
心
（
省
级

工
程

中
心

）
，
建
设

国
家

级
监

测
站

和
国

家
级

监
测

点
，
完
善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功

能
。

2
.
9
完
善

森
林

病
虫

害
监

测
系

统
依
托

林
业

病
虫

害
防

治
体

系
，

完
善

各
市

森
林

病
虫

害
监

测
站

点
建

设
，

提
升

森
林

病
虫

害
防

控
能

力
。

3
、
管

理
机

构
及

能
力

建
设

3
.
1
管
理

机
构

1
.
完
善

省
市

县
各

级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机
构

；
2
.
聘
请

专
业

人
员

；
3
.
明
确

管
理

职
责

。

3
.
2
能
力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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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
目

内
容

3
.
2
.1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研

究
院

建
立

依
托

陕
西

省
科

学
院

，
建

立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研
究

院
，

开
展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

研
究

和
评

估
咨

询
等

，
负

责
数

据
平

台
的

运
行

。

3
.
2.
2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人

才
综

合
培

训
1
.
生
物

多
样

性
执

法
及

履
约

知
识

培
训

；
2
.
野
生

动
物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技
术

培
训

；
3
.
有
害

生
物

防
控

知
识

及
技

能
培

训
。

3
.
2
.3

秦
岭

保
护

站
点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改
造

对
秦

岭
县

、
保

护
区

和
国

有
林

场
已

建
的

基
层

管
护

站
点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提
升

改
造

，
现

有
设

备
进

行
更

新
。

3
.
3
保
护

法
规

体
系

建
设

3
.
3
.1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法

规
政

策
制

定
和

修
订

1
.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条

例
；

2
.野

生
动
物

重
要

栖
息

地
管

理
办

法
；

3
.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名

录
修

订
；

4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的
法

律
法

规
制

定
。

3
.
3.
2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专

项
治

理
活

动
打
击

盗
猎

盗
伐

、
执

法
检

查
专

项
行

动
。

4
、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4
.
1
国
家

公
园

和
自

然
保

护
地

建
设

4
.
1
.1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秦

岭
片

区
机

构
整

合
对
现

有
保

护
区

管
理

机
构

进
行

整
合

，
理

顺
管

理
体

系
。

4
.
1
.2

秦
岭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开
展

秦
岭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的
准

备
工

作
，

编
制

可
研

报
告

，
进

行
立

项
论

证
等

。

4
.
1.
3
自
然

保
护

地
优

化
整

合
完
成

自
然

保
护

区
、

森
林

公
园

、
湿

地
、

风
景

名
胜

区
的

优
化

整
合

。

4
.
2
生
态

系
统

及
栖

息
地

修
复

4
.
2
.1

退
化

生
态

系
统

修
复

利
用

恢
复

生
态

学
原

理
对

秦
岭

退
化

生
态

系
统

及
野

生
动

物
重

要
栖

息
地

进
行

科
学

修
复

。

4
.
2
.2

生
态

廊
道

建
设

建
设

平
河

梁
、

秦
岭

梁
、

厚
畛

子
、

黄
柏

塬
、

二
郎

坝
、

酒
奠

梁
等

6
处
生

态
廊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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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
目

内
容

5
、
物

种
及

遗
传

多
样

性
保

护

5
.
1
就
地

保
护

5
.
1
.1

珍
稀

濒
危

及
极

小
种

群
物

种
保

护
小

区
（

保
护

点
）

建
立

华
山

新
麦

草
等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和
大

型
真

菌
保

护
小

区
（

保
护

点
）

5
.
1
.2

野
生

动
物

重
要

栖
息

地
的

勘
界

立
标

对
国

家
确

定
的

秦
岭

区
域

野
生

动
物

重
要

栖
息

地
进

行
勘

界
立

标

5
.
1
.3

中
华

虎
凤

蝶
栖

息
地

保
护

工
程

保
护

中
华

虎
凤

蝶
栖

息
地

和
寄

主
植

物
资

源
，

减
少

人
为

干
扰

对
栖

息
地

的
影

响
。

建
立

4
个
小

规
模

的
专

门
自

然
保

护

区
（

或
保

护
基

地
），

每
个
基

地
3
-
5
平
方

公
里

，
加

强
对

中
华

虎
凤

蝶
及

其
栖

息
环

境
的

保
护

。

5
.
1
.4

旗
舰

植
物

物
种

母
树

林
保

护
基

地
建

设
建
立

旗
舰

植
物

物
种

母
树

林
（

野
生

繁
育

种
群

）
保

护
基

地
3
—

4
处
，

研
究

人
工

繁
育

技
术

，
进

行
大

规
模

人
工

繁
育

。

5
.
1
.5

兰
科

植
物

就
地

保
护

在
对

秦
岭

兰
科

植
物

的
现

状
调

查
及

评
估

的
基

础
上

，
在

兰
科

植
物

较
为

集
中

的
区

域
，

开
展

兰
科

植
物

野
生

种
群

生
存

状
况

的
监

测
与

巡
护

，
强

化
就

地
保

护
管

理
措

施
，

改
善

并
提

高
野

生
种

群
的

数
量

与
质

量
。

5
.
1
.6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完
善

秦
岭

范
围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建
设

，
加
强

永
久

性
界

碑
、
救
护

中
心

、
监
测

站
等

基
础

保
护

设
施

建
设

。

开
展

水
生

生
物

资
源

养
护

、
生

态
修

复
等

工
程

，
实

施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增

殖
放

流
工

作
。

5
.
1
.7

野
生

动
物

肇
事

补
偿

对
野

生
动

物
造

成
的

人
身

、
财

产
、

农
作

物
等

伤
害

进
行

补
偿

5
.
2
迁
地

保
护

5
.
2
.1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基
地

建
设

在
6
地
市

各
建

立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站

1
处
，

负
责

辖
区

内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收

容
。

5
.
2
.2

珍
稀

濒
危

动
物

繁
育

基
地

建
设

完
善

省
珍

稀
濒

危
动

物
繁

育
基

地
；

建
立

佛
坪

大
熊

猫
、

金
丝

猴
繁

育
基

地
；

建
立

洋
县

、
宁

陕
、

商
洛

、
宝

鸡
朱

鹮
繁

育
基

地
各

1
处
；

建
立

省
林

麝
种

源
基

地
1
处
。

5
.
2
.3

林
麝

野
化

放
归

开
展

放
归

林
麝

的
野

化
培

训
、
放
归

研
究

和
放

归
个

体
的

临
时

饲
养

工
作

，
同
时

持
续

开
展

林
麝

野
化

放
归

和
跟

踪
监

测
，

恢
复

壮
大

野
外

种
群

。

5
.
2
.4

朱
鹮

的
野

化
放

飞
建
立

以
洋

县
朱

鹮
野
生

种
群

为
源

种
群

的
集

合
种

群
，

增
加

种
群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
扩

大
种

群
分

布
范

围
；

逐
步

开
展

朱

鹮
的
迁

徙
习

性
训

练
，

为
中

国
北

部
地

区
实

施
再

引
入

项
目

奠
定

基
础

；
新

增
3
个
放

归
基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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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
目

内
容

5
.
2.
5
秦
岭

种
质

资
源

库
建

设
参
照

中
国

西
南

野
生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

构
建

秦
岭

动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
收

集
保

存
和

整
理

动
物

精
子

库
、

卵
子

库
、

组
织

样
本

库
以

及
植

物
种

子
、

真
菌

及
特

有
微

生
物

等
种

质
资

源
，

维
持

秦
岭

生
物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

5
.
2
.6

秦
岭

珍
稀

野
生

大
型

真
菌

的
人

工
驯

化
基

地
建

设

建
设

秦
岭

野
生

大
型

真
菌

的
人

工
驯

化
繁

育
基

地
，

开
展

秦
岭

大
型

真
菌

的
引

种
驯

化
，

带
动

以
秦

岭
特

有
食

用
菌

为
主

导
的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

5
.
3
重
点

园
区

建
设

5
.
3
.1

重
要

植
物

物
种

的
资

源
繁

育
专

区
建

设
依
托

秦
岭

国
家

植
物

园
、

西
安

植
物

园
、

苗
木

繁
育

中
心

等
，

发
挥

陕
西

省
科

学
院

、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

西
北

大
学

等
科

研
院

所
的

优
势

，
建

设
秦

岭
珍

稀
濒

危
野

生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繁

育
专

区
。

5
.
3.
2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育
与

利
用

示
范

园
建

设
依
托

现
有

中
药

园
区

、
食

用
菌

技
术

研
究

基
地

建
设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育
与

利
用

示
范

园
，

开
展

秦
岭

道
地

中
药

材
、

食
药

用
菌

、
芳

香
植

物
等

生
物

多
样

性
产

品
的

示
范

转
化

。

6
、
宣

传
教

育

6
.
1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宣

传
标

识
及

语
音

警
示

系
统

在
主

要
路

口
设

置
标

识
牌

及
语

音
提

示
系

统
，

宣
传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警
示

避
免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破
坏

行
为

。

6
.
2
生
物

多
样

性
博

物
馆

建
设

依
托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安
科

学
园

，
建

设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博
物
馆

，
充

分
发

挥
陕

西
省

科
学

院
、

园
及

各
所

动
植

物
标

本

和
科

研
优

势
，

充
分

利
用

高
科

技
手

段
，

建
成

全
方

位
展

示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综

合
宣

教
场

所
。

6
.
3
生
物

多
样

性
宣

教
馆

标
准

化
建

设
对
现

有
自

然
保

护
区

、
市

县
的

野
生

动
植

物
展

示
（

宣
教

）
馆

进
行

标
准

化
改

造
。

6
.
4
创
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通
过

互
联

网
+生

物
多
样

性
+
科
技

提
供

科
学

有
效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教
育

展
示

新
模

式
，

针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

珍

稀
动

植
物

研
究

、
绿

色
循

环
经

济
等

方
面

进
行

展
示

。

6
.
5
宣
传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专

题
片

拍
摄

拍
摄

宣
传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以

及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专

题
片

，
在

央
视

及
各

省
市

卫
视

进
行

播
放

。

6
.
6
生
物

多
样

性
知

识
普

及
“
四
进

”
宣
传

活
动

开
展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宣

传
进

机
关

、
进

单
位

、
进

社
区

、
进

课
堂

等
活

动
，

共
同

营
造

保
护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良
好

氛
围

。

6
.
7
开
展

专
题

宣
传

活
动

利
用

自
媒

体
、
互
联

网
、
影
视

、
宣
传

报
纸

、
报
刊

等
相

关
媒

介
进

行
专

项
体

验
宣

传
活

动
，
充
分

利
用
“
六
五

环
境

日
”、

“
爱
鸟

周
”
、
“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

”
、
“
世
界

野
生

动
植

物
日

”
、
“
国
际

湿
地

日
”
等
开

展
各

类
宣

传
活

动
，

提
高

群
众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意

识
，

激
励

全
省

干
部

群
众

当
好

“
秦
岭

生
态

卫
士

”。

7
、
科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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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
目

内
容

7
.
1
基
于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绿
色

循
环

经
济

研
究

基
于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基
本

原
则

，
针

对
绿

色
循

环
经

济
的

基
本

规
律

，
探

索
秦

岭
生

物
资

源
的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以
及

绿
色

生
态

循
环

经
济

的
发

展
模

式
，

实
现

社
会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

7
.
2
秦
岭

文
化

多
样

性
研

究
文
化

多
样

性
也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研
究

的
热

门
话

题
，

通
过

对
秦

岭
地

区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研

究
，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与
当

地
社

区
发

展
和

传
统

文
化

保
护

提
供

决
策

依
据

。

7
.
3
全
球

变
化

背
景

下
的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变

化
趋

势

理
解

全
球

变
化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有

助
于

人
类

在
气

候
变

化
背

景
下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通
过

森
林

动
态

样
地

监
测

及
生

态
系

统
水

平
的

控
制

实
验

，
重

点
探

讨
全

球
变

暖
、

大
气

氮
沉

降
以

及
生

境
片

段
化

对
生

物
物

候
期

、
分

布
范

围
及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与
功

能
的

影
响

，
以

增
强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长

期
动

态
变

化
及

其
与

全
球

变
化

各
项

驱
动

因
子

之
间

反
馈

因
果

关
系

的
理

解
。

7
.
4
秦
岭

珍
稀

濒
危

物
种

遗
传

多
样

性
及

致
濒

机
制

开
展

大
熊

猫
、

金
丝

猴
等

秦
岭

珍
稀

濒
危

物
种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研

究
，

了
解

濒
危

物
种

的
致

濒
机

制
及

关
键

因
子

，
为

物
种

保
护

提
出

对
策

建
议

。

7
.
5
秦
岭

关
键

物
种

退
化

栖
息

地
修

复
技

术
研

究

在
对

退
化

栖
息

地
的

成
因

、
类

型
及

退
化

机
理

进
行

多
层

次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

提
出

关
键

物
种

退
化

栖
息

地
的

生
态

修
复

技
术

方
案

，
尤
其

是
铅

锌
矿

退
化

土
壤

重
构

、
高
/
超
富

集
植

物
筛

选
等

关
键

技
术

的
集

成
与

示
范

，
同
时

将
对

修
复

效
果

进
行

持
续

的
监

测
。

7
.
6
重
大

工
程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影
响

研
究

开
展

多
部

门
、

多
学

科
、

多
尺

度
、

多
过

程
、

多
指

标
的

联
合

研
究

，
研

究
与

跟
踪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

尤
其

是
工

程
实

施
过

程
以

及
建

成
运

行
过

程
中

与
秦

岭
濒

危
物

种
保

护
和

生
态

安
全

相
关

的
技

术
和

管
理

规
划

问
题

，
这

是
属

于
全

局
性

和
基

础
性

的
重

大
科

技
需

求
，

亟
需

通
过

系
统

的
科

学
研

究
来

解
决

。

7
.
7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碳
排

放
的

相
互

影
响

研
究

通
过

分
析

研
究

秦
岭

区
域

气
候

变
化

及
碳

排
放

浓
度

对
秦

岭
生

物
多

样
性

发
展

的
影

响
，开

展
秦
岭

地
区

森
林

碳
吸

收
（

碳

汇
）

研
究

，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成

效
评

估
和

开
展

碳
排

放
权

市
场

交
易

、
建

立
跨

区
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奠
定

基
础

。

7
.
8
秦
岭

濒
危

野
生

生
物

繁
育

及
种

质
资

源
保

存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分
别

以
秦

岭
川

金
丝

猴
、

林
麝

、
桃

儿
七

、
红

豆
杉

和
华

山
新

麦
草

等
为

对
象

，
开

发
珍

稀
濒

危
物

种
健

康
评

价
和

存
活

风
险

预
测

技
术

、
濒

危
动

物
再

引
入

技
术

、
濒

危
植

物
繁

育
技

术
及

原
地

复
壮

和
迁

地
保

护
配

套
技

术
。

7
.
9
秦
岭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机
制

及
早

期
预

警
系

统

外
来

物
种

如
果

形
成

生
物

入
侵

，
将

对
入

侵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产
生

多
方

面
的

影
响

，
并

且
这

种
危

害
具

有
爆

发
性

和
长

期
性

。
建

立
外

来
物

种
信

息
系

统
，

制
定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评
价

标
准

与
风

险
评

估
体

系
，

研
究

建
立

外
来

物
种

监
测

及
生

物
入

侵
早

期
预

警
系

统
、

制
定

生
物

入
侵

防
范

战
略

，
同

时
对

其
入

侵
机

制
、

成
灾

机
理

以
及

入
侵

控
制

进
行

深
入

的
研

究
。

7
.
1
0
秦
岭

野
生

动
物

基
因

条
码

数
据

库
建

设
研

究
收
集

秦
岭

各
种

脊
椎

动
物

的
血

液
、
组
织

、
毛
发

或
粪

便
样

品
，
利
用

卫
星

技
术

、
m
t
R
NA

技
术

、
S
N
P
等
技

术
，
研
发

分

子
遗

传
学

诊
断

引
物

，
进

行
遗

传
标

记
，

建
立

不
同

种
类

动
物

的
基

因
条

码
库

。

7
.
1
1
秦
岭

大
熊

猫
小

种
群

保
护

研
究

通
过

对
小

种
群

遗
传

多
样

性
、

栖
息

地
选

择
利

用
、

种
群

扩
散

规
律

和
生

存
威

胁
因

素
等

基
础

研
究

，
分

析
小

种
群

恢
复

途
径

，
探

索
利

用
迁

地
保

护
技

术
恢

复
壮

大
小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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